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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台灣地理環境特殊，屬於高災害潛

勢地區，無法避免颱風與地震等天然災害之

發生，加上社會快速發展，環境之脆弱性增

加，近年災害頻率與規模均有增大趨勢。為

達到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之目的，

期藉由現行災害防救體系運作與計畫檢討改

善，提出防救災體系、相關法規、制度、規

範制訂之探討等，以強化中央到地方防救災

體系及運作效能。

以實務工作層面來看，現行「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業於2006(民95)

年12月25日修正核定並函頒實施，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係依功能及任務，採分組方式運

作，由各相關機關派員參加，並由主導機關

統籌、指揮、整合各該分組之運作。為落實

功能分組運作，有效發揮協調整合功能，亟

需針對此功能分組運作之方式深入研析探

討，訂定細部作業規定，並檢討相互配合之

機制，以充分提供對地方政府之支援與協

助；同時探討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之制度、功

能分組運作模式。

鑑此，消防署9 7年規劃辦理「強化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之協調聯繫整合功能之研

究」委託研究計畫，透過公開評選方式委託

在災害防救政策與學術研究領域具專業地位

之學術機構-瑞鉅災害管理及安全事務顧問

有限公司辦理，透過搜集先進國家相關案例

及作法，並參酌我國國情，提出具體之對策

及因應之道，以為我國未來規劃之參考。本

研究透過歷史資料分析法、文獻探討及專家

訪談法，瞭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組織架構調

整及權責分工模式改變之緣由，探討過去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所遭遇之困難，以及現行組

織架構與權責分工模式所面臨之問題，來形

成如何強化協調聯繫整合功能之建議。

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運

作現況與功能分組

一、不同類型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行 政 院 災 防 會 檢 討 歷 年

災 害 應 變 中 心 運 作 情 形 ， 參 照

美國 E S F ( E m e r g e n c y  S u p p o r t 

Func t i ons )模式，將不同部會按其

負責災害應變工作加以整合，劃分

為3個群組，其下包含1 4個功能分

組，執行災害應變工作，及協調、

調度各項資源以有效發揮整合功

能。

目前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作

業模式，仍有部分災害防救法所規

範之災害類型，其相關計畫所定義

之應變中心，地點與編組模式仍未

整合，未來發生重大災害時，不僅

圖2│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架構圖

文│內政部消防署 李明鴻  攝影│本刊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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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i w a n ’s  s p e c i a l  g e o g r a p h i c  m a k e - u p 

makes i t  suscept ible  to  potent ia l  natural 

disasters such as typhoons and earthquakes. 

D u e  t o  r a p i d  s o c i a l  d e v e l o p m e n t ,  t h e 

environment has become vulnerable and the 

frequency and scale of disasters in recent 

years indicate an increasing trend. In order 

to  minimize the  occurrence and scale  of 

disasters ,  the research of  Prevention and 

Re l i e f  o f  D i sas t e r  Sys t em,  r egu la t ions , 

systems and setup of regulations, etc. were 

proposed after review and improvement of 

the exist ing prevention and relief  system 

operation and plan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prevention and relief 

system and operation and performance.

強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之協調聯繫整合功能之研究

The study of strengthening coordination, communication 
a n d  i n t e g r a t i o n  o f  t h e  E m e r g e n c y  M a n a g e m e n t 
Information System EMIS.

圖1│莫拉克颱風災害應變中心成立，馬

總統聽取工作會報給予裁示

圖3│馬總統英九聽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各單位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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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之間協調聯繫可能出現問

題，地方政府與中央間之通聯也面

臨多頭馬車之困境。因此未來如何

整合不同法令授權所組成之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也是值得探討之議

題。

二、現行功能分組運作之特性：

現行我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之功能分組，是基於災情通報資訊

彙整需求，而發展出的一種分工架

構。因此現行功能分組的主要特

性，有以下幾點：

（一）以防災科技支援分析研判功能。

（二）提供工作會報正確之決策資訊。

（三）建立搜救資源之整合調度機制。

（四）專業人員負責應變中心運作。

參、重大風災、水災災害

應變中心開設之分析

針對9 7年度之重大颱風及水災災害，

從工作會議紀錄、災情分析查報與應變作業

及應變中心開設功能分組狀況，分析可能面

臨之問題並提出以下建議：

一、功能分組啟動：功能分組運作機制

實施以來，啟動時機係視災情狀況

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實際運作需要

而定，部分功能分組啟動頻率較

低，未來若能透過功能性演習的方

式，針對過去所面臨災情進行演

練，必能有助於確立功能分組啟動

機制，並大幅增強功能分組於應變

時之效能。

二、媒體報導：部分媒體疏於查證即進

行報導，使得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必

須耗費人力處理相關事件，未來有

必要建立規範，促使媒體進行報導

前，務須多方查證，以減輕應變中

心工作量。

三、民眾觀感：透過教育可增進民眾對

於災害防救相關資訊之認知，並瞭

解政府部門所採取的因應措施，進

而提升民眾對政府施政之觀感與信

心，達到安定民心的效果。

四、地方政府的應變能力：近年來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軟硬體設施及運作機

制不斷改良、提升，相較於部分地

方政府因行政資源有限難以同步跟

進，未來應當針對此點，增強地方

災害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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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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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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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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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礦
災

森
林
火
災

幕僚參謀組 ◎ ◎ ◎ ◎ ◎ ◎ ◎ ◎ ◎ ◎ ◎ ◎ ◎ ◎

分析研判組 ◎ ◎ ◎ ◎ ◎ ◎ ◎ ◎ ◎ ◎

新聞處理組 ◎ ◎ ◎ ◎ ◎ ◎ ◎ ◎ ◎ ◎ ◎ ◎ ◎ ◎

災情監控組 ◎ ◎ ◎ ◎ ◎ ◎ ◎ ◎ ◎ ◎ ◎ ◎ ◎ ◎

支援調度組 ◎ ◎ ◎ ◎ ◎ ◎ ◎

搜索救援組 ◎ ◎ ◎ ◎ ◎ ◎ ◎ ◎ ◎ ◎ ◎ ◎

交通通訊組 ◎ ◎ ◎ ◎ ◎ ◎ ◎ ◎ ◎

疏散避難組 ◎ ◎ ◎ ◎ ◎ ◎ ◎ ◎

水電維生組 ◎ ◎ ◎ ◎ ◎ ◎ ◎ ◎ ◎

醫療環保組 ◎ ◎ ◎ ◎ ◎ ◎ ◎ ◎ ◎ ◎ ◎ ◎

農林漁牧組 ◎ ◎ ◎ ◎ ◎ ◎ ◎ ◎ ◎

治安管制組 ◎ ◎ ◎ ◎ ◎ ◎ ◎ ◎ ◎ ◎ ◎

後勤組 ◎ ◎ ◎ ◎ ◎ ◎ ◎ ◎ ◎ ◎ ◎ ◎ ◎ ◎

財務組 ◎ ◎ ◎ ◎ ◎ ◎ ◎ ◎ ◎ ◎ ◎ ◎ ◎ ◎

前進指揮所 ◎ ◎ ◎ ◎ ◎ ◎ ◎

表1│各類災害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啟動功能分組修正表

圖4│美國FEMA所屬國家與區域層級應變中心功能分組架構

圖5│莫拉克颱風災害應變中心成立，行政院院長

劉兆玄聽取各單位工作會報

圖7│行政院副院長邱正雄聽取應變中心工作會報 ဦ8│ܘઘੰܜϒฯפЧಏҜ̍үົಡޢග̟ϯ

圖6│劉院長兆玄聽取工作會報後給予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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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僚參謀組 ◎ ◎ ◎ ◎ ◎ ◎ ◎ ◎ ◎ ◎ ◎ ◎ ◎ ◎

分析研判組 ◎ ◎ ◎ ◎ ◎ ◎ ◎ ◎ ◎ ◎

新聞處理組 ◎ ◎ ◎ ◎ ◎ ◎ ◎ ◎ ◎ ◎ ◎ ◎ ◎ ◎

災情監控組 ◎ ◎ ◎ ◎ ◎ ◎ ◎ ◎ ◎ ◎ ◎ ◎ ◎ ◎

支援調度組 ◎ ◎ ◎ ◎ ◎ ◎ ◎

搜索救援組 ◎ ◎ ◎ ◎ ◎ ◎ ◎ ◎ ◎ ◎ ◎ ◎

交通通訊組 ◎ ◎ ◎ ◎ ◎ ◎ ◎ ◎ ◎

疏散避難組 ◎ ◎ ◎ ◎ ◎ ◎ ◎ ◎

水電維生組 ◎ ◎ ◎ ◎ ◎ ◎ ◎ ◎ ◎

醫療環保組 ◎ ◎ ◎ ◎ ◎ ◎ ◎ ◎ ◎ ◎ ◎ ◎

農林漁牧組 ◎ ◎ ◎ ◎ ◎ ◎ ◎ ◎ ◎

治安管制組 ◎ ◎ ◎ ◎ ◎ ◎ ◎ ◎ ◎ ◎ ◎

後勤組 ◎ ◎ ◎ ◎ ◎ ◎ ◎ ◎ ◎ ◎ ◎ ◎ ◎ ◎

財務組 ◎ ◎ ◎ ◎ ◎ ◎ ◎ ◎ ◎ ◎ ◎ ◎ ◎ ◎

前進指揮所 ◎ ◎ ◎ ◎ ◎ ◎ ◎

表1│各類災害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啟動功能分組修正表

圖4│美國FEMA所屬國家與區域層級應變中心功能分組架構

圖5│莫拉克颱風災害應變中心成立，行政院院長

劉兆玄聽取各單位工作會報

圖7│行政院副院長邱正雄聽取應變中心工作會報 ဦ8│ܘઘੰܜϒฯפЧಏҜ̍үົಡޢග̟ϯ

圖6│劉院長兆玄聽取工作會報後給予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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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應變能力，以減少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所面臨的負擔。

肆、美國緊急支援功能與我國現

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比較

美國ESF功能分組運作與我國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任務編組特質不同。ESF由專責人

員負責，各權責單位並未實際進駐。我國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之任務編組則由原各行政部

會權責人員進駐，往往造成決策協調與指揮

調度之間兩種決策型態互相干擾。

因此如何強化功能編組之運作，為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運作之重要議題，更是本案

之研究重點。而為使強化目前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之功能分組運作模式，必須將功能編組

與其他應變機制、日常減災整備事項加以整

合，並強化其協調整合與聯繫之功能，這樣

在我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時，才能有效

地應變。

伍、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功

能分組運作之調整建議

一、功能分組啟動之模式分析：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採功能分組

運作模式，主要目的是強化各機關

單位橫向聯繫及協調能力，以整合

各項救災所需資源，在各縣市政府

救災資源不足以應付災害時，中央

應變中心能夠藉此提供必要支援。

從各類災害時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應啟動之功能分組可見，在面臨

各項災害時，若災害規模較小，又

縣市政府資源足以完成救災工作，

則未必一定要啟動功能分組。因

此，在探討與初步研擬各類災害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功能分組啟動時機

與模式時，需考量災害規模及縣市

是否提出請求，透過此種方式，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功能分組啟動時機

為一彈性啟動模式，一方面可以依

據災害規模啟動，預先整備各項資

源，另一方面可於各縣市提出支援

需求時，立即啟動功能分組加以支

援。

二、中央與地方應變中心協調聯繫之差

    異性：

透過中央與直轄市、縣市災

害應變中心在任務、成立與開設時

機、組織架構及權責分工等方面的

比較，以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為

例，可以初步歸納出兩者之差異性

如下：

1.任務及定位上之差異：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偏重協調與調度，台北市災

害應變中心則偏重於指揮。

2.成立與開設時機標準之差異：就歷

年實際案例中可發現，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成立與開設時機皆較各縣市

災害應變中心為先。

3.組織架構方面之差異：中央與台北

市災害應變中心皆採功能分組，但

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另將其功能分

組劃分為4個群，並設有群長與主

導機關，負責統籌各群應變事務，

另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乃由其市長

擔任指揮官，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由行政院長指定中央災害業務主管

機關首長擔任有所不同。

4.任務定位之差異：於權責分工方

面，兩者具有相似性，但由於兩者

任務及定位不同，因此實際上，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具有較多功能，且

其所負責應變事務也較台北市應變

中心為多。

三、功能分組調整建議方案：

為能使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功

能分組符合實際需求，11個功能分

組中，建議調整其中3個功能分組之

名稱與任務內容。

陸、研究具體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針對大坪林現行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因應災害預警、分析研判、災前整

備、災時救災應變、災後復原各不同階段，

應變中心所擔任之角色與功能如何界定，以

及其內部功能分組運作之相關規範，並提出

相關改善建議。其研究結論摘要如下：

一、現行我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運

作，基於國情需要，結合了美日等

國應變體系所具備的不同角色，亦

兼具有同時執行決策與應變協調之

功能，因此具備高度決策應變效

率，及集結各部會協調動員業務於

一處之優點，為我國具有之特色。

二、由於我國災害防救體系不同災害由

不同部會主管，應變中心開設之方

圖9│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功能分組開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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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應變能力，以減少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所面臨的負擔。

肆、美國緊急支援功能與我國現

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比較

美國ESF功能分組運作與我國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任務編組特質不同。ESF由專責人

員負責，各權責單位並未實際進駐。我國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之任務編組則由原各行政部

會權責人員進駐，往往造成決策協調與指揮

調度之間兩種決策型態互相干擾。

因此如何強化功能編組之運作，為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運作之重要議題，更是本案

之研究重點。而為使強化目前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之功能分組運作模式，必須將功能編組

與其他應變機制、日常減災整備事項加以整

合，並強化其協調整合與聯繫之功能，這樣

在我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時，才能有效

地應變。

伍、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功

能分組運作之調整建議

一、功能分組啟動之模式分析：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採功能分組

運作模式，主要目的是強化各機關

單位橫向聯繫及協調能力，以整合

各項救災所需資源，在各縣市政府

救災資源不足以應付災害時，中央

應變中心能夠藉此提供必要支援。

從各類災害時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應啟動之功能分組可見，在面臨

各項災害時，若災害規模較小，又

縣市政府資源足以完成救災工作，

則未必一定要啟動功能分組。因

此，在探討與初步研擬各類災害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功能分組啟動時機

與模式時，需考量災害規模及縣市

是否提出請求，透過此種方式，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功能分組啟動時機

為一彈性啟動模式，一方面可以依

據災害規模啟動，預先整備各項資

源，另一方面可於各縣市提出支援

需求時，立即啟動功能分組加以支

援。

二、中央與地方應變中心協調聯繫之差

    異性：

透過中央與直轄市、縣市災

害應變中心在任務、成立與開設時

機、組織架構及權責分工等方面的

比較，以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為

例，可以初步歸納出兩者之差異性

如下：

1.任務及定位上之差異：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偏重協調與調度，台北市災

害應變中心則偏重於指揮。

2.成立與開設時機標準之差異：就歷

年實際案例中可發現，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成立與開設時機皆較各縣市

災害應變中心為先。

3.組織架構方面之差異：中央與台北

市災害應變中心皆採功能分組，但

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另將其功能分

組劃分為4個群，並設有群長與主

導機關，負責統籌各群應變事務，

另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乃由其市長

擔任指揮官，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由行政院長指定中央災害業務主管

機關首長擔任有所不同。

4.任務定位之差異：於權責分工方

面，兩者具有相似性，但由於兩者

任務及定位不同，因此實際上，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具有較多功能，且

其所負責應變事務也較台北市應變

中心為多。

三、功能分組調整建議方案：

為能使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功

能分組符合實際需求，11個功能分

組中，建議調整其中3個功能分組之

名稱與任務內容。

陸、研究具體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針對大坪林現行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因應災害預警、分析研判、災前整

備、災時救災應變、災後復原各不同階段，

應變中心所擔任之角色與功能如何界定，以

及其內部功能分組運作之相關規範，並提出

相關改善建議。其研究結論摘要如下：

一、現行我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運

作，基於國情需要，結合了美日等

國應變體系所具備的不同角色，亦

兼具有同時執行決策與應變協調之

功能，因此具備高度決策應變效

率，及集結各部會協調動員業務於

一處之優點，為我國具有之特色。

二、由於我國災害防救體系不同災害由

不同部會主管，應變中心開設之方

圖9│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功能分組開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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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地點、編組也有所差異。現行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功能分組主要

是歷經多次重大颱風、水災災害衝

擊後，基於災情通報資訊彙整的需

要，而發展出的一種分工架構。

三、採取功能分組運作宗旨在於以目標

導向方式，重新規範應變中心之職

掌，避免各部會本位主義，無法有

效處理跨縣市跨管轄權之災情。透

過功能分組運作模式綜合災情資

訊，彙整不同機關主管之災害狀

況，提供指揮官決策所需之正確資

訊，以免各部會各自行政。

另外，本研究依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開設之參與觀察，相關部會業務人員之訪

談，以及參考美國聯邦體系運作之模式，分

別就「立即可行」及「中長程」兩部分研提

具體建議。

有關「立即可行建議」部分，消防署

業已將本計畫所提功能分組名稱及內容調

整等相關建議，納入參考據以研提「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修正草案」，並於9 8

年2月19日邀集各部會召開研商會議提案討

論，其中部分功能分組調整建議已獲參採並

同意修正內容，其餘部分刻依行政院暨相關

部會意見持續研議修正中。茲摘要如下：

一、功能分組名稱及內容之調整：除以

部會為功能分組編組之基本單位以

外，建議可進一步指定各部會應進

駐之二級單位業務，以強化功能分

組之組織。而前進指揮所之部分建

議重新定義，僅人為災害屬於中央

管轄部分，如空難、海難、礦災、

森林火災、毒化物災害等，由中央

與地方共同開設前進指揮所。其中

部分功能分組之名稱與任務內容調

整建議如下：

（一）支援調度組：建議納入海巡署，

除一般國防兵力支援救災以外，

並列入全民防衛動員任務。

（二）交通工程組：建議修正名稱為

「交通通訊組」；並納入NCC之

通訊部分。

（三） 收容安置組：建議修正名稱為

「疏散避難組」；除原本收容安

置業務以外，將農委會水保局之

土石流相關疏散避難業務納入，

並納入山區登山客下山之業務。

（四） 水電維生組：建議除油氣水電以

外，納入建築物、堤防等公共建

設相關部分。

（五） 醫療衛生組：建議修正名稱為

「醫療環保組」以符合需要。

二、針對分析研判組之執行程序、任務

內容予以詳細界定：

（一） 建議分析研判組可研議如何從村

里、鄉鎮市區、縣市逐層收集細

部環境資訊之回饋，以輔助中央

資訊之研判。

（二） 配合災情監控組，掌控地方政府

依據分析研判資料執行疏散、撤

離、避難、前進部署之狀況。

（三） 於幕僚作業層次，分析研判組應

提供幕僚參謀組各次研判資料以

利記錄分析，及後續檢討。

（四） 新聞處理組並應針對各媒體報導

內容，應提供幕僚參謀組彙整資

料以利記錄分析，及後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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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化功能分組平時業務之聯繫：在

功能分組推演制度之建立部分，平

時應舉辦小型功能分組推演。相關

業務之各部會人員平時缺乏運作經

驗與協調聯繫機制，亟需建立一套

經常性運作之協調整合模式，每年

定期舉行相關研討與兵棋推演，強

化各種災害管理之能力。在功能分

組明顯化與協調官制度之建立部

分，建議災防會可訓練、派遣聯絡

官，以部會小組之形式，至各功能

分組，協助該分組運作。

至「中長期建議」部分，有

關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空間之未來發

展規劃及災害應變作業模式之強化

等建議，由於涉及預算及跨部會協

商等問題，目前現階段實施有所困

難，但其建議仍十分具參考價值，

且不排除未來有辦理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廳舍修繕工程需求時納入參

考。

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空間之未來發展

規劃：目前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空

間使用已趨於飽和，但仍建議於幕

僚作業區規劃G I S製圖專屬空間，

以利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掌握災情之

空間分布與發展趨勢，並可將幕僚

作業區依照功能分組重新隔間或區

隔。長期可依照未來需求，針對目

前整體應變中心之空間重新設計，

可容納更多應變進駐人員。

二、災害應變作業模式之強化：

（一）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運作，未來

建議可逐漸朝向美國E S F之運作

模式，由專責人員進行應變中心

之資源調度運作，決策指揮功能

則可另建立跨部會決策指揮機

制。

（二） 應變中心之設置地點建議未來亦

可朝向天然災害與人為災害兩種

模式，分別建立應變中心開設之

規範。

（三） 應變中心開設作業部分，建議每

年於汛期結束後，及下次汛期

圖10│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廖部長了以召開工作會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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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地點、編組也有所差異。現行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功能分組主要

是歷經多次重大颱風、水災災害衝

擊後，基於災情通報資訊彙整的需

要，而發展出的一種分工架構。

三、採取功能分組運作宗旨在於以目標

導向方式，重新規範應變中心之職

掌，避免各部會本位主義，無法有

效處理跨縣市跨管轄權之災情。透

過功能分組運作模式綜合災情資

訊，彙整不同機關主管之災害狀

況，提供指揮官決策所需之正確資

訊，以免各部會各自行政。

另外，本研究依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開設之參與觀察，相關部會業務人員之訪

談，以及參考美國聯邦體系運作之模式，分

別就「立即可行」及「中長程」兩部分研提

具體建議。

有關「立即可行建議」部分，消防署

業已將本計畫所提功能分組名稱及內容調

整等相關建議，納入參考據以研提「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修正草案」，並於9 8

年2月19日邀集各部會召開研商會議提案討

論，其中部分功能分組調整建議已獲參採並

同意修正內容，其餘部分刻依行政院暨相關

部會意見持續研議修正中。茲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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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為功能分組編組之基本單位以

外，建議可進一步指定各部會應進

駐之二級單位業務，以強化功能分

組之組織。而前進指揮所之部分建

議重新定義，僅人為災害屬於中央

管轄部分，如空難、海難、礦災、

森林火災、毒化物災害等，由中央

與地方共同開設前進指揮所。其中

部分功能分組之名稱與任務內容調

整建議如下：

（一）支援調度組：建議納入海巡署，

除一般國防兵力支援救災以外，

並列入全民防衛動員任務。

（二）交通工程組：建議修正名稱為

「交通通訊組」；並納入NCC之

通訊部分。

（三） 收容安置組：建議修正名稱為

「疏散避難組」；除原本收容安

置業務以外，將農委會水保局之

土石流相關疏散避難業務納入，

並納入山區登山客下山之業務。

（四） 水電維生組：建議除油氣水電以

外，納入建築物、堤防等公共建

設相關部分。

（五） 醫療衛生組：建議修正名稱為

「醫療環保組」以符合需要。

二、針對分析研判組之執行程序、任務

內容予以詳細界定：

（一） 建議分析研判組可研議如何從村

里、鄉鎮市區、縣市逐層收集細

部環境資訊之回饋，以輔助中央

資訊之研判。

（二） 配合災情監控組，掌控地方政府

依據分析研判資料執行疏散、撤

離、避難、前進部署之狀況。

（三） 於幕僚作業層次，分析研判組應

提供幕僚參謀組各次研判資料以

利記錄分析，及後續檢討。

（四） 新聞處理組並應針對各媒體報導

內容，應提供幕僚參謀組彙整資

料以利記錄分析，及後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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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大致肯定期末研究報告內容詳實，十分具

有參考價值。

9 7年度以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為主軸，

在功能分組現行運作機制之檢討評估分析，

以及整體運作改善建議等業已完成初步研究

成果。目前98年度延續97年研究成果，持

續以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為主軸，著重強化中

央與縣市、縣市與鄉鎮市災害應變作業之協

調聯繫功能，透過縣市災害應變中心協調聯

繫現況之資料蒐整與分析，實際探討各層級

之間災害應變中心之縱向、橫向協調聯繫整

合問題，進而研提具體改善整合之方法，並

將透過縣市災害應變中心成立開設時進行實

作修正。期許9 8年後續研究推動所建立之

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協調聯繫運作模式，更能

切合實務工作之所需，達到強化中央至地方

三層級災害應變中心協調聯繫整合功能之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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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可定期召開檢討會，修正相

關程序與細部作業規範。

（四） 目前功能分組因應都會地區如地

震等大型災害之應變作業方式仍

不明確，建議持續辦理兵棋推演

驗證。

柒、結語

本計畫歷經1 0個月餘時間完成，業已

廣泛擷取自9 5年後消防署及災防會研究計

畫之結論重點，並透過參酌9 6年卡玫基、

鳳凰、如麗、辛樂克、哈格比及薔蜜等颱風

應變作業相關文件予以分析，藉以深入探討

現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組織架構與運作，進

而參酌美國等先進國家應變體系與作業空間

配置資料，提出現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運

作機制、空間、設施配置等整體具體改善建

議。於期中、期末審查過程中，與會專家學

圖11│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黃副執行長季敏每日例行性召開記者會對外說明災情搶救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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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緊急醫療救護法自 8 4年 8月 9日公布迄

今，對建構緊急醫療救護體系、救治緊急傷

病患及提升緊急醫療救護品質等工作之推

展顯有裨益，期間歷經89年、91年及94年

3次修法後，仍有通盤檢討及完備緊急醫療

救護體制之必要，爰基於健全緊急醫療救護

體系架構、提升政府機關對災難之監測與因

應能力、實施因地制宜之緊急醫療救護實施

方案、確保高級救護技術員施行緊急救護之

品質、加強醫院醫療處理能力及各類機關

（構）設置救護車之管理等方向辦理修正，

並於96年7月11日修正公布，後續相關子法

則配合修正。

二、	緊急救護業務執行現況

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第 1 3 條規定：

「直轄市、縣（市）消防主管機關應依其

轄區人口分布、地理環境、交通及醫療設

施狀況，劃分救護區，並由救護隊或消防分

隊執行緊急傷病患送達醫療機構前之緊急救

護業務。」及消防法第2 4條規定：「直轄

市、縣 (市) 消防機關應依實際需要普遍

設置救護隊；救護隊應配置救護車輛及救護

人員，負責緊急救護業務。前項救護車輛、

裝備、人力配置標準及緊急救護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

之。」；消防機關僅係執行緊急傷病患送達

醫療機構前之緊急救護業務，不涉及緊急醫

療範疇。

各消防機關緊急救護勤務量，從8 6年

至9 7年全國緊急救護出勤次數平均每年約

以8%的速率成長，97年緊急救護出勤次數

更達75萬2,823次(如圖1)，緣各消防機關所

屬消防分隊採散在制，分布全國各鄉鎮，分

隊消防人員配置較少，平時需負責轄區火災

預防、救災救難及緊急救護等勤務，目前執

行緊急救護除人力較為充足之消防機關外，

大都由1名消防人員及1名具有救護技術員

資格之義消、救護志工或消防替代役執勤。

故本次緊急醫療救護法及相關子法修正案，

係依據各消防機關緊急救護業務實際現況

辦理修正，俾各消防機關執行緊急救護服務

時，更能與實務執行面相結合。

三、法令修正重點

緊急醫療救護法（以下簡稱本法）自

96年7月11日修正公布以來，針對本法新修

訂之條文陸續由行政院衛生署依據條文授權

規定辦理修正、或會同內政部及其他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辦理各相關子法規之修正作業，

至98年6月底止修正之相關子法規計有：緊

急醫療救護法施行細則、醫療指導醫師實施

辦法、救護車用途及裝備管理辦法、救護技

術員管理辦法、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救護車

輛裝備人力配置標準、緊急醫療救護資訊通

報辦法、緊急傷病患轉診實施辦法、救護車

及救護車營業機構設置設立管理辦法等相關

法規，詳如表1。

圖1│全國消防機關86年至97年緊急救護出勤次數統

     計圖

表1

法令名稱 修正時間（訂定時間） 修（訂）定機關 依據

緊急醫療救護法 96年7月11日
行政院衛生署

內政部
母法

緊急醫療救護法施行細則 97年11月19日
行政院衛生署

內政部
緊急醫療救護法第57條

醫療指導醫師實施辦法 98年6月30日
行政院衛生署

內政部

緊急醫療救護法第25條

第2項

救護技術員管理辦法 97年7月29日 行政院衛生署
緊急醫療救護法第24條

第2項

救護車裝備標準及管理辦法 97年9月3日 行政院衛生署 緊急醫療救護法第15條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救護車輛裝備人力

配置標準
98年5月27日

內政部

行政院衛生署
消防法第24條第2項

緊急醫療救護資訊通報辦法 97年3月25日 行政院衛生署
緊急醫療救護法第39條

第2項

緊急傷病患轉診實施辦法 97年7月17日 行政院衛生署
緊急醫療救護法第36條

第2項

救護車及救護車營業機構設置設立管理

辦法
97年9月5日 行政院衛生署

緊急醫療救護法第16條

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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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緊急醫療救護法自 8 4年 8月 9日公布迄

今，對建構緊急醫療救護體系、救治緊急傷

病患及提升緊急醫療救護品質等工作之推

展顯有裨益，期間歷經89年、91年及94年

3次修法後，仍有通盤檢討及完備緊急醫療

救護體制之必要，爰基於健全緊急醫療救護

體系架構、提升政府機關對災難之監測與因

應能力、實施因地制宜之緊急醫療救護實施

方案、確保高級救護技術員施行緊急救護之

品質、加強醫院醫療處理能力及各類機關

（構）設置救護車之管理等方向辦理修正，

並於96年7月11日修正公布，後續相關子法

則配合修正。

二、	緊急救護業務執行現況

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第 1 3 條規定：

「直轄市、縣（市）消防主管機關應依其

轄區人口分布、地理環境、交通及醫療設

施狀況，劃分救護區，並由救護隊或消防分

隊執行緊急傷病患送達醫療機構前之緊急救

護業務。」及消防法第2 4條規定：「直轄

市、縣 (市) 消防機關應依實際需要普遍

設置救護隊；救護隊應配置救護車輛及救護

人員，負責緊急救護業務。前項救護車輛、

裝備、人力配置標準及緊急救護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

之。」；消防機關僅係執行緊急傷病患送達

醫療機構前之緊急救護業務，不涉及緊急醫

療範疇。

各消防機關緊急救護勤務量，從8 6年

至9 7年全國緊急救護出勤次數平均每年約

以8%的速率成長，97年緊急救護出勤次數

更達75萬2,823次(如圖1)，緣各消防機關所

屬消防分隊採散在制，分布全國各鄉鎮，分

隊消防人員配置較少，平時需負責轄區火災

預防、救災救難及緊急救護等勤務，目前執

行緊急救護除人力較為充足之消防機關外，

大都由1名消防人員及1名具有救護技術員

資格之義消、救護志工或消防替代役執勤。

故本次緊急醫療救護法及相關子法修正案，

係依據各消防機關緊急救護業務實際現況

辦理修正，俾各消防機關執行緊急救護服務

時，更能與實務執行面相結合。

三、法令修正重點

緊急醫療救護法（以下簡稱本法）自

96年7月11日修正公布以來，針對本法新修

訂之條文陸續由行政院衛生署依據條文授權

規定辦理修正、或會同內政部及其他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辦理各相關子法規之修正作業，

至98年6月底止修正之相關子法規計有：緊

急醫療救護法施行細則、醫療指導醫師實施

辦法、救護車用途及裝備管理辦法、救護技

術員管理辦法、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救護車

輛裝備人力配置標準、緊急醫療救護資訊通

報辦法、緊急傷病患轉診實施辦法、救護車

及救護車營業機構設置設立管理辦法等相關

法規，詳如表1。

圖1│全國消防機關86年至97年緊急救護出勤次數統

     計圖

表1

法令名稱 修正時間（訂定時間） 修（訂）定機關 依據

緊急醫療救護法 96年7月11日
行政院衛生署

內政部
母法

緊急醫療救護法施行細則 97年11月19日
行政院衛生署

內政部
緊急醫療救護法第57條

醫療指導醫師實施辦法 98年6月30日
行政院衛生署

內政部

緊急醫療救護法第25條

第2項

救護技術員管理辦法 97年7月29日 行政院衛生署
緊急醫療救護法第24條

第2項

救護車裝備標準及管理辦法 97年9月3日 行政院衛生署 緊急醫療救護法第15條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救護車輛裝備人力

配置標準
98年5月27日

內政部

行政院衛生署
消防法第24條第2項

緊急醫療救護資訊通報辦法 97年3月25日 行政院衛生署
緊急醫療救護法第39條

第2項

緊急傷病患轉診實施辦法 97年7月17日 行政院衛生署
緊急醫療救護法第36條

第2項

救護車及救護車營業機構設置設立管理

辦法
97年9月5日 行政院衛生署

緊急醫療救護法第1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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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係就已完成訂定或修正發布之法

令與消防機關緊急救護攸關之業務主要修正

重點，說明如后：

（一）緊急醫療救護法修正重點說明：

1、本次除修正緊急醫療救護之範圍

外，行政院衛生署為整合緊急醫療

救護資源，建立緊急醫療救護區域

協調指揮體系以強化緊急應變機

制，並由區域緊急醫療應變中心協

助中央主管機關進行指揮、調度及

辦理相關事項。另配合實務現況，

明定送達醫療機構前緊急救護業務

由救護隊或消防分隊執行，將消防

機關執行緊急救護權責明確定為

「到醫療機構前」。

2、緊急醫療救護法各條文所列「救護

指揮中心」，修正為「救災救護指

揮中心」，係配合消防法規定及因

應救護隊、消防分隊執行緊急救護

業務實況，修正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權責，使更臻明確俾符實際體制運

作情形。

3、為解決消防機關救護人力不足並兼

顧緊急救護品質，修正為「由救護

隊或消防分隊執行到醫療機構前緊

急傷病患救護業務，其中專職人員

不得少於半數」，此為增加消防機

關緊急救護業務可運用之人力，救

護人員除由具有救護技術員資格之

消防隊員擔任外，得由志願工作人

員或消防替代役擔任。

4、增訂各直轄市、縣（市）消防主管

機關為辦理各級救護技術員執行緊

急救護之教育、訓練、督導及考

核，訂定各級救護技術員品質指

標、執行品質監測，核簽高級救護

技術員依預立醫療流程施行緊急救

護之救護記錄表等事項，規定直轄

市、縣(市)消防主管機關，應指

定醫療指導醫師，建立醫療指導制

度。

5、增訂「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應辦理醫

院緊急醫療處理能力分級評定；醫

院應依評定等級提供適當之醫療服

務。」建立醫院緊急醫療處理能力

分級制度，以提升醫院緊急醫療處

理能力及對於無法提供適切治療之

病人，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緊

急傷病患轉診實施辦法妥適安排轉

診。

6、增訂「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為均衡緊

急醫療資源、提升緊急醫療業務品

質及效率，對於緊急醫療資源不足

地區應採取獎勵措施。」以均衡緊

急醫療資源。

（二）緊急醫療救護法施行細則修正重點

說明：

緊急醫療救護法施行細則自85

年7月3日訂定發布，歷88年、92年

兩次修正，爰再配合緊急醫療救護

法辦理修正，其重點如表2。

（三）醫療指導醫師實施辦法訂定重點說

明：

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第25條第

表2│緊急醫療救護法施行細則修正主要條文說明對照表

條　        文 說　　　　　明 

第2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緊急傷病患，指具有急性及嚴重性症狀，若未即時給予

醫療救護處理，將導致個人健康、身體功能嚴重傷害或

身體器官機能嚴重異常之傷病患。但不包括醫院已收治

住院者。 

二、 大量傷病患，係指單一事故、災害發生之傷病患人數達

15人以上，或預判可能達15人以上者。 

三、 重大傷病患，指傷害或疾病狀況具生命威脅之危險，需

專業醫療團隊予以立即處置者。 

四、 離島、偏遠地區難以診治之傷病患，指依該離島、偏遠

地區之醫療設備、設施及醫事人員能力無法提供適切治

療者。 

五、 災害，指災害防救法所定之災害及游離輻射意外事故。 

一、為使對本法用詞有相同之認知，爰增訂本條文。

二、按本法係規範緊急醫療救護體系、緊急傷病患之救治，

為與醫療法對病患照顧之權責作適當銜接與區分。 

第6條　

救護車依本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所施行之定期消毒，每月

應至少1次，並留有記錄以供衛生主管機關查核。 

醫院收治本法第19條第3項規定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之

病人，經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報告該管主管機關並經其證實

後，應於24小時內將結果及應採行之必要措施通知運送病人

之救護車所屬機關（構）。 

一、原條文規定：救護車依本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所施行之

定期消毒，每月應至少1次，並應記錄，以供衛生主管

機關查核。

二、基於保護善意第3人及實務執行面在結果證實後，應以立

即原則並於24小時內將結果及應採行之必要措施通知運

送病人之救護車所屬機關（構），爰增訂第2項。

第8條

設有急診科之醫院應依本法第36條第1項規定，建立下列

機制： 

一、 院內指揮組織架構與人員職掌。 

二、 因應緊急傷病患或大量傷病患事故之人力、設備或設施

調度原則。 

三、 假日及夜間時段之應變措施。

明定設有急診科之醫院應有為因應病人病況危急及嚴重程度

而能彈性事先調度院內現有之資源優先搶救病人，如經調度

仍無法處理者，再依「醫院執行緊急傷病患轉診辦法」辦理

轉診之，因應緊急傷病患或大量傷病患事故之人力、設備或

設施調度原則。至於急救責任醫院應依本法提供緊急傷病患

24小時包含夜間及假日急診診療服務，以避免人球事件發

生。 

第9條　

急救責任醫院依本法第39條所指派之專責醫師指導救護

人員執行緊急救護工作，得以電話或其他通訊方式給予線上

醫療指導。 

前項線上指導之內容，專責醫師及救護人員應分別製作

紀錄，並依規定保存。 

為釐清專責醫師之角色與功能，爰增訂本條文，急救責任醫

院需提供專責醫師固定地點及聯絡專線電話。 

表3│醫療指導醫師實施辦法訂定主要條文說明對照表

條        文 說        明

第2條

直轄市、縣（市）消防主管機關指定之醫療指導醫師

（以下稱指導醫師），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領有急診醫學科專科醫師證書，並實際執行急診醫療工

作者。

二、經指導醫師訓練合格持有證明者。

前項指定於急診醫學科專科醫師資源不足之地區，得商

請鄰近直轄市、縣（市）符合資格之醫師同意後指定之。

一、明訂醫療指導醫師資格。

二、規定指導醫師應接受指導醫師訓練且實際執行急診醫療

工作。

三、為解決山地、離島等急診醫學科專科醫師資源可能不足

之地區醫療指導醫師羅致不易問題，增加得商請鄰近直

轄市、縣（市）符合資格之醫師來擔任規定。

第5條

高級救護技術員依據預立醫療流程施行緊急救護之救護

紀錄表，指導醫師核簽時限，由直轄市、縣（市）消防主管

機關視轄區特性另定之。

本法第25條第1項第3款所訂核簽方式，得以電子或傳真

方式為之。

預立醫療流程範本，如附件3。

指導醫師核簽時限之規定，係依據各消防機關需求訂定。

第6條

直轄市、縣（市）消防主管機關因業務需要得就其醫療

指導醫師建立輪值制度及置指導醫師召集人。

指定醫療指導醫師及建立醫療指導制度所需經費，依本

法第54條規定，中央消防及衛生主管機關得各依其業務屬

性，視需要補助之。

一、指導醫師輪值制度之建立由地方消防主管機關自行依權

責辦理。

二、醫療指導醫師至直轄市、縣（市）消防主管機關之出

席、值班等事項為消防業務屬性；醫療指導醫師之教育

訓練等事項為衛生業務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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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係就已完成訂定或修正發布之法

令與消防機關緊急救護攸關之業務主要修正

重點，說明如后：

（一）緊急醫療救護法修正重點說明：

1、本次除修正緊急醫療救護之範圍

外，行政院衛生署為整合緊急醫療

救護資源，建立緊急醫療救護區域

協調指揮體系以強化緊急應變機

制，並由區域緊急醫療應變中心協

助中央主管機關進行指揮、調度及

辦理相關事項。另配合實務現況，

明定送達醫療機構前緊急救護業務

由救護隊或消防分隊執行，將消防

機關執行緊急救護權責明確定為

「到醫療機構前」。

2、緊急醫療救護法各條文所列「救護

指揮中心」，修正為「救災救護指

揮中心」，係配合消防法規定及因

應救護隊、消防分隊執行緊急救護

業務實況，修正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權責，使更臻明確俾符實際體制運

作情形。

3、為解決消防機關救護人力不足並兼

顧緊急救護品質，修正為「由救護

隊或消防分隊執行到醫療機構前緊

急傷病患救護業務，其中專職人員

不得少於半數」，此為增加消防機

關緊急救護業務可運用之人力，救

護人員除由具有救護技術員資格之

消防隊員擔任外，得由志願工作人

員或消防替代役擔任。

4、增訂各直轄市、縣（市）消防主管

機關為辦理各級救護技術員執行緊

急救護之教育、訓練、督導及考

核，訂定各級救護技術員品質指

標、執行品質監測，核簽高級救護

技術員依預立醫療流程施行緊急救

護之救護記錄表等事項，規定直轄

市、縣(市)消防主管機關，應指

定醫療指導醫師，建立醫療指導制

度。

5、增訂「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應辦理醫

院緊急醫療處理能力分級評定；醫

院應依評定等級提供適當之醫療服

務。」建立醫院緊急醫療處理能力

分級制度，以提升醫院緊急醫療處

理能力及對於無法提供適切治療之

病人，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緊

急傷病患轉診實施辦法妥適安排轉

診。

6、增訂「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為均衡緊

急醫療資源、提升緊急醫療業務品

質及效率，對於緊急醫療資源不足

地區應採取獎勵措施。」以均衡緊

急醫療資源。

（二）緊急醫療救護法施行細則修正重點

說明：

緊急醫療救護法施行細則自85

年7月3日訂定發布，歷88年、92年

兩次修正，爰再配合緊急醫療救護

法辦理修正，其重點如表2。

（三）醫療指導醫師實施辦法訂定重點說

明：

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第25條第

表2│緊急醫療救護法施行細則修正主要條文說明對照表

條　        文 說　　　　　明 

第2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緊急傷病患，指具有急性及嚴重性症狀，若未即時給予

醫療救護處理，將導致個人健康、身體功能嚴重傷害或

身體器官機能嚴重異常之傷病患。但不包括醫院已收治

住院者。 

二、 大量傷病患，係指單一事故、災害發生之傷病患人數達

15人以上，或預判可能達15人以上者。 

三、 重大傷病患，指傷害或疾病狀況具生命威脅之危險，需

專業醫療團隊予以立即處置者。 

四、 離島、偏遠地區難以診治之傷病患，指依該離島、偏遠

地區之醫療設備、設施及醫事人員能力無法提供適切治

療者。 

五、 災害，指災害防救法所定之災害及游離輻射意外事故。 

一、為使對本法用詞有相同之認知，爰增訂本條文。

二、按本法係規範緊急醫療救護體系、緊急傷病患之救治，

為與醫療法對病患照顧之權責作適當銜接與區分。 

第6條　

救護車依本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所施行之定期消毒，每月

應至少1次，並留有記錄以供衛生主管機關查核。 

醫院收治本法第19條第3項規定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之

病人，經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報告該管主管機關並經其證實

後，應於24小時內將結果及應採行之必要措施通知運送病人

之救護車所屬機關（構）。 

一、原條文規定：救護車依本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所施行之

定期消毒，每月應至少1次，並應記錄，以供衛生主管

機關查核。

二、基於保護善意第3人及實務執行面在結果證實後，應以立

即原則並於24小時內將結果及應採行之必要措施通知運

送病人之救護車所屬機關（構），爰增訂第2項。

第8條

設有急診科之醫院應依本法第36條第1項規定，建立下列

機制： 

一、 院內指揮組織架構與人員職掌。 

二、 因應緊急傷病患或大量傷病患事故之人力、設備或設施

調度原則。 

三、 假日及夜間時段之應變措施。

明定設有急診科之醫院應有為因應病人病況危急及嚴重程度

而能彈性事先調度院內現有之資源優先搶救病人，如經調度

仍無法處理者，再依「醫院執行緊急傷病患轉診辦法」辦理

轉診之，因應緊急傷病患或大量傷病患事故之人力、設備或

設施調度原則。至於急救責任醫院應依本法提供緊急傷病患

24小時包含夜間及假日急診診療服務，以避免人球事件發

生。 

第9條　

急救責任醫院依本法第39條所指派之專責醫師指導救護

人員執行緊急救護工作，得以電話或其他通訊方式給予線上

醫療指導。 

前項線上指導之內容，專責醫師及救護人員應分別製作

紀錄，並依規定保存。 

為釐清專責醫師之角色與功能，爰增訂本條文，急救責任醫

院需提供專責醫師固定地點及聯絡專線電話。 

表3│醫療指導醫師實施辦法訂定主要條文說明對照表

條        文 說        明

第2條

直轄市、縣（市）消防主管機關指定之醫療指導醫師

（以下稱指導醫師），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領有急診醫學科專科醫師證書，並實際執行急診醫療工

作者。

二、經指導醫師訓練合格持有證明者。

前項指定於急診醫學科專科醫師資源不足之地區，得商

請鄰近直轄市、縣（市）符合資格之醫師同意後指定之。

一、明訂醫療指導醫師資格。

二、規定指導醫師應接受指導醫師訓練且實際執行急診醫療

工作。

三、為解決山地、離島等急診醫學科專科醫師資源可能不足

之地區醫療指導醫師羅致不易問題，增加得商請鄰近直

轄市、縣（市）符合資格之醫師來擔任規定。

第5條

高級救護技術員依據預立醫療流程施行緊急救護之救護

紀錄表，指導醫師核簽時限，由直轄市、縣（市）消防主管

機關視轄區特性另定之。

本法第25條第1項第3款所訂核簽方式，得以電子或傳真

方式為之。

預立醫療流程範本，如附件3。

指導醫師核簽時限之規定，係依據各消防機關需求訂定。

第6條

直轄市、縣（市）消防主管機關因業務需要得就其醫療

指導醫師建立輪值制度及置指導醫師召集人。

指定醫療指導醫師及建立醫療指導制度所需經費，依本

法第54條規定，中央消防及衛生主管機關得各依其業務屬

性，視需要補助之。

一、指導醫師輪值制度之建立由地方消防主管機關自行依權

責辦理。

二、醫療指導醫師至直轄市、縣（市）消防主管機關之出

席、值班等事項為消防業務屬性；醫療指導醫師之教育

訓練等事項為衛生業務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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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項規定，醫療指導醫師之資格、訓

練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會同中央消防主管機

關定之，爰訂定「醫療指導醫師實

施辦法」，其訂定重點如表3。

（四）救護技術員管理辦法訂定重點說明

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第 2 4 條

規定，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應訂定各

級救護技術員資格、訓練、繼續教

育、得施行之救護範圍等管理辦

法。爰參考「救護技術員管理要

點」通盤檢討，訂定本辦法，其訂

定重點如表4。

（五）救護車裝備標準及管理辦法訂定重

點說明：

為完備緊急醫療救護體制，

配合救護車之裝備及用途等有關事

項有隨時因應實務需求彈性調整必

要，故依緊急醫療救護法第15條之

授權，訂定「救護車裝備標準及管

理辦法」，其訂定重點如表5。

（六）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救護車輛裝備

人力配置標準修正重點說明：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救護車

輛裝備人力配置標準，係8 5年5月

29日由內政部及行政院衛生署會銜

發布，迄未曾修正。鑑於緊急醫療

救護法業修正公布，爰就本標準涉

及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部分配合修

正；另基於消防機關救護車除執行

緊急傷病患救護工作外，尚需配合

各種災害救難及消防勤（業）務運

作之需求，作多功能使用，以充分

發揮其效益，因此，為健全緊急救

護體系架構、提昇到醫療機構前緊

急救護服務品質及傷病患存活率，

爰檢討修正本標準，以符各級消防

機關實際需求。本次修正重點如表

6。

四、法令執行疑義處理

（一）非緊急傷病患之運送就醫：

消防機關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

第13條規定辦理送達醫療機構前緊

急救護業務，同法第 3條規定：所

稱緊急醫療救護，包括下列事項：

一、緊急傷病或大量傷病患之現場

緊急救護及醫療處理。二、送醫途

中之緊急救護。所稱緊急傷病患，

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因

災害或意外事故急待救護者（二）

路倒傷病患無法行動者（三）孕婦

待產者（四）其他緊急傷病者。符

合上述之「緊急傷病患」者，為消

防機關執行「緊急救護」之對象與

範疇，並不限年齡、性別、國籍

表4│救護技術員管理辦法訂定主要條文說明對照表

條　　　　　文 說　　　　　明 

第3條

各級救護員之訓練課程綱要如附件1至附件3。 

一、參考「救護技術員管理要點」第4、8、13點之規定，訂定各級

救護術員應接受訓練之時數與應接受之訓練課程。 

二、考量我國現行執行「到院前救護」為消防機關，其主力為中級

救護員，為強化中級救護員到院前救護之能力與增列得施行之

救護項目時應增加之訓練課程，爰此，將其訓練時數定為280小

時。 

三、執行轉診多為醫療機構與救護車營業機構，其主力為初級救護

員，針對初級救護員得施行之救護項目，依實務考量設計訓練

課程，將其訓練時數定為40小時。 

 

第4條

下列機關（構）或團體得辦理初級、中級救護員訓練或
繼續教育課程： 

一、各級衛生、消防主管機關。 
二、設有醫療、衛生、消防等相關科系之專科以上學校。 
三、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許可之機關（構）或團體。 

機關（構）或團體辦理高級救護員訓練或繼續教育課
程，應先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第1項第3款及前項之許可，應於辦理前3個月檢具計畫
書申請。 

前項計畫書內容應包含實施日期、級別名稱、課程綱
要、時數及師資、場所、設備、收費方式等事項。 

一、參考「救護技術員管理要點」第5、9、12點之規定，訂定可辦

理各級救護員訓練之機關（構）或團體資格。 

二、醫院可依本條「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機關（構）或

團體」之規定，申請成為救護員訓練機構。 

三、訂定申請成為辦理各級救護員訓練之機關（構）或團體，需提

報計畫與計畫應載明內容之相關規定。 

四、「衛生、消防主管機關」為緊急醫療救護業務之主管機關；

「設有醫療、衛生、消防等相關科系之專科以上學校」為辦理

教育、訓練之機關（構）。上開二類機關（構）辦理救護員訓

練皆為執行本身應負責之業務，因此，不需另行提報計畫至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定。

第6條

各級救護員證書格式如附件4至附件6，其效期為3年。 
機關（構）或團體應於發給證書後1個月內，依附件7

格式造冊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備查。 

一、參考「救護技術員管理要點」第6、10、15、17點之內容並參酌

各界建議與實務需要，訂定各級救護員證書格式及發給證書之

相關規定。 

二、未來將由衛生署建置救護員的資料庫，所有訓練機關（構）或

團體辦理訓練後，都應報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備，將救護員

的訓練、管理，配合電子資訊設備，予以有效管理。 

三、各級救護員證書效期統一規定為3年。

第8條

各級別救護員訓練及繼續教育課程之師資，以實際從事
緊急醫療救護工作3年以上之醫師、護理人員或高、中級救
護員為限。 

規範訓練師資。 

第9條　初級救護員得施行之救護項目如下： 

一、檢傷分類及傷病檢視。 
二、病患生命徵象評估。 
三、基本心肺復甦術及清除呼吸道異物。 
四、使用口咽、鼻咽呼吸道。 
五、給予氧氣。 
六、止血、包紮。 
七、病患姿勢選定及體溫維持。 
八、骨折固定。 
九、現場傷患救出及搬運。 
十、送醫照護。 
十一、急產接生。 
十二、心理支持。 
十三、使用自動心臟電擊去顫器。 

一、參考「救護技術員管理要點」第18點之內容與配合現行實務考

量，訂定初級救護員得施行之救護項目，理由如下： 

二、因考量「助產人員法」第36條之規定，「接生」部分，以「急

產接生」為主。

第10條　中級救護員得施行之救護項目如下： 

一、初級救護員得施行之救護項目。 
二、血氧濃度、血糖監測。 
三、灌洗眼睛。 
四、給予口服葡萄糖。 
五 、 周 邊 血 管 路 徑 之 設 置 及 維 持 ， 並 得 給 予 葡 萄 糖

（水）、乳酸林格氏液或生理食鹽水。 
六、使用喉罩呼吸道。 
七、協助使用吸入支氣管擴張劑或硝化甘油舌下含片。 

參考「救護技術員管理要點」第19點之內容與配合現行實務考量，

訂定中級救護員得施行之救護項目，理由如下： 

一、考量中級救護員對於「心電圖監測」無判讀之專業，因此「心

電圖監測」不列入中級救護員得執行之救護範圍。 

二、有關第6項「使用喉罩呼吸道」，若無喉罩呼吸道之裝備，可

使用口咽呼吸道代替。此外，為使中級救護員順利使用本項裝

備，應於訓練時特別強化「使用喉罩呼吸道」之訓練。 

三、「協助給予吸入支氣管擴張劑或使用硝化甘油舌下含片」，其

中「協助使用」係指傷病患自身已有該項藥品，經救護員現場

判斷使用該項藥品，對於傷病患有益，則可協助該名傷病患使

用。

第11條　高級救護員得施行之救護項目如下： 

一、初、中級救護員得施行之救護項目。 
二、依預立醫療流程執行注射或給藥、氣管插管、電擊去

顫術、使用自動體外心律器。 

參考「救護技術員管理要點」第20點之內容，訂定高級救護員得施

行之救護項目。 

表5│救護車用途及裝備管理辦法訂定主要條文說明對照表

條　　　　　文 說　　　　　明 

第2條　救護車之用途，以下列為限： 

一、 救護傷病患及運送病人。

二、 運送救護人員執行緊急傷病患救護工作。 

三、 實施防疫措施及緊急運送醫療救護器材、藥

品、血液或供移植之器官。 

四、 其他經衛生主管機關或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指派

之救護相關工作。 

一、原緊急醫療救護法第14條業與第16條合併修正為第

15條，並修正授權另訂救護車用途裝備之項目、範

圍、內容等辦法。故本條參照修正前本法第16條，

明定救護車之用途如第1及第3款。 

二、又為因應大量傷病患事件時，救護人員能儘速到達

現場，並依衛生消防機關之實務需要，爰訂定第2

款及第4款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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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項規定，醫療指導醫師之資格、訓

練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會同中央消防主管機

關定之，爰訂定「醫療指導醫師實

施辦法」，其訂定重點如表3。

（四）救護技術員管理辦法訂定重點說明

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第 2 4 條

規定，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應訂定各

級救護技術員資格、訓練、繼續教

育、得施行之救護範圍等管理辦

法。爰參考「救護技術員管理要

點」通盤檢討，訂定本辦法，其訂

定重點如表4。

（五）救護車裝備標準及管理辦法訂定重

點說明：

為完備緊急醫療救護體制，

配合救護車之裝備及用途等有關事

項有隨時因應實務需求彈性調整必

要，故依緊急醫療救護法第15條之

授權，訂定「救護車裝備標準及管

理辦法」，其訂定重點如表5。

（六）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救護車輛裝備

人力配置標準修正重點說明：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救護車

輛裝備人力配置標準，係8 5年5月

29日由內政部及行政院衛生署會銜

發布，迄未曾修正。鑑於緊急醫療

救護法業修正公布，爰就本標準涉

及緊急醫療救護法規定部分配合修

正；另基於消防機關救護車除執行

緊急傷病患救護工作外，尚需配合

各種災害救難及消防勤（業）務運

作之需求，作多功能使用，以充分

發揮其效益，因此，為健全緊急救

護體系架構、提昇到醫療機構前緊

急救護服務品質及傷病患存活率，

爰檢討修正本標準，以符各級消防

機關實際需求。本次修正重點如表

6。

四、法令執行疑義處理

（一）非緊急傷病患之運送就醫：

消防機關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

第13條規定辦理送達醫療機構前緊

急救護業務，同法第 3條規定：所

稱緊急醫療救護，包括下列事項：

一、緊急傷病或大量傷病患之現場

緊急救護及醫療處理。二、送醫途

中之緊急救護。所稱緊急傷病患，

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因

災害或意外事故急待救護者（二）

路倒傷病患無法行動者（三）孕婦

待產者（四）其他緊急傷病者。符

合上述之「緊急傷病患」者，為消

防機關執行「緊急救護」之對象與

範疇，並不限年齡、性別、國籍

表4│救護技術員管理辦法訂定主要條文說明對照表

條　　　　　文 說　　　　　明 

第3條

各級救護員之訓練課程綱要如附件1至附件3。 

一、參考「救護技術員管理要點」第4、8、13點之規定，訂定各級

救護術員應接受訓練之時數與應接受之訓練課程。 

二、考量我國現行執行「到院前救護」為消防機關，其主力為中級

救護員，為強化中級救護員到院前救護之能力與增列得施行之

救護項目時應增加之訓練課程，爰此，將其訓練時數定為280小

時。 

三、執行轉診多為醫療機構與救護車營業機構，其主力為初級救護

員，針對初級救護員得施行之救護項目，依實務考量設計訓練

課程，將其訓練時數定為40小時。 

 

第4條

下列機關（構）或團體得辦理初級、中級救護員訓練或
繼續教育課程： 

一、各級衛生、消防主管機關。 
二、設有醫療、衛生、消防等相關科系之專科以上學校。 
三、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許可之機關（構）或團體。 

機關（構）或團體辦理高級救護員訓練或繼續教育課
程，應先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第1項第3款及前項之許可，應於辦理前3個月檢具計畫
書申請。 

前項計畫書內容應包含實施日期、級別名稱、課程綱
要、時數及師資、場所、設備、收費方式等事項。 

一、參考「救護技術員管理要點」第5、9、12點之規定，訂定可辦

理各級救護員訓練之機關（構）或團體資格。 

二、醫院可依本條「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機關（構）或

團體」之規定，申請成為救護員訓練機構。 

三、訂定申請成為辦理各級救護員訓練之機關（構）或團體，需提

報計畫與計畫應載明內容之相關規定。 

四、「衛生、消防主管機關」為緊急醫療救護業務之主管機關；

「設有醫療、衛生、消防等相關科系之專科以上學校」為辦理

教育、訓練之機關（構）。上開二類機關（構）辦理救護員訓

練皆為執行本身應負責之業務，因此，不需另行提報計畫至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定。

第6條

各級救護員證書格式如附件4至附件6，其效期為3年。 
機關（構）或團體應於發給證書後1個月內，依附件7

格式造冊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備查。 

一、參考「救護技術員管理要點」第6、10、15、17點之內容並參酌

各界建議與實務需要，訂定各級救護員證書格式及發給證書之

相關規定。 

二、未來將由衛生署建置救護員的資料庫，所有訓練機關（構）或

團體辦理訓練後，都應報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備，將救護員

的訓練、管理，配合電子資訊設備，予以有效管理。 

三、各級救護員證書效期統一規定為3年。

第8條

各級別救護員訓練及繼續教育課程之師資，以實際從事
緊急醫療救護工作3年以上之醫師、護理人員或高、中級救
護員為限。 

規範訓練師資。 

第9條　初級救護員得施行之救護項目如下： 

一、檢傷分類及傷病檢視。 
二、病患生命徵象評估。 
三、基本心肺復甦術及清除呼吸道異物。 
四、使用口咽、鼻咽呼吸道。 
五、給予氧氣。 
六、止血、包紮。 
七、病患姿勢選定及體溫維持。 
八、骨折固定。 
九、現場傷患救出及搬運。 
十、送醫照護。 
十一、急產接生。 
十二、心理支持。 
十三、使用自動心臟電擊去顫器。 

一、參考「救護技術員管理要點」第18點之內容與配合現行實務考

量，訂定初級救護員得施行之救護項目，理由如下： 

二、因考量「助產人員法」第36條之規定，「接生」部分，以「急

產接生」為主。

第10條　中級救護員得施行之救護項目如下： 

一、初級救護員得施行之救護項目。 
二、血氧濃度、血糖監測。 
三、灌洗眼睛。 
四、給予口服葡萄糖。 
五 、 周 邊 血 管 路 徑 之 設 置 及 維 持 ， 並 得 給 予 葡 萄 糖

（水）、乳酸林格氏液或生理食鹽水。 
六、使用喉罩呼吸道。 
七、協助使用吸入支氣管擴張劑或硝化甘油舌下含片。 

參考「救護技術員管理要點」第19點之內容與配合現行實務考量，

訂定中級救護員得施行之救護項目，理由如下： 

一、考量中級救護員對於「心電圖監測」無判讀之專業，因此「心

電圖監測」不列入中級救護員得執行之救護範圍。 

二、有關第6項「使用喉罩呼吸道」，若無喉罩呼吸道之裝備，可

使用口咽呼吸道代替。此外，為使中級救護員順利使用本項裝

備，應於訓練時特別強化「使用喉罩呼吸道」之訓練。 

三、「協助給予吸入支氣管擴張劑或使用硝化甘油舌下含片」，其

中「協助使用」係指傷病患自身已有該項藥品，經救護員現場

判斷使用該項藥品，對於傷病患有益，則可協助該名傷病患使

用。

第11條　高級救護員得施行之救護項目如下： 

一、初、中級救護員得施行之救護項目。 
二、依預立醫療流程執行注射或給藥、氣管插管、電擊去

顫術、使用自動體外心律器。 

參考「救護技術員管理要點」第20點之內容，訂定高級救護員得施

行之救護項目。 

表5│救護車用途及裝備管理辦法訂定主要條文說明對照表

條　　　　　文 說　　　　　明 

第2條　救護車之用途，以下列為限： 

一、 救護傷病患及運送病人。

二、 運送救護人員執行緊急傷病患救護工作。 

三、 實施防疫措施及緊急運送醫療救護器材、藥

品、血液或供移植之器官。 

四、 其他經衛生主管機關或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指派

之救護相關工作。 

一、原緊急醫療救護法第14條業與第16條合併修正為第

15條，並修正授權另訂救護車用途裝備之項目、範

圍、內容等辦法。故本條參照修正前本法第16條，

明定救護車之用途如第1及第3款。 

二、又為因應大量傷病患事件時，救護人員能儘速到達

現場，並依衛生消防機關之實務需要，爰訂定第2

款及第4款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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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只要符合緊急傷病患之民眾，

即可向消防機關請求緊急救護送

醫，消防機關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

相關規定送達「就近適當」醫療機

構。非屬緊急傷病患之協助送醫部

分，依據其他法令規定或依據行政

程序法有關行政協助規定辦理。

（二）執行緊急救護傷病患之「現場死

亡」處理原則：

依據行政院衛生署97年1月4日

衛署醫字第0960215748號函，「現

場死亡」之定義，依據 9 6 年行政

院衛生署緊急醫療諮詢委員會第 2

次會議決議：「現場死亡」之定義

為「人體達到屍腐、屍僵、屍體焦

黑、無首、內臟外溢或軀幹部斷體

的狀態之一者，且無意識、無呼吸

及無脈搏之情形」，惟消防人員於

執行緊急救護勤務時，若非明確死

亡者，應以緊急送往醫院處置為原

則。

（三）心肺復甦術加自動電擊體外去顫訓練

課程教官暨助教具備之資格疑義：

依據行政院衛生署97年9月2日

衛署醫字第0970214503號函，旨揭

訓練之師資，建議應由具A C L S或

BLS指導員資格者擔任為宜。另曾

經接受A C L S訓練的高級救護技術

員在執行旨揭急救技術雖無問題，

惟未接受相關之教學訓練，故該等

人員宜以助教身分協助講師共同提

供教學訓練為宜。

（四）執行精神病患之緊急救護送醫處理

原則：

依據精神衛生法第32條規定，

消防機關或是警察機關於執行精神

病患有自傷或傷人之虞者之護送就

醫勤務時，應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並視實際需要要求協助處理或共同

處理，如因自傷形成緊急傷病患應

會同相關人員（在場時）儘速救護

送醫，如未具緊急傷病之精神病

患，由主管機關判定是否需護送就

醫，並由警察協助處理，消防機關

僅負責提供載具，並將精神病患戒

護送達案發地「就近適當」醫療機

構，至精神衛生法第3 2條第3項規

定非消防機關緊急救護業務範疇。

另依據行政院衛生署9 7年3月1 3日

衛署醫字第0 9 7 0 2 0 0 0 11號函，救

護車內保護固定帶之使用，為考慮

運送病人就醫過程之安全所需，預

防自傷、傷人及跌倒等意外事件發

生，非僅限精神病患者使用，消防

機關人員依精神衛生法第 3 2 條規

定，護送精神病人就醫過程，使用

保護固定帶，如為提供保護病人之

安全措施，係為適當之處置。

（五）救護車之行車交通安全：

查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

作業辦法第1 7條第1項前段規定：

「鑑定委員會委員及覆議委員會委

員應獨立公正處理鑑定案件。」有

關道路交通安全之行車事故責任鑑

定，係由上述委員會依法令獨立行

使職權，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相

關規定及第9 3條第2項規定：「消

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及工程救險

車執行任務時，得不受前項行車速

度之限制，且於開啟警示燈及警鳴

器執行緊急任務時，得不受標誌、

標線及號誌指示之限制。」作成鑑

定意見。為期各消防機關能迅速安

全將緊急傷病患送至醫院救治，業

援引上開規定分別以97年12月25日

消署護字第0970700280號函及98年

3月18日消署護字第0980060216號

函各消防機關，敘明救護車於執行

勤務時，係以搶救緊急傷病患之生

命為最優先考量執行勤務，行經路

口及危險路段仍宜提高警覺減速慢

行。

五、結語

緊急救護成為消防三大任務以來，已

歷1 0餘年，緊急救護勤務亦占消防人員勤

務量約達80%以上，緊急救護服務品質之提

升是各消防機關每年追求業務目標，為達上

開目標，各消防機關均賡續積極辦理各級救

護技術員相關訓練（繼續教育）、檢討救護

勤務執行案例優缺點、依據轄區特性或需求

設立救護隊專責執行救護勤務、考核管理所

屬救護技術員救護技術，採購或更換救護應

勤裝備器材等事項。

本次緊急醫療救護法及其相關子法修

正期間，承各消防機關就實務執行面向提供

適當之修正建議，俾完善修正（訂定）作業

之進行及健全法制內涵，俾法令規定與實

際執行層面相契合，本文僅就相關修正（訂

定）之法令規定做簡要重點說明，並引用相

關函釋介紹法令執行疑義處理，期對消防同

仁於執行緊急救護勤務時能有所助益。 

表6│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救護車輛裝備人力配置標準修正主要條文說明對照表

條        文 說        明

第3條　一般救護車之裝備，如附表1。

加護救護車之裝備，除應符合一般救護車之規定外，

並應具備附表2所定之裝備。

前項裝備，得於出勤時，依需要攜至車上。

一、因現行條文並未規範消防機關救護車輛裝備，爰參酌行

政院衛生署訂定之救護車裝備標準及管理辦法，及消防

機關實際需求，規範一般救護車及加護救護車之裝備。

二、修正條文與上開衛生署所定辦法，有關救護車之裝備，

其主要不同部分，說明如下：

（一）抽吸導管係為抽吸氣管內分泌物或痰液之用，非緊

急救護技術員執行範疇，爰不予列入一般救護車裝

備。

（二）為應消防機關實際需求，將上開衛生署所定辦法有

關加護救護車裝備之無菌生產創傷處理包及燒傷包

移列本標準一般救護車裝備，並增列甦醒球。

（三）攜帶型自動呼吸器常使用於重症或慢性疾病轉院之

病患，消防機關高級救護技術員於到醫療機構前之

緊急救護，使用機率微乎其微，因此，不予列入加

護救護車之裝備。

第4條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應以轄內之消防分隊或鄉

(鎮、市、區)為單位，劃分救護區，由消防機關或消防

分隊設置救護隊，辦理緊急救護業務。未設置救護隊者，

由消防分隊辦理之。

每一救護隊至少應設置救護車1輛及救護人員7名。

救護區人口在7萬人以上，每滿15,000人，救護隊得增

加一名救護人力；救護人力每增加7人，得增加一輛救護

車。

山地、離島、人口密集、工廠密集或醫療資源缺乏

區，得視實際需要增設救護隊。

一、為明確規範救護區之劃分基準及鑑於目前各縣市政府礙

於人員編制、經費預算等因素，大多無法達到現行條文

所規定設置之救護隊數，爰參酌緊急醫療救護法第13

條規定修正現行條文第一項規定，以符合各縣市實際需

求。

二、依各消防機關建議，將救護人力配置數，依人口數級距

增加，以符實際〈每15,000人增加1名救護人力為合理

工作量〉，復參酌緊急醫療救護法第14條規定，配合整

併現行條文第2項，並明列救護隊人力及車輛增加之標

準。

第6條

內政部消防署特種搜救隊及所屬機關之救護車輛裝

備，準用本標準辦理。

鑑於本標準係規範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為使內政部消防署

特種搜救隊及所屬機關之救護車輛裝備有所依循，爰增列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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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只要符合緊急傷病患之民眾，

即可向消防機關請求緊急救護送

醫，消防機關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

相關規定送達「就近適當」醫療機

構。非屬緊急傷病患之協助送醫部

分，依據其他法令規定或依據行政

程序法有關行政協助規定辦理。

（二）執行緊急救護傷病患之「現場死

亡」處理原則：

依據行政院衛生署97年1月4日

衛署醫字第0960215748號函，「現

場死亡」之定義，依據 9 6 年行政

院衛生署緊急醫療諮詢委員會第 2

次會議決議：「現場死亡」之定義

為「人體達到屍腐、屍僵、屍體焦

黑、無首、內臟外溢或軀幹部斷體

的狀態之一者，且無意識、無呼吸

及無脈搏之情形」，惟消防人員於

執行緊急救護勤務時，若非明確死

亡者，應以緊急送往醫院處置為原

則。

（三）心肺復甦術加自動電擊體外去顫訓練

課程教官暨助教具備之資格疑義：

依據行政院衛生署97年9月2日

衛署醫字第0970214503號函，旨揭

訓練之師資，建議應由具A C L S或

BLS指導員資格者擔任為宜。另曾

經接受A C L S訓練的高級救護技術

員在執行旨揭急救技術雖無問題，

惟未接受相關之教學訓練，故該等

人員宜以助教身分協助講師共同提

供教學訓練為宜。

（四）執行精神病患之緊急救護送醫處理

原則：

依據精神衛生法第32條規定，

消防機關或是警察機關於執行精神

病患有自傷或傷人之虞者之護送就

醫勤務時，應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並視實際需要要求協助處理或共同

處理，如因自傷形成緊急傷病患應

會同相關人員（在場時）儘速救護

送醫，如未具緊急傷病之精神病

患，由主管機關判定是否需護送就

醫，並由警察協助處理，消防機關

僅負責提供載具，並將精神病患戒

護送達案發地「就近適當」醫療機

構，至精神衛生法第3 2條第3項規

定非消防機關緊急救護業務範疇。

另依據行政院衛生署9 7年3月1 3日

衛署醫字第0 9 7 0 2 0 0 0 11號函，救

護車內保護固定帶之使用，為考慮

運送病人就醫過程之安全所需，預

防自傷、傷人及跌倒等意外事件發

生，非僅限精神病患者使用，消防

機關人員依精神衛生法第 3 2 條規

定，護送精神病人就醫過程，使用

保護固定帶，如為提供保護病人之

安全措施，係為適當之處置。

（五）救護車之行車交通安全：

查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

作業辦法第1 7條第1項前段規定：

「鑑定委員會委員及覆議委員會委

員應獨立公正處理鑑定案件。」有

關道路交通安全之行車事故責任鑑

定，係由上述委員會依法令獨立行

使職權，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相

關規定及第9 3條第2項規定：「消

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及工程救險

車執行任務時，得不受前項行車速

度之限制，且於開啟警示燈及警鳴

器執行緊急任務時，得不受標誌、

標線及號誌指示之限制。」作成鑑

定意見。為期各消防機關能迅速安

全將緊急傷病患送至醫院救治，業

援引上開規定分別以97年12月25日

消署護字第0970700280號函及98年

3月18日消署護字第0980060216號

函各消防機關，敘明救護車於執行

勤務時，係以搶救緊急傷病患之生

命為最優先考量執行勤務，行經路

口及危險路段仍宜提高警覺減速慢

行。

五、結語

緊急救護成為消防三大任務以來，已

歷1 0餘年，緊急救護勤務亦占消防人員勤

務量約達80%以上，緊急救護服務品質之提

升是各消防機關每年追求業務目標，為達上

開目標，各消防機關均賡續積極辦理各級救

護技術員相關訓練（繼續教育）、檢討救護

勤務執行案例優缺點、依據轄區特性或需求

設立救護隊專責執行救護勤務、考核管理所

屬救護技術員救護技術，採購或更換救護應

勤裝備器材等事項。

本次緊急醫療救護法及其相關子法修

正期間，承各消防機關就實務執行面向提供

適當之修正建議，俾完善修正（訂定）作業

之進行及健全法制內涵，俾法令規定與實

際執行層面相契合，本文僅就相關修正（訂

定）之法令規定做簡要重點說明，並引用相

關函釋介紹法令執行疑義處理，期對消防同

仁於執行緊急救護勤務時能有所助益。 

表6│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救護車輛裝備人力配置標準修正主要條文說明對照表

條        文 說        明

第3條　一般救護車之裝備，如附表1。

加護救護車之裝備，除應符合一般救護車之規定外，

並應具備附表2所定之裝備。

前項裝備，得於出勤時，依需要攜至車上。

一、因現行條文並未規範消防機關救護車輛裝備，爰參酌行

政院衛生署訂定之救護車裝備標準及管理辦法，及消防

機關實際需求，規範一般救護車及加護救護車之裝備。

二、修正條文與上開衛生署所定辦法，有關救護車之裝備，

其主要不同部分，說明如下：

（一）抽吸導管係為抽吸氣管內分泌物或痰液之用，非緊

急救護技術員執行範疇，爰不予列入一般救護車裝

備。

（二）為應消防機關實際需求，將上開衛生署所定辦法有

關加護救護車裝備之無菌生產創傷處理包及燒傷包

移列本標準一般救護車裝備，並增列甦醒球。

（三）攜帶型自動呼吸器常使用於重症或慢性疾病轉院之

病患，消防機關高級救護技術員於到醫療機構前之

緊急救護，使用機率微乎其微，因此，不予列入加

護救護車之裝備。

第4條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應以轄內之消防分隊或鄉

(鎮、市、區)為單位，劃分救護區，由消防機關或消防

分隊設置救護隊，辦理緊急救護業務。未設置救護隊者，

由消防分隊辦理之。

每一救護隊至少應設置救護車1輛及救護人員7名。

救護區人口在7萬人以上，每滿15,000人，救護隊得增

加一名救護人力；救護人力每增加7人，得增加一輛救護

車。

山地、離島、人口密集、工廠密集或醫療資源缺乏

區，得視實際需要增設救護隊。

一、為明確規範救護區之劃分基準及鑑於目前各縣市政府礙

於人員編制、經費預算等因素，大多無法達到現行條文

所規定設置之救護隊數，爰參酌緊急醫療救護法第13

條規定修正現行條文第一項規定，以符合各縣市實際需

求。

二、依各消防機關建議，將救護人力配置數，依人口數級距

增加，以符實際〈每15,000人增加1名救護人力為合理

工作量〉，復參酌緊急醫療救護法第14條規定，配合整

併現行條文第2項，並明列救護隊人力及車輛增加之標

準。

第6條

內政部消防署特種搜救隊及所屬機關之救護車輛裝

備，準用本標準辦理。

鑑於本標準係規範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為使內政部消防署

特種搜救隊及所屬機關之救護車輛裝備有所依循，爰增列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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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古蹟歷史建築物為國家無法替代之重要

文化資產，由於構造傳統且年代久遠，抗災

性遠較現代建築薄弱，加以夜間常無人員看

管，易因火災及天然災害等諸多因素導致破

壞毀損，為強化此類場所之安全管理，業經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邀集相關單位研議

後，函頒「強化古蹟歷史建築物防救災方

案」請有關機關推行。其中有關防火自主管

理部分，業經內政部消防署研擬草案廣納消

防機關意見後，於98年7月17日以消署預字

第0980500843號函頒「強化古蹟歷史建築

物火災預防自主管理指導綱領」（以下簡稱

綱領）乙種，請全國各消防機關指導轄區相

關場所據以執行在案。

此綱領係政府資訊公開法第7條第1項

第4款所述之行政指導文書，可自消防署網

站參考下載，其適用對象主要為文化資產保

護法所稱之古蹟及歷史建築，因此類建築係

屬文化資產之一環，而其主管法規為文化資

產保護法，故就相關條文予以摘述並說明與

防火管理之關連，再進行回顧部分相關火災

案例，提示相關注意事項，以結合該綱領之

運用，達到強化此類場所安全之目標。

貳、文化資產保護法相關規定概要

有關古蹟及歷史建築(以下簡稱古蹟

等)之定義，可參見文化資產保護法第3條

第1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而古蹟

之類別及歷史建築之登錄，可分別參見第

14條第1項及第15條第1項，另古蹟之管理

維護及相關法規之排除適用，則分見第2 0

條及22條，相關規定如下：

一、古蹟、歷史建築之定義1：為年代長

久且其重要部分仍完整之建造物及

附屬設施群，包括祠堂、寺廟、宅

第、城郭、關塞、衙署、車站、書

院、碑碣、教堂、牌坊、墓葬、堤

閘、燈塔、橋樑及產業設施等。

二、古蹟之類別2：古蹟依其主管機關區

分為國定、直轄市定、縣（市）定

3類，由各級主管機關審查指定後，

辦理公告。直轄市、縣（市）定

者，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三、歷史建築之登錄 3：歷史建築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登錄

後，辦理公告，並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對已登錄之歷史建築，中央

主管機關得予以輔助。

四、古蹟之管理維護 4：管理維護係指

「……、防災、緊急應變計畫之擬

定」等事項，於指定為古蹟後，所

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應擬定管理

維護計畫，並報主管機關備查。復

於「古蹟管理維護辦法」就該2項之

項目內容再予明定如下：

第 4 條 │ 有 關 古 蹟 防 盜 、 防

災、保險，其項目如下： 

一、定期檢查並作成紀錄。

二、擬定防災計畫。

三、辦理災害保險。

第 5條│有關古蹟緊急應變計

畫之擬定，其項目如下： 

一、應變任務編組與人員。

二、應變處理程序。

三、防災訓練及演練。

五、古蹟及歷史建築排除其他法規之適

用5：為利古蹟、歷史建築…之修復

及再利用，有關其建築管理、土地

使用及消防安全等事項，不受都市

計畫法、建築法、消防法6及其相關

法規全部或一部之限制；其審核程

式、查驗標準、限制項目、應備條

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同內政部定之。

強化古蹟歷史
建築物

火災預防自主管理指
導綱領之訂定與說明

圖1│如發生火災應特別注意古蹟(如牌坊等)之所在與維護

圖2│古蹟等應優先適用依文化資產保護法(見第22條)

H i s t o r i c a l  b u i l d i n g s  a n d  n a t i o n a l 

m o n u m e n t s  a r e  i r r e p l a c e a b l e  c u l t u r a l 

a s se t s .  The  s t ruc tu r e s ’ weak  r e s i s t ance 

to disasters  and lack of  night  s taff  make 

t h e  s i t e s  v u l n e r a b l e  t o  f i r e  a n d  o t h e r 

n a t u r a l  d i s a s t e r s .  To  s t r e n g t h e n  t h e 

safety management, the National Disaster 

P reven t ion  and  Pro tec t ion  Commiss ion , 

Execut ive  Yuan reques ted  re levant  uni ts 

t o  i m p l e m e n t  “ S t r e n g t h e n e d  H i s t o r i c a l 

Building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scue 

P l a n ” .  I n  t e r m s  o f  s e l f -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fire, the National Fire Agency of Ministry 

o f  t he  In t e r io r  fo rmula t ed  a  d ra f t  a f t e r 

g a t h e r i n g  o p i n i o n s  f r o m  f i r e  a g e n c i e s 

a n d  p r o m u l g a t e d  t h e  “ G u i d e l i n e s  o f 

s t r e n g t h e n e d  f i r e  p r e v e n t i o n  a n d  s e l f -

management  for  his tor ical  bui ldings  and 

monumen t s”  ( abb rev.  a s  gu ide l ines )  on 

July  17,  2009 by order  of  hs iao-shu-yu-

tzu-di  0980500843,  serving as  reference 

for fire agencies nationwide.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scription of guidelines 
of self-management for strengthening prevention 
of fire in historical buildings and monuments.

文│攝影│內政部消防署 廖為昌

23



政策專欄Policy ColumnNATIONAL FIR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O.C (TAIWAN)2009
April

22

政ඉPolicy ColumnNATIONAL FIR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O.C (TAIWAN)2009
April

23

政策專欄Policy ColumnNATIONAL FIR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O.C (TAIWAN)2009
August

壹、前言

古蹟歷史建築物為國家無法替代之重要

文化資產，由於構造傳統且年代久遠，抗災

性遠較現代建築薄弱，加以夜間常無人員看

管，易因火災及天然災害等諸多因素導致破

壞毀損，為強化此類場所之安全管理，業經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邀集相關單位研議

後，函頒「強化古蹟歷史建築物防救災方

案」請有關機關推行。其中有關防火自主管

理部分，業經內政部消防署研擬草案廣納消

防機關意見後，於98年7月17日以消署預字

第0980500843號函頒「強化古蹟歷史建築

物火災預防自主管理指導綱領」（以下簡稱

綱領）乙種，請全國各消防機關指導轄區相

關場所據以執行在案。

此綱領係政府資訊公開法第7條第1項

第4款所述之行政指導文書，可自消防署網

站參考下載，其適用對象主要為文化資產保

護法所稱之古蹟及歷史建築，因此類建築係

屬文化資產之一環，而其主管法規為文化資

產保護法，故就相關條文予以摘述並說明與

防火管理之關連，再進行回顧部分相關火災

案例，提示相關注意事項，以結合該綱領之

運用，達到強化此類場所安全之目標。

貳、文化資產保護法相關規定概要

有關古蹟及歷史建築(以下簡稱古蹟

等)之定義，可參見文化資產保護法第3條

第1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而古蹟

之類別及歷史建築之登錄，可分別參見第

14條第1項及第15條第1項，另古蹟之管理

維護及相關法規之排除適用，則分見第2 0

條及22條，相關規定如下：

一、古蹟、歷史建築之定義1：為年代長

久且其重要部分仍完整之建造物及

附屬設施群，包括祠堂、寺廟、宅

第、城郭、關塞、衙署、車站、書

院、碑碣、教堂、牌坊、墓葬、堤

閘、燈塔、橋樑及產業設施等。

二、古蹟之類別2：古蹟依其主管機關區

分為國定、直轄市定、縣（市）定

3類，由各級主管機關審查指定後，

辦理公告。直轄市、縣（市）定

者，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三、歷史建築之登錄 3：歷史建築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登錄

後，辦理公告，並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對已登錄之歷史建築，中央

主管機關得予以輔助。

四、古蹟之管理維護 4：管理維護係指

「……、防災、緊急應變計畫之擬

定」等事項，於指定為古蹟後，所

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應擬定管理

維護計畫，並報主管機關備查。復

於「古蹟管理維護辦法」就該2項之

項目內容再予明定如下：

第 4 條 │ 有 關 古 蹟 防 盜 、 防

災、保險，其項目如下： 

一、定期檢查並作成紀錄。

二、擬定防災計畫。

三、辦理災害保險。

第 5條│有關古蹟緊急應變計

畫之擬定，其項目如下： 

一、應變任務編組與人員。

二、應變處理程序。

三、防災訓練及演練。

五、古蹟及歷史建築排除其他法規之適

用5：為利古蹟、歷史建築…之修復

及再利用，有關其建築管理、土地

使用及消防安全等事項，不受都市

計畫法、建築法、消防法6及其相關

法規全部或一部之限制；其審核程

式、查驗標準、限制項目、應備條

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同內政部定之。

強化古蹟歷史
建築物

火災預防自主管理指
導綱領之訂定與說明

圖1│如發生火災應特別注意古蹟(如牌坊等)之所在與維護

圖2│古蹟等應優先適用依文化資產保護法(見第2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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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 se t s .  The  s t ruc tu r e s ’ weak  r e s i s t ance 

to disasters  and lack of  night  s taff  make 

t h e  s i t e s  v u l n e r a b l e  t o  f i r e  a n d  o t h e r 

n a t u r a l  d i s a s t e r s .  To  s t r e n g t h e n  t h e 

safety management, the National Disaster 

P reven t ion  and  Pro tec t ion  Commiss ion , 

Execut ive  Yuan reques ted  re levant  uni ts 

t o  i m p l e m e n t  “ S t r e n g t h e n e d  H i s t o r i c a l 

Building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scue 

P l a n ” .  I n  t e r m s  o f  s e l f -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fire, the National Fire Agency of Ministry 

o f  t he  In t e r io r  fo rmula t ed  a  d ra f t  a f t e r 

g a t h e r i n g  o p i n i o n s  f r o m  f i r e  a g e n c i e s 

a n d  p r o m u l g a t e d  t h e  “ G u i d e l i n e s  o f 

s t r e n g t h e n e d  f i r e  p r e v e n t i o n  a n d  s e l f -

management  for  his tor ical  bui ldings  and 

monumen t s”  ( abb rev.  a s  gu ide l ines )  on 

July  17,  2009 by order  of  hs iao-shu-yu-

tzu-di  0980500843,  serving as  reference 

for fire agencies nation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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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火災案例回顧

一、1 9 7 2年4月8日8時左右，大陸四川

省峨眉山金頂永明華藏寺， 1位操

作工人把汽油倒進油盆，進行發電

機保養，因天寒地凍，在保養的同

時，使用電暖爐取暖。當沾有汽油

的布接近電暖爐時，立即燃燒並擴

及整個油盆，復當事人處置不當，

致整個機房起火燃燒。當時，山上

沒有任何滅火和報警設備且水源不

足，無法滅火並向外立即求援，復

該寺為一歷史悠久的木造連棟建

築，故燃燒迅速致整座寺廟燒毀。

二、1982年2月10日晚7時30分左右，位

於大陸北京市海澱區的萬壽寺西路

行宮，由於小孩玩火引燃致災，將

前行殿、東西配殿遊廊、垂花門全

部燒燬。

三、1 9 8 3年4月5日淩晨7時許，位於北

京市海澱區的大慧寺，因一所職業

高中為安排學生實習測繪，在該殿

內引入電源，由於燈泡掛在木柁

上，而人員下班後忘記關燈，且無

人看管，長時間發熱所致。

四、1 9 8 7年8月2 4日的夜間，大陸北京

故宮博物院景陽宮(主殿係磚木結構

建築)，遭受閃電擊中起火，駐守該

處消防中隊於當日22時32分獲報出

動，於次日2時45分控制，3時25分

撲滅，搶救14個文物櫃，百餘件珍

貴文物均能倖存。

五、1995年5月8日，位於東城區的故宮

坤寧宮東耳房發生火災，因室內裝

修施工結束後，打掃衛生的民工用

棉絲蘸酒精擦拭玻璃，在清理現場

時，無意中用打火機點燃棉絲引起

火災。

六、2004年6月20日2時47分左右，北京

市的百年古剎護國寺遭遇火災，1名

宵夜攤販發現時，現場已經陷入一

片火海，居住在寺院西配殿內的十

多名男女工人倉皇逃出，起火部位

是大殿南側庫房西南角的電閘箱7。

七、民國94年9月11日淩晨3點左右，台

南市「原台南刑務所合宿」發生火

災，鄰居被煙燻醒，並緊急疏散位

於對面KTV的消費者，因附近遊民

穿梭居住，有人在附近打牌抽菸，

疑似此為起火原因8。

八、2 0 0 8年2月1 0日晚8點4 1分左右，

韓國崇禮門(南大門)遭人縱火，

該南大門為一號國寶，但除滅火器

外沒有其他消防安全設備，而深夜

至早晨時段，亦沒有警衛駐守。因

此次火災，韓國文化遺產廳決定將

2月1 0日指定為“文化遺產防災之

日”9。

九、平成 2 1年(民國 9 8年) 3月 1 2日午

後，日本奈良縣天理市石上神宮攝

社出雲建建雄神社拜殿（國寶級）

疑似遭人縱火，幸由當班職員發現

後，使用滅火器後撲滅，未造成重

大災害10。

肆、結論

一、古蹟等係屬文化資產之一環且有其

專業性，故有專法（文化資產保存

法）規範予以保護與維護。其主管

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

縣（市）為縣（市）政府。而古蹟

等之認定，均需經其主管機關予以

公告。因此，為強化古蹟等之消防

安全，主管機關應主動提供相關資

料予消防機關，俾便預先掌控防救

災之必要資訊。

二、古蹟等文化資產之保護，其主管法

規列有防災及緊急應變計畫之擬定

等安全規定，惟違反該規定並未列

罰則，究其原因，係部分古蹟等屬

於民間私產且供日常使用，復偶有

持有人不願列為文護資產保護之因

素所致。另基於該法之法律優位原

則，業已明定得排除消防法（如經

公告程序後納入應實施防火管理場

所）之適用。

三、復上述安全規定，其內容尚未明確

規範，但與防火管理之火災預防及

災害應變管理之精神並無殊異，未

來中央主管機關應會邀集內政部(含

消防署)等有關單位研商，建構符合

場需求之通案性安全規範，屆時，

消防署將提供此綱領供參，因此，

此綱領現階段為消防署之行政指導

文書，但未來極有可能成為上述文

化資產法相關安全規範之一部分。

因此，消防機關在進行相關行政指

導時，應特別告知指導對象，以強

化其認知與接受度，並得請其所有

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比照防火管

理之內涵製作消防防護計畫並據以

執行，以完善自主防災機制。

四、古蹟等之使用材料分類 11，可概分

木造、磚石及該 2種之混合構造建

築。其中，木造建築，如未能於火

災初期立即撲滅，極易付之一炬。

而磚石構造建築，其防火避難設

施、消防安全設備及內部裝潢材

質，亦可能未符實際需求，易因火

災而嚴重受損。因此，綜合前述火

災案例及經驗法則，應特別注意

下列之火災原因及火災危險性，完

善火災預防編組並落實執行預防工

作，以消弭災害於初萌。

(一) 引起火災主要原因：

1.炊事、取暖用火和照明用火等

不慎。

2.整修過程使用可燃材料，並使

用電焊等明火工具不慎。

3.使用電氣設備不慎。

4.吸煙不慎或小孩玩火。

5.宗教活動之燒香焚紙。

6.縱火。

7.閃電雷擊。

(二)火災危險性：

1.主要結構多為木造，火載量大。

2.防火間距較為不足，如發生火

災，燃燒迅速。

3.廟會慶典，人員密集，避難不

易。

4.發生火災時，屋頂可能先行倒

塌。

5.火災損失大，社會影響層面廣。

6.消防安全設備應予強化，並提

昇防火意識。

五、無論預防工作再怎麼縝密，仍有天

災（如閃電）人禍（如縱火）而發

生火災的可能，因此，除了火災預

防編組以外，仍需有災害發生之應

變機制，而此一機制就是自衛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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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火災案例回顧

一、1 9 7 2年4月8日8時左右，大陸四川

省峨眉山金頂永明華藏寺， 1位操

作工人把汽油倒進油盆，進行發電

機保養，因天寒地凍，在保養的同

時，使用電暖爐取暖。當沾有汽油

的布接近電暖爐時，立即燃燒並擴

及整個油盆，復當事人處置不當，

致整個機房起火燃燒。當時，山上

沒有任何滅火和報警設備且水源不

足，無法滅火並向外立即求援，復

該寺為一歷史悠久的木造連棟建

築，故燃燒迅速致整座寺廟燒毀。

二、1982年2月10日晚7時30分左右，位

於大陸北京市海澱區的萬壽寺西路

行宮，由於小孩玩火引燃致災，將

前行殿、東西配殿遊廊、垂花門全

部燒燬。

三、1 9 8 3年4月5日淩晨7時許，位於北

京市海澱區的大慧寺，因一所職業

高中為安排學生實習測繪，在該殿

內引入電源，由於燈泡掛在木柁

上，而人員下班後忘記關燈，且無

人看管，長時間發熱所致。

四、1 9 8 7年8月2 4日的夜間，大陸北京

故宮博物院景陽宮(主殿係磚木結構

建築)，遭受閃電擊中起火，駐守該

處消防中隊於當日22時32分獲報出

動，於次日2時45分控制，3時25分

撲滅，搶救14個文物櫃，百餘件珍

貴文物均能倖存。

五、1995年5月8日，位於東城區的故宮

坤寧宮東耳房發生火災，因室內裝

修施工結束後，打掃衛生的民工用

棉絲蘸酒精擦拭玻璃，在清理現場

時，無意中用打火機點燃棉絲引起

火災。

六、2004年6月20日2時47分左右，北京

市的百年古剎護國寺遭遇火災，1名

宵夜攤販發現時，現場已經陷入一

片火海，居住在寺院西配殿內的十

多名男女工人倉皇逃出，起火部位

是大殿南側庫房西南角的電閘箱7。

七、民國94年9月11日淩晨3點左右，台

南市「原台南刑務所合宿」發生火

災，鄰居被煙燻醒，並緊急疏散位

於對面KTV的消費者，因附近遊民

穿梭居住，有人在附近打牌抽菸，

疑似此為起火原因8。

八、2 0 0 8年2月1 0日晚8點4 1分左右，

韓國崇禮門(南大門)遭人縱火，

該南大門為一號國寶，但除滅火器

外沒有其他消防安全設備，而深夜

至早晨時段，亦沒有警衛駐守。因

此次火災，韓國文化遺產廳決定將

2月1 0日指定為“文化遺產防災之

日”9。

九、平成 2 1年(民國 9 8年) 3月 1 2日午

後，日本奈良縣天理市石上神宮攝

社出雲建建雄神社拜殿（國寶級）

疑似遭人縱火，幸由當班職員發現

後，使用滅火器後撲滅，未造成重

大災害10。

肆、結論

一、古蹟等係屬文化資產之一環且有其

專業性，故有專法（文化資產保存

法）規範予以保護與維護。其主管

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

縣（市）為縣（市）政府。而古蹟

等之認定，均需經其主管機關予以

公告。因此，為強化古蹟等之消防

安全，主管機關應主動提供相關資

料予消防機關，俾便預先掌控防救

災之必要資訊。

二、古蹟等文化資產之保護，其主管法

規列有防災及緊急應變計畫之擬定

等安全規定，惟違反該規定並未列

罰則，究其原因，係部分古蹟等屬

於民間私產且供日常使用，復偶有

持有人不願列為文護資產保護之因

素所致。另基於該法之法律優位原

則，業已明定得排除消防法（如經

公告程序後納入應實施防火管理場

所）之適用。

三、復上述安全規定，其內容尚未明確

規範，但與防火管理之火災預防及

災害應變管理之精神並無殊異，未

來中央主管機關應會邀集內政部(含

消防署)等有關單位研商，建構符合

場需求之通案性安全規範，屆時，

消防署將提供此綱領供參，因此，

此綱領現階段為消防署之行政指導

文書，但未來極有可能成為上述文

化資產法相關安全規範之一部分。

因此，消防機關在進行相關行政指

導時，應特別告知指導對象，以強

化其認知與接受度，並得請其所有

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比照防火管

理之內涵製作消防防護計畫並據以

執行，以完善自主防災機制。

四、古蹟等之使用材料分類 11，可概分

木造、磚石及該 2種之混合構造建

築。其中，木造建築，如未能於火

災初期立即撲滅，極易付之一炬。

而磚石構造建築，其防火避難設

施、消防安全設備及內部裝潢材

質，亦可能未符實際需求，易因火

災而嚴重受損。因此，綜合前述火

災案例及經驗法則，應特別注意

下列之火災原因及火災危險性，完

善火災預防編組並落實執行預防工

作，以消弭災害於初萌。

(一) 引起火災主要原因：

1.炊事、取暖用火和照明用火等

不慎。

2.整修過程使用可燃材料，並使

用電焊等明火工具不慎。

3.使用電氣設備不慎。

4.吸煙不慎或小孩玩火。

5.宗教活動之燒香焚紙。

6.縱火。

7.閃電雷擊。

(二)火災危險性：

1.主要結構多為木造，火載量大。

2.防火間距較為不足，如發生火

災，燃燒迅速。

3.廟會慶典，人員密集，避難不

易。

4.發生火災時，屋頂可能先行倒

塌。

5.火災損失大，社會影響層面廣。

6.消防安全設備應予強化，並提

昇防火意識。

五、無論預防工作再怎麼縝密，仍有天

災（如閃電）人禍（如縱火）而發

生火災的可能，因此，除了火災預

防編組以外，仍需有災害發生之應

變機制，而此一機制就是自衛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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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組，在確保自身安全無虞下，由

起火場所人員先行自救為原則，才

能發揮早期滅火、即時報警、有效

逃生之初期應變功能，因此，在進

行初期應變的規劃時，除參考此綱

領外，可再注意下列事項：

（一）滅火班人員平時應確實掌握水源

及滅火器等消防安全設備之所

在，在確保自身安全下，集中滅

火。

（二）通報班除通報內部人員外，應

記得通報「11 9」並製作報案範

例，如鄰近有協力志工，亦應記

得通知前來協助與告知會合人

員、地點及聯絡方式。

（三）避難引導班應針對可能的出入

口，確保必要避難動線的暢通，

並注意可能走錯的地點安排專人

引導。另平時應告知導遊及員工

等對該場所較為熟悉人員，如有

火災，應自覺性的組織進行人員

疏散適時回報該報相關動態，並

保持鎮靜以免參訪人員推擠而造

成傷亡。

（四）安全防護班（如無另行增設搬運

班時）應預先掌握重點文物所

在，做好可能搬運路線的規劃與

維護，甚至評估可能進行的拆解

行動，以利運送。

（五）救護班如需進行初期救護，宜於

建築外部不影響救災順遂之場所

進行，並應與消防機關保持聯繫

以利後續救援。

（六）如場所人力不足，不同班別可酌

予合併或兼任不同班別任務。

此綱領（檢附如後附件）係依照防火

管理之精神及消防防護計畫之架構，並參考

國內外案例、日本相關資料及國內相關單位

之意見而定案，可供參考建立符合場所實際

需求之日常火災預防管理組織及災害應變管

理機制，目前雖屬行政指導文書，但相信每

個人都不想看到災害的發生，為了避免其發

生，平時做好妥善編組，完善防制工作，有

效防阻火災發生，達到「預防做的好、火災

損失少」的預期目標，應是大家所樂見而樂

於遵循的。

強化古蹟歷史建築物火災預

防自主管理指導綱領

一、依據：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98年5月

1 5日災防減字第0 9 8 9 9 6 0 0 5 4號函頒

之「強化古蹟歷史建築物防災救災方

案」。

二、目的：古蹟歷史建築物為國家無法替代

之重要文化資產，由於構造傳統且年

代久遠，抗災性遠較現代建築薄弱。

為強化此類場所之安全防護，完善場

所自身之火災預防及災害應變管理機

制，特訂定本綱領。

三、適用場所：符合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條

第1款、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所

稱之古蹟及歷史建築（包括依消防法

應實施防火管理之場所及消防法未規

定應實施防火管理之場所）。

四、場所特性概要：

（一）一般通則：

1.供不特定民眾出入之場所。

2.為防止民眾攜出文物、書冊，有

限定出入口。

3.多為古老木造建築物，火災潛在

危險性較高。

（二）避難管理：

1.出入口受限，易造成避難上的障

礙。

2.參觀人員或訪客，對建築內部空

間可能並不熟悉，不利災時逃生

避難。

3.照明設備較為不足，視線不明，

影響逃生順暢。

4.偶有人員錯過關閉時間而留滯或

蓄意逗留之情形，致未能確實掌

握收容人員之情形。

5.通道一般較為狹隘，亦有堆積或

放置物品之情形，如有緊急事故

極易影響避難通行。  

（三）火源管理：

1.用火用電設備或線路，多較為老

舊，火災潛在風險偏高。

2.建材裝潢或內部擺設，以易燃材

質居多，如未落實火源管理(如嚴

禁吸煙)，極易火源處理不慎而造

成火災。

3.如為宗廟祠堂，多有祭典使用線

香、蠟燭、油燈等火源，如周遭

堆放可燃物又疏於清理，極易造

成火災。

（四）其他：

1 .特殊展示活動時，人群大量進

出。

2.書畫文物等可燃物大量存放。

3.古蹟或歷史建築之標的可能較不

明顯（如整棟建築物僅大門屬古

蹟或歷史建築），致救災時未予

優先處理。

五、平時火災預防注意事項：

（一）火災預防:

1 .重要文化資產之區域內部及周

圍，應禁止吸菸、生火、烤肉、

燃放爆竹、施放天燈及使用火

源。

2.應備有滅火器，熟悉操作要領。

3.假日或祭祀活動等重點期間，應

加強宣導訪客安全須知，並應商

請團體訪客建立自主管理機制。

例如團體中指派專人掌握避難出

口位置，得以引導成員迅速逃

生。

4.若需維護建築物而施工，施工期

間應建立用火用電等火源管理機

制，嚴禁工程人員吸菸，並對人

員妥善編組，確保火災發生時，

能發揮初期應變功能。

5.應加強檢查及巡視周遭情形，建

立回報、聯繫機制。

（二）縱火防制對策：

1.無人駐守之古蹟及歷史建築物，

為防止縱火情形發生應加強該區
圖3│有公眾出入場所之古蹟等，更應特別注意安全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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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組，在確保自身安全無虞下，由

起火場所人員先行自救為原則，才

能發揮早期滅火、即時報警、有效

逃生之初期應變功能，因此，在進

行初期應變的規劃時，除參考此綱

領外，可再注意下列事項：

（一）滅火班人員平時應確實掌握水源

及滅火器等消防安全設備之所

在，在確保自身安全下，集中滅

火。

（二）通報班除通報內部人員外，應

記得通報「11 9」並製作報案範

例，如鄰近有協力志工，亦應記

得通知前來協助與告知會合人

員、地點及聯絡方式。

（三）避難引導班應針對可能的出入

口，確保必要避難動線的暢通，

並注意可能走錯的地點安排專人

引導。另平時應告知導遊及員工

等對該場所較為熟悉人員，如有

火災，應自覺性的組織進行人員

疏散適時回報該報相關動態，並

保持鎮靜以免參訪人員推擠而造

成傷亡。

（四）安全防護班（如無另行增設搬運

班時）應預先掌握重點文物所

在，做好可能搬運路線的規劃與

維護，甚至評估可能進行的拆解

行動，以利運送。

（五）救護班如需進行初期救護，宜於

建築外部不影響救災順遂之場所

進行，並應與消防機關保持聯繫

以利後續救援。

（六）如場所人力不足，不同班別可酌

予合併或兼任不同班別任務。

此綱領（檢附如後附件）係依照防火

管理之精神及消防防護計畫之架構，並參考

國內外案例、日本相關資料及國內相關單位

之意見而定案，可供參考建立符合場所實際

需求之日常火災預防管理組織及災害應變管

理機制，目前雖屬行政指導文書，但相信每

個人都不想看到災害的發生，為了避免其發

生，平時做好妥善編組，完善防制工作，有

效防阻火災發生，達到「預防做的好、火災

損失少」的預期目標，應是大家所樂見而樂

於遵循的。

強化古蹟歷史建築物火災預

防自主管理指導綱領

一、依據：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98年5月

1 5日災防減字第0 9 8 9 9 6 0 0 5 4號函頒

之「強化古蹟歷史建築物防災救災方

案」。

二、目的：古蹟歷史建築物為國家無法替代

之重要文化資產，由於構造傳統且年

代久遠，抗災性遠較現代建築薄弱。

為強化此類場所之安全防護，完善場

所自身之火災預防及災害應變管理機

制，特訂定本綱領。

三、適用場所：符合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條

第1款、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所

稱之古蹟及歷史建築（包括依消防法

應實施防火管理之場所及消防法未規

定應實施防火管理之場所）。

四、場所特性概要：

（一）一般通則：

1.供不特定民眾出入之場所。

2.為防止民眾攜出文物、書冊，有

限定出入口。

3.多為古老木造建築物，火災潛在

危險性較高。

（二）避難管理：

1.出入口受限，易造成避難上的障

礙。

2.參觀人員或訪客，對建築內部空

間可能並不熟悉，不利災時逃生

避難。

3.照明設備較為不足，視線不明，

影響逃生順暢。

4.偶有人員錯過關閉時間而留滯或

蓄意逗留之情形，致未能確實掌

握收容人員之情形。

5.通道一般較為狹隘，亦有堆積或

放置物品之情形，如有緊急事故

極易影響避難通行。  

（三）火源管理：

1.用火用電設備或線路，多較為老

舊，火災潛在風險偏高。

2.建材裝潢或內部擺設，以易燃材

質居多，如未落實火源管理(如嚴

禁吸煙)，極易火源處理不慎而造

成火災。

3.如為宗廟祠堂，多有祭典使用線

香、蠟燭、油燈等火源，如周遭

堆放可燃物又疏於清理，極易造

成火災。

（四）其他：

1 .特殊展示活動時，人群大量進

出。

2.書畫文物等可燃物大量存放。

3.古蹟或歷史建築之標的可能較不

明顯（如整棟建築物僅大門屬古

蹟或歷史建築），致救災時未予

優先處理。

五、平時火災預防注意事項：

（一）火災預防:

1 .重要文化資產之區域內部及周

圍，應禁止吸菸、生火、烤肉、

燃放爆竹、施放天燈及使用火

源。

2.應備有滅火器，熟悉操作要領。

3.假日或祭祀活動等重點期間，應

加強宣導訪客安全須知，並應商

請團體訪客建立自主管理機制。

例如團體中指派專人掌握避難出

口位置，得以引導成員迅速逃

生。

4.若需維護建築物而施工，施工期

間應建立用火用電等火源管理機

制，嚴禁工程人員吸菸，並對人

員妥善編組，確保火災發生時，

能發揮初期應變功能。

5.應加強檢查及巡視周遭情形，建

立回報、聯繫機制。

（二）縱火防制對策：

1.無人駐守之古蹟及歷史建築物，

為防止縱火情形發生應加強該區
圖3│有公眾出入場所之古蹟等，更應特別注意安全

管理



政策專欄Policy ColumnNATIONAL FIR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O.C (TAIWAN)2009
April

28

政策專欄Policy ColumnNATIONAL FIR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O.C (TAIWAN)2009
April

29

政策專欄Policy ColumnNATIONAL FIR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O.C (TAIWAN)2009
August

巡邏。

2.夜間及閉館日，出入口應實施管

制防止民眾進入。

3.若影響土地開發，易遭有心人士

縱火破壞，應加強警民聯防及裝

設監視系統。

4 .駐守人員及工作人員應適時教

育，落實防火與管理，熟悉消防

安全設備之操作。

（三）避難設施維護管理：

1.出入口禁止進入之路障，應可即

時移除，方便疏散。

2.祭祀活動等人潮進出之場所，應

確保避難通路之順暢及多方向之

逃生出口。

3 .祭祀活動欲架設相關設施，通

道、人員出入等場所應以不燃材

料施工。

4.可加裝避難方向指示燈、出口標

示燈，緊急照明燈，加強引導措

施。

（四）地震防制措施：

1.建築物倒塌、瓦落、文物典藏掉

落等防止措施。

2.使用蠟燭、燈油、金爐等使用火

源物品加強固定措施，周遭避免

裝設使用可燃物，避免因地震導

致火災。

3.團體參觀者應由領隊迅速引導至

空曠處所避難。

4.工作人員應將避難資訊傳達給在

場民眾。

六、災害應變管理注意重點:

（一）自衛消防編組：

1.因重要文化資產之存在，須以初

期滅火及文物搬運為重點。

2.為防止民眾攜出文物書籍或便於

參觀，而有限定出入口情形時

（如活動期間出現人潮），宜劃

分區域專人負責引導，並以避難

引導為重點考量，予以編組並加

派人力。

（二）自衛消防活動：

1.當火災發生時，儘速運用現場消

防安全設備滅火，並向全體收容

人員進行緊急廣播並通報119，並

應向 11 9強調該處之重點文物所

在，俾便優先處理。

2.向消防機關報案時，應提供消防

人員到達現場後會合地點、現場

聯繫人員姓名及電話，以利消防

指揮官掌握現場最新資訊及救災

資料。

3.進行避難引導時，須給予明確的

避難方向及具體有效的引導。

4 .當地震發生時，為防止混亂恐

慌，須就所掌握之地震災情，迅

速有效的傳達給參觀人員。同時

掌握受傷人員損壞情形等資訊，

向主管機關及消防機關回報，並

注意訊息一元化之聯繫回報。

七、其他：

（一）適用本綱領之古蹟或歷史建築，如已

屬依法應實施防火管理場所，仍應

參考本綱領修正消防防護計畫據以

執行。

（二）古蹟歷史建築物主管機關，應將轄

內列管古蹟歷史建築主動提供消防

機關（消防機關亦應主動詢問），

預先掌握該建築結構、內部空間規

劃、珍貴文物優先保護對象、管理

人員資料、緊急聯絡電話等救災資

訊。

附註

1.文化資產保護法第 3條第 1項第 1款之內

容，係就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等 3類

合併予以定義為：指人類為生活需要所

營建之具有歷史、文化價值之建造物及

附屬設施群。而同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

項，則就古蹟及歷史建築等2項併以細部

列舉說明。

2.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 4條第 1項，並依同

條第 3項發布「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

法」。另第17條第1項規定進入古蹟審查

程序者，為暫定古蹟，並依同條第5項發

布「暫定古蹟條件及程序辦法」。

3.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第1項，並依同條

第2項發布「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

助辦法」。

4.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0條第1項，並依同條

第4項發布「古蹟管理維護辦法」。

5.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2條。

6.如博物館等尚未認定為古蹟及歷史建築

前，如屬依法應實施防火管理(或檢修申

報等)場所，應依消防法執行相關規定，

如經公告認定為古蹟及歷史建築物後，

適用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7 . 參 考 : b j . p e o p l e . c o m . c n /

BIG5/14545/2594891.html

8 .參考: h t t p : / / a f b o y. p i x n e t . n e t / b l o g /

post/6276754

9 . 參 考 : h t t p : / / c h i n e s e . c h o s u n .

c o m / b i g 5 / s i t e / d a t a / h t m l _

d i r /2008 /02 /12 /20080212000025 .h tml

等。

1 0 . h t t p : / / w w w . c h i b a n i p p o . c o . j p /

n e w s / w o r l d / s o c i e t y _ k i j i .

php?i=nesp1236826732

1 1 .李建華、黃鄭華　主編,”火災事故

應急預案”,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

社,2008年8月,P544-P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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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邏。

2.夜間及閉館日，出入口應實施管

制防止民眾進入。

3.若影響土地開發，易遭有心人士

縱火破壞，應加強警民聯防及裝

設監視系統。

4 .駐守人員及工作人員應適時教

育，落實防火與管理，熟悉消防

安全設備之操作。

（三）避難設施維護管理：

1.出入口禁止進入之路障，應可即

時移除，方便疏散。

2.祭祀活動等人潮進出之場所，應

確保避難通路之順暢及多方向之

逃生出口。

3 .祭祀活動欲架設相關設施，通

道、人員出入等場所應以不燃材

料施工。

4.可加裝避難方向指示燈、出口標

示燈，緊急照明燈，加強引導措

施。

（四）地震防制措施：

1.建築物倒塌、瓦落、文物典藏掉

落等防止措施。

2.使用蠟燭、燈油、金爐等使用火

源物品加強固定措施，周遭避免

裝設使用可燃物，避免因地震導

致火災。

3.團體參觀者應由領隊迅速引導至

空曠處所避難。

4.工作人員應將避難資訊傳達給在

場民眾。

六、災害應變管理注意重點:

（一）自衛消防編組：

1.因重要文化資產之存在，須以初

期滅火及文物搬運為重點。

2.為防止民眾攜出文物書籍或便於

參觀，而有限定出入口情形時

（如活動期間出現人潮），宜劃

分區域專人負責引導，並以避難

引導為重點考量，予以編組並加

派人力。

（二）自衛消防活動：

1.當火災發生時，儘速運用現場消

防安全設備滅火，並向全體收容

人員進行緊急廣播並通報119，並

應向 11 9強調該處之重點文物所

在，俾便優先處理。

2.向消防機關報案時，應提供消防

人員到達現場後會合地點、現場

聯繫人員姓名及電話，以利消防

指揮官掌握現場最新資訊及救災

資料。

3.進行避難引導時，須給予明確的

避難方向及具體有效的引導。

4 .當地震發生時，為防止混亂恐

慌，須就所掌握之地震災情，迅

速有效的傳達給參觀人員。同時

掌握受傷人員損壞情形等資訊，

向主管機關及消防機關回報，並

注意訊息一元化之聯繫回報。

七、其他：

（一）適用本綱領之古蹟或歷史建築，如已

屬依法應實施防火管理場所，仍應

參考本綱領修正消防防護計畫據以

執行。

（二）古蹟歷史建築物主管機關，應將轄

內列管古蹟歷史建築主動提供消防

機關（消防機關亦應主動詢問），

預先掌握該建築結構、內部空間規

劃、珍貴文物優先保護對象、管理

人員資料、緊急聯絡電話等救災資

訊。

附註

1 .文化資產保護法第 3條第 1項第 1款之內

容，係就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等 3類

合併予以定義為：指人類為生活需要所

營建之具有歷史、文化價值之建造物及

附屬設施群。而同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

項，則就古蹟及歷史建築等2項併以細部

列舉說明。

2.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 4條第 1項，並依同

條第 3項發布「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

法」。另第17條第1項規定進入古蹟審查

程序者，為暫定古蹟，並依同條第5項發

布「暫定古蹟條件及程序辦法」。

3.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第1項，並依同條

第2項發布「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

助辦法」。

4.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0條第1項，並依同條

第4項發布「古蹟管理維護辦法」。

5.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2條。

6.如博物館等尚未認定為古蹟及歷史建築

前，如屬依法應實施防火管理(或檢修申

報等)場所，應依消防法執行相關規定，

如經公告認定為古蹟及歷史建築物後，

適用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7 . 參 考 : b j . p e o p l e . c o m . c n /

BIG5/14545/25948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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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h t t p : / / w w w . c h i b a n i p p o . c o . j p /

n e w s / w o r l d / s o c i e t y _ k i j i .

php?i=nesp1236826732

1 1 .李建華、黃鄭華　主編,”火災事故

應急預案”,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

社,2008年8月,P544-P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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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因地處亞熱帶氣候區且四面環海，

輔以境內溪河眾多，加上近來氣候深受全球

暖化溫室效應影響，更造成夏秋兩季氣溫異

常炎熱，進而造成民眾透過各類水上活動來

消除惱人暑氣的數量與日遽增。尤其到了每

年7、8月份各級學校暑假期間，更令莘莘

學子接近河川溪流及海邊等水域享樂之機會

大幅提昇；然而，在親近水域之前，卻經常

因疏於做好相關防護措施、不黯水性甚或忽

略大自然之力量而導致溺水事件頻傳；據統

計，國內歷年來自入夏這段期間不幸溺水

所造成的人命傷亡，往往佔了全年的6成以

上。雖然依「發展觀光條例」及「水域遊憩

活動管理辦法」等規定，有關水域遊憩活動

主管權責機關係交通部及地方直轄市、縣市

政府，消防機關基於關心公共安全立場與政

府一體原則，內政部消防署在每年5至9月

民眾從事水域活動高峰期前夕，仍會適時加

強各項防溺措施，要求各級消防機關配合辦

理防溺措施相關作為，並同時積極強化所屬

水域救生能力。

面對防溺及救溺重點期間，各級消防

機關積極推動各項防溺工作之餘，希望透過

本文針對民眾經常前往戲水之水域如「游泳

池」、「海邊」及「河川、溪流、湖泊」等

處所，歸納出水上活動安全注意事項；再次

呼籲大家共同重視水上安全，於戲水前多做

一分準備，避免讓溺水悲劇再次發生。

貳、游泳池戲水安全注意事項

一、下水前

（一）不可在池邊奔跑或追逐，以免滑

倒受傷。 

（二）不可在池邊任意推人下水，以免

撞到他人或撞到池邊受傷。 

（三）不可在池邊跳水，以免因為水淺

而造成頸椎受傷導致終生癱瘓。

二、下水後

（一）不可將他人壓入水中不放，以免

其因嗆水而窒息。

（二）游泳應視自身能力絕不逞強，以

免發生意外。

（三）游泳前進時，應張開眼睛，與前

者保持適當安全距離，以免被其

腳部踢傷。

（四）在水中如果感覺有寒意或快要有

肌肉抽筋現象時，應立即登岸休

息，切忌繼續逗留池中嬉戲。另

外若發現自己體力不支，無法游

回池邊休息時，也應毫不遲疑立

刻舉手求救，或大聲喊叫「救

命」等待救援。

參、海邊戲水安全注意事項

一、下水前

（一）戲水時應選擇設有救生人員值勤

的水域，並聽從救生人員指導；

至於已設有「禁止游泳」或「水

深危險」等禁止標誌之區域，應

避免接近。

（二）不可前往航道、港區、急流區、

礁岩區及碼頭邊等處游泳。

（三）不可在海水浴場關閉、太陽下山

（夜間），以及颱風來襲前後2天

（海面風浪常會過大）等時刻，

前往海邊戲水。

（四）如果太平洋沿岸發生地震時，應

特別收聽氣象報告，注意是否有

海嘯發布訊息，並不要在近期內

前往海邊。

二、下水後

（一）應隨時注意充氣式浮具（如游泳

圈、浮床等）使用狀態，並不要

過分依賴來助泳，以免萬一洩氣

時在海中將無所依靠，容易造成

溺水。 

（二）不可高估自己的游泳能力，因為

海水是處於流動狀態，具有海流

及波浪，水流特性與游泳池不

同，所以需要加倍的耐力及體力

才能達到同等距離，才不會造成

不幸。

（三）嚴禁留置兒童單獨戲水，以免發

生意外。 

（四）如果不幸被海流捲到外海時，應

設法向岸上發出求救信號，採用

水母漂等方式保持體力及體溫，

並察看周圍是否有可助浮的漂流

物加以利用，藉以爭取待救時間

提高存活機率。

肆、河川、溪流、湖泊戲

水安全注意事項

一、下水前

（一）不可在已設有「禁止戲水（游

泳）」或「水深危險」等警告標

誌（如圖1與圖2）的區域戲水或

從事任何水上活動，因為溪流水

域深淺不一，水溫差別甚大，加

圖1│苗栗農田水利會設立警告標誌

圖2│台北縣政府設立警告標誌

文│圖│內政部消防署 余宗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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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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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常常暗藏急流與漩流，這些危

險因子通常都很難直接從岸上查

覺。

（二）不可在水質不清或受污染的溪

河、湖潭、水塘、圳溝等處游泳

或跳水，因這些地方水質通常不

佳且深度不明，加上水底雜物較

多常形成泥沼地，故若在該地區

玩水，將十分容易受傷或陷入泥

沼無法自拔而喪命。

二、下水後

（一）如果在水中行走時，應特別注意

避免踩踏水底滑溜卵石而滑倒。

（二）如果在水庫下游從事水上活動

時，要特別注意水庫洩洪資訊及

時間，以免被困在沙洲或被水沖

走。 

（三）如果遇到大雨或地震發生時，應

立即離開水域上岸，前往安全處

所逃避。

（四）如果看到上游山區烏雲密佈或聽

到上游傳來隆隆聲響越來越大或

看到溪水變色，甚至水面忽然上

昇時，應立即撤離前往高處逃

生，因這些現象常是山洪爆發前

兆。 

（五）如果遇到溪水暴漲而被困在岩石

或沙洲上時，應保持冷靜等待救

援，並配合救援人員指示以順利

脫離險境。

（六）如果不幸被溪水沖走時，身體應

採取仰姿保持腳在前、頭在後形

態，以免頭被異物所撞傷；另外

若看到前方水面有高浪，即表示

水底有巨石，應設法避開；如遇

水道轉彎處，應設法游向內彎緩

流處，以期順勢上岸。

伍、共同注意事項

一、活動前應瞭解自身健康狀況，如果

感覺過飢、過飽、醉意或心情欠佳

時，都不應下水游泳，另外如果飯

後要游泳，則最好相隔1小時以上。

二、場地選擇應在開放浴場或有救生人

員值勤的水域活動，並遵守各浴場

規定及救生員指示；另外對已設有

「禁止戲水（游泳）」或「水深危

險」等禁止標誌之區域，更不可心

存僥倖隨意接近。

三、當初學游泳時，應以游泳池作為第

一選擇，並學會自救、簡易急救方

法與C.P.R .。因為所有水上活動，

最基本的先決要件是先學會游泳，

游泳技術好又懂救生，才會玩的愉

快又安心。

四、下水前應先做伸展暖身操，以避免

下水後肌肉抽筋。

五、游泳時最好2人1組，採伙伴制以相

互照應。如果是從事團體活動時，

應確實於入水及登岸前清點人數，

並在岸上預留人員執行警戒工作，

以策安全。 

六、除了游泳之外，從事各項水上活動

都應穿著救生衣，以策安全。

七、磯釣時應確實穿戴救生衣、釘鞋與

安全帽，隨時掌握海邊風浪等級及

漲、退潮時間，並需特別注意可能

忽然來襲的瘋狗浪；另外如果見到

海上忽然有大浪接近，亦應立即逃

避，以免造成傷害。

八、如果發現有人溺水，應大聲呼叫請

求支援，並請人打11 9向消防單位

求援，同時也可以察看周圍是否有

救生繩、救生圈或竹竿等其他可作

岸上施救的救生器材。此外若未學

過水上救生技術，千萬不可冒然下

水救人。

九、凡是溺水經急救後而挽回生命者，

均應儘早送往醫院進一步觀察治

療，以免因造成2次溺水而喪命。

陸、結語

依據消防機關執行救溺勤務統計，去

(97)年全國溺水人數共計755人，扣除「浮

屍」之確認死亡之分類人數計9 0人後，溺

水人數計665人，其中獲救人數達305人，

其獲救率達45.8%，約每2人溺水即有1人獲

救；另溺水人數經統計97年之755人相較於

圖5│急流救生訓練

圖3│急流救生訓練-開訓典禮

圖4│急流救生訓練-操舟訓練



政策專欄Policy ColumnNATIONAL FIR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O.C (TAIWAN)2009
April

32

政ඉPolicy ColumnNATIONAL FIR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O.C (TAIWAN)2009
April

33

政策專欄Policy ColumnNATIONAL FIR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O.C (TAIWAN)2009
August

上常常暗藏急流與漩流，這些危

險因子通常都很難直接從岸上查

覺。

（二）不可在水質不清或受污染的溪

河、湖潭、水塘、圳溝等處游泳

或跳水，因這些地方水質通常不

佳且深度不明，加上水底雜物較

多常形成泥沼地，故若在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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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之770人，業已減少15人；這些數據都

在在顯示整體防溺工作已顯現成效。

另外，為能即時有效執行水域救生任

務、提高民眾之獲救率及救災人員本身之自

我安全防護能力，以達精進各級消防機關激

流救生能力之目標，內政部消防署業已引進

國際相關激流救生訓練機制，培訓各縣市消

防機關種子教官，藉由培訓種子教官持續

推動辦理各縣市救災人員之急流救生訓練，

本 (98)年度業已於4至5月間辦理5梯次合計

240人次之急流救生訓練，於訓練後並取得

IRIA（國際急流救生協會）認可之急流救

生證照，以精進消防同仁執行水域救生之能

力及自我安全防護，確保各項救生技能之純

熟。

未來，各級消防機關在推動整體防溺

工作時，除應持續強化所屬水域救生技能訓

練與配合辦理轄內各項防溺宣導外，更需協

調轄內水域安全維護管理權責單位積極推動

較易發生溺水案件水域之民眾活動安全管制

規範，並運用民間資源共同透過平面文宣或

傳播媒體廣為宣達前述各項防溺知識與轄內

危險水域處所，並在各級學校暑假展開前，

深入學校協助教育單位對戲水機率較高的莘

莘學子舉辦各項防溺宣導活動，秉持「防

溺、救溺、人溺己溺」之精神，才能讓渠等

皆能具備水上安全活動智能，讓大家都能在

炎炎夏日中真正做到「快快樂樂的戲水，平

平安安的回家」。

圖6│急流救生訓練-跳躍式入水

圖7│急流救生訓練-防衛式確保仰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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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之770人，業已減少15人；這些數據都

在在顯示整體防溺工作已顯現成效。

另外，為能即時有效執行水域救生任

務、提高民眾之獲救率及救災人員本身之自

我安全防護能力，以達精進各級消防機關激

流救生能力之目標，內政部消防署業已引進

國際相關激流救生訓練機制，培訓各縣市消

防機關種子教官，藉由培訓種子教官持續

推動辦理各縣市救災人員之急流救生訓練，

本 (98)年度業已於4至5月間辦理5梯次合計

240人次之急流救生訓練，於訓練後並取得

IRIA（國際急流救生協會）認可之急流救

生證照，以精進消防同仁執行水域救生之能

力及自我安全防護，確保各項救生技能之純

熟。

未來，各級消防機關在推動整體防溺

工作時，除應持續強化所屬水域救生技能訓

練與配合辦理轄內各項防溺宣導外，更需協

調轄內水域安全維護管理權責單位積極推動

較易發生溺水案件水域之民眾活動安全管制

規範，並運用民間資源共同透過平面文宣或

傳播媒體廣為宣達前述各項防溺知識與轄內

危險水域處所，並在各級學校暑假展開前，

深入學校協助教育單位對戲水機率較高的莘

莘學子舉辦各項防溺宣導活動，秉持「防

溺、救溺、人溺己溺」之精神，才能讓渠等

皆能具備水上安全活動智能，讓大家都能在

炎炎夏日中真正做到「快快樂樂的戲水，平

平安安的回家」。

圖6│急流救生訓練-跳躍式入水

圖7│急流救生訓練-防衛式確保仰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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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案件處置

  過程與感想

2009
August

98年6月某日早晨7時3分，當時信義分隊

EMT救護人員還在夢鄉，『救護、救護趕

快出動』通報救護的派遣系統突然聲響了起

來，EMT救護人員在聽到鈴聲的第一時刻

就立即起床出勤。『喔一、喔一』的救護車

警報器隨之響起，信義EMT救護人員抱著

最謹慎的心情火速趕往轄內正義街某條小巷

內之報案地點。

當E M T救護人員到達現場時立刻詢問

家屬患者的情況，家屬十分慌張不知如何回

答，隨即往室內走去，經過EMT救護人員

溝通，家屬表示大約1 0幾分鐘前發現患者

已經無呼吸、無脈搏，發覺患者為OHCA患

者後，EMT救護人員立刻帶急救患者所需

的救護裝備包括口咽呼吸道、BVM(正壓輔

助呼吸)、攜帶式氧氣瓶、AED、…等器材

前往患者身旁，經呼叫患者無反應，給予疼

痛刺激仍無反應後，立刻使用BVM給患者

兩口氣，並上口咽呼吸道，經EMT救護人

員測得患者並無脈搏，由於此個案屬於非目

擊，EMT救護人員壓胸及吹氣以30比2五個

循環後貼AED(不建議電擊)。之後，立即

將患者運至擔架長背板移上救護車，送醫途

中持續對患者做CPR直到醫院。到院後與院

方醫療人員做患者的交接及資料填寫、耗材

補充等相關事項，雖經院方的醫療搶救，但

仍宣告急救不治。

此個案雖然經過層層的搶救，但最終

仍宣告急救失敗，最主要的原因包括以下幾

點：

一、大約是早上6點50分左右家屬已發現患

者無呼吸、無脈搏的情況，但家屬並

沒有立即報案求救。

二、家屬並沒人會實施心肺復甦術(CPR)，

直到7點1分才通報119請救護人員趕往

現場，由於諸多情況發生而導致錯過

黃金救護時間。

一般來說，人腦只要超過3至5分鐘無

氧，就會造成腦死，嚴重者會導致死亡，是

故一個人在無呼吸、無脈搏的情況下，黃金

救護時間僅有短短3至5分鐘而已，然而分

隊離患者距離遠一些或在行車中途有塞車的

情況，光是行車就會超過此時間，更何況家

屬發現患者無呼吸、無脈搏就有可能超出此

時間了，所以能否將OHCA患者救回，家屬

的處置極為關鍵，否則事後即使有再好的醫

療急救，仍難以將患者救回，能急救逃出鬼

門關者便算是奇蹟，但案例卻是少之又少。

平時消防人員會定期對特殊場合及地

點對民眾做CPR宣導，包括公共場所、百貨

公司、工廠或學校，或對里民、員工及學生

做救護宣導，救護發生時應有所幫助。在救

護宣導的部分CPR又是最重要的一環，因為

對OHCA患者做急救處置短短的3到5分鐘極

為關鍵，而且救護人員未必能在3至5分鐘

內到達現場急救患者，民眾及家屬對OHCA

患者所做的急救處置是非常重要、且是必要

的。

就以現階段消防人員對民眾宣傳的民

眾版C P R主要過程為「叫、叫、A、B、

C」內容及作法如下：

第1個「叫」： 呼叫患者，用力拍打患

者雙肩。這部分比較強調去對患者拍打雙

肩，以免因為患者是半邊中風而無知覺反

應，拍打必須用力一些，等同於救護人員的

疼痛刺激。

第2個「叫」：指定旁人，打11 9請求

救護人員前來急救。對民眾宣導時必須請民

眾一定要指定一個特定人士來報案，因為不

管現場民眾是否真的會做CPR，也沒有救護

人員的救護裝備及專業，更別說與醫院相比

了，所以能將患者早一步送到最好的醫療保

護，能對患者更有所保障。

「A」：AIR WAY，就是保持呼吸道

暢通。假如呼吸道堵塞，空氣便無法進出肺

腔，不能完成氣體交換，也就無法提供氧氣

了，所以必須要先確定患者之呼吸道是否暢

通。

「B」：BREATHlNG，就是吹氣幫助

呼吸。因為當患者呼吸終止時肺腔即迅速趨

向萎縮並且斷絕提供血液輸送所需之氧氣供

應，所以當確定A步驟之呼吸道是暢通時，

即應及時給以吹氣幫助肺部膨漲並供應氧

氣。

「C」：CIRCULATlON，就是人工血

液循環。當確定患者，心跳停止亦即無法測

得脈搏時，緊接著「A」與「B」步驟後就

必須實施「C」了，經由心外按摩而改變胸

腔內壓力的變化，促使血液攜帶氧氣繼續的

輸送至腦部及各器官組織，維護著緊急情況

生命得以延續至就醫時之最低條件。

原則上壓胸吹氣持續以30比2的過程持

續5個循環再評估，直到救護人員到場接手

或患者恢復呼吸跟心跳為止。

有關B吹氣的部分，有些陌生人怕不衛

生就不敢實施，所有消防人員在做救護宣傳

時仍然會去強調C壓胸的部分，根據醫療報

告壓胸對患者的循環跟給氧多少有些幫助，

且還有排除異物哽塞的功用。

搶救O H C A患者是分秒必爭的，然而

根據救護人員多年的經驗，對患者做CPR的

家屬少之又少，如何能夠對民眾加以宣傳

CPR，當消防人員去宣傳CPR時，民眾又如

何能更積極去了解對OHCA患者急救的重要

性和嚴重性，以至於會更主動的學習和參

與，這需要消防人員甚至政府去重視及加

以宣傳，民眾假如能學習更多的CPR知識會

對搶救患者有更大的幫助，即使是救活陌生

人，又何樂而不為呢?所謂救人一命勝造七

級浮屠不正如此。

之

圖1│救護現場照片

文│攝影│台中市消防局 高堂耀

圖2│校園宣傳CPR心肺復甦術

OHCA

Process and review
in treatment of OHCA rescue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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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案件處置

  過程與感想

2009
August

98年6月某日早晨7時3分，當時信義分隊

EMT救護人員還在夢鄉，『救護、救護趕

快出動』通報救護的派遣系統突然聲響了起

來，EMT救護人員在聽到鈴聲的第一時刻

就立即起床出勤。『喔一、喔一』的救護車

警報器隨之響起，信義EMT救護人員抱著

最謹慎的心情火速趕往轄內正義街某條小巷

內之報案地點。

當E M T救護人員到達現場時立刻詢問

家屬患者的情況，家屬十分慌張不知如何回

答，隨即往室內走去，經過EMT救護人員

溝通，家屬表示大約1 0幾分鐘前發現患者

已經無呼吸、無脈搏，發覺患者為OHCA患

者後，EMT救護人員立刻帶急救患者所需

的救護裝備包括口咽呼吸道、BVM(正壓輔

助呼吸)、攜帶式氧氣瓶、AED、…等器材

前往患者身旁，經呼叫患者無反應，給予疼

痛刺激仍無反應後，立刻使用BVM給患者

兩口氣，並上口咽呼吸道，經EMT救護人

員測得患者並無脈搏，由於此個案屬於非目

擊，EMT救護人員壓胸及吹氣以30比2五個

循環後貼AED(不建議電擊)。之後，立即

將患者運至擔架長背板移上救護車，送醫途

中持續對患者做CPR直到醫院。到院後與院

方醫療人員做患者的交接及資料填寫、耗材

補充等相關事項，雖經院方的醫療搶救，但

仍宣告急救不治。

此個案雖然經過層層的搶救，但最終

仍宣告急救失敗，最主要的原因包括以下幾

點：

一、大約是早上6點50分左右家屬已發現患

者無呼吸、無脈搏的情況，但家屬並

沒有立即報案求救。

二、家屬並沒人會實施心肺復甦術(CPR)，

直到7點1分才通報119請救護人員趕往

現場，由於諸多情況發生而導致錯過

黃金救護時間。

一般來說，人腦只要超過3至5分鐘無

氧，就會造成腦死，嚴重者會導致死亡，是

故一個人在無呼吸、無脈搏的情況下，黃金

救護時間僅有短短3至5分鐘而已，然而分

隊離患者距離遠一些或在行車中途有塞車的

情況，光是行車就會超過此時間，更何況家

屬發現患者無呼吸、無脈搏就有可能超出此

時間了，所以能否將OHCA患者救回，家屬

的處置極為關鍵，否則事後即使有再好的醫

療急救，仍難以將患者救回，能急救逃出鬼

門關者便算是奇蹟，但案例卻是少之又少。

平時消防人員會定期對特殊場合及地

點對民眾做CPR宣導，包括公共場所、百貨

公司、工廠或學校，或對里民、員工及學生

做救護宣導，救護發生時應有所幫助。在救

護宣導的部分CPR又是最重要的一環，因為

對OHCA患者做急救處置短短的3到5分鐘極

為關鍵，而且救護人員未必能在3至5分鐘

內到達現場急救患者，民眾及家屬對OHCA

患者所做的急救處置是非常重要、且是必要

的。

就以現階段消防人員對民眾宣傳的民

眾版C P R主要過程為「叫、叫、A、B、

C」內容及作法如下：

第1個「叫」： 呼叫患者，用力拍打患

者雙肩。這部分比較強調去對患者拍打雙

肩，以免因為患者是半邊中風而無知覺反

應，拍打必須用力一些，等同於救護人員的

疼痛刺激。

第2個「叫」：指定旁人，打11 9請求

救護人員前來急救。對民眾宣導時必須請民

眾一定要指定一個特定人士來報案，因為不

管現場民眾是否真的會做CPR，也沒有救護

人員的救護裝備及專業，更別說與醫院相比

了，所以能將患者早一步送到最好的醫療保

護，能對患者更有所保障。

「A」：AIR WAY，就是保持呼吸道

暢通。假如呼吸道堵塞，空氣便無法進出肺

腔，不能完成氣體交換，也就無法提供氧氣

了，所以必須要先確定患者之呼吸道是否暢

通。

「B」：BREATHlNG，就是吹氣幫助

呼吸。因為當患者呼吸終止時肺腔即迅速趨

向萎縮並且斷絕提供血液輸送所需之氧氣供

應，所以當確定A步驟之呼吸道是暢通時，

即應及時給以吹氣幫助肺部膨漲並供應氧

氣。

「C」：CIRCULATlON，就是人工血

液循環。當確定患者，心跳停止亦即無法測

得脈搏時，緊接著「A」與「B」步驟後就

必須實施「C」了，經由心外按摩而改變胸

腔內壓力的變化，促使血液攜帶氧氣繼續的

輸送至腦部及各器官組織，維護著緊急情況

生命得以延續至就醫時之最低條件。

原則上壓胸吹氣持續以30比2的過程持

續5個循環再評估，直到救護人員到場接手

或患者恢復呼吸跟心跳為止。

有關B吹氣的部分，有些陌生人怕不衛

生就不敢實施，所有消防人員在做救護宣傳

時仍然會去強調C壓胸的部分，根據醫療報

告壓胸對患者的循環跟給氧多少有些幫助，

且還有排除異物哽塞的功用。

搶救O H C A患者是分秒必爭的，然而

根據救護人員多年的經驗，對患者做CPR的

家屬少之又少，如何能夠對民眾加以宣傳

CPR，當消防人員去宣傳CPR時，民眾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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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嚴重性，以至於會更主動的學習和參

與，這需要消防人員甚至政府去重視及加

以宣傳，民眾假如能學習更多的CPR知識會

對搶救患者有更大的幫助，即使是救活陌生

人，又何樂而不為呢?所謂救人一命勝造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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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圖1│救護現場照片

文│攝影│台中市消防局 高堂耀

圖2│校園宣傳CPR心肺復甦術

OHCA

Process and review
in treatment of OHCA rescue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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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健康是一種基本人權，追求健康的身心

一直是人類長年來的基本需求，自從1974

年加拿大學者Lalonde發表了加拿大國家健

康計畫後（The Canadian National Health 

Plan-the Lalonda report），疾病的預防及

健康促進議題因此成為西方國家健康計畫中

的重點工作（蕭淑銖、張媚，2004），而

全民健康的推廣更是現今各國政府預防疾病

的最高策略。

對於默默守護著人民生命財產的消防人

員，往往會因其長時間、高壓力的工作型態、

大量的應酬，忽略了對於其本身健康的注重，

而國內對於這一個區塊的研究也僅停留於片面

的研討，缺乏完整性的研究，故研究者希望能

藉由本文來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使社會能更

加注重消防人員的健康狀況。

二、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的意義    

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發展至今已不再僅

是針對個人疾病預防的措施，而是包含了社

會活動、法律、健康教育、許可、合作、參

與、公平、社會環境之改變等管道進行，由

此可見全民健康不只是個針對個人疾病預防

的單純的口號，而是融入了組織、政治、經

濟、法律及環境的衛生教育的龐大理念（林

美聲，2004），換句話說，健康促進除了

增強個人技巧和能力的行動，也應包含改變

社會環境、經濟狀況等政治策略，以減低環

境對大眾或個人健康影響的行動，達到社會

中每個份子都努力養成健康生活的目標。

健 康 促 進 生 活 型 態 是 可 以 量 化 調

查表加以檢視的，Wa l k e r ,  Vo l k a n ,  a n d 

Sechrist(1987)將Pender的「生活型態與健

康習慣評量表」修正為「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量表」，將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分為：自我實

現(self-actual izat ion)、健康責任、運動、

營養、人際支持及壓力處理六大構面。此量

表常被使用於檢視警察人員、軍人、公共衛

生人員、公車司機、護理人員及老年人，但

對於消防人員尚未有人對其實施檢測。現先

將國內、外多位學者的研究發現概述：

(一)年齡與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相關性：

大 多 研 究 指 出 年 齡 與 健 康 促

進生活型態兩者之間有顯著的相關

（于漱， 1 9 8 8 ；尹祚芊， 2 0 0 2 ；

Johnson, Ratner,  & Bottrff,  1993；

Wa n g ,  1 9 9 9 ）。而其中大多認為

年齡愈大，健康促進生活需求愈高

（D u f f y,  R o s s o w,  &  H e r n a d w e z , 

1996 ;Walker,  Vo lkan ,  Sechr i s t ,  & 

Pender,  1988）。因為隨著年齡的增

長，身體機能愈來愈差，人們為了避

免病痛開始注重自我健康。

(二)家庭狀況與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家庭因素中針對子女數的研究

發現認為子女數較多者健康促進生

活型態愈佳，（蕭順蘭，2 0 0 2；彭

鳳美，2 0 0 1）。其原因為子女較多

者，對於壓力處理較能調適；由於注

重子女的營養，也一併注重自我營養

攝取；同時認為自己必須保持健康狀

態來照顧子女，絕對不能生病。

(三)教育程度與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目前國內並無針對消防人員的教

育程度與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的研究，

因幾年前消防人員學歷以警察大學、

警察專科學校畢業者居多，故其研究

結果必定為無顯著相關。但如今消防

人員特考已對外開放，人才來源多樣

化，其學歷與健康促進生活型態之相

關性必將受到影響。

三、消防人員的健康促進生活型

態相關研究

消防人員的健康概念才剛崛起不久，

國內對於消防人員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的直接

主題研究調查資料十分有限，雖然還未有以

完整量表檢視消防人員的研究，但卻有許多

有關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各分構面同類型的相

關研究，現將國內學者已完成的研究分為自

我實現、身體活動、營養、人際關係、健康

責任及壓力處理六大方面作討論。

(一)自我實現：

自我實現此一構面主要為發現

自我是否朝正向成長，生存是否有意

義，靈性安適是健康最重要的ㄧ個面

向，包含了個人生存的理念、意義、

價值、目的等，是整合其他健康層面

的樞紐與根本，主要幫助個人創造意

義非凡的人生。在自我實現的方面，

蘇榮欽（2007）針對高高屏3個縣市

消防人員的工作滿意度做調查，發

現消防人員在工作滿意度上，以「外

來評價滿意」感受程度最高，其次為

「心靈滿意」、「組織滿意」、「工

作特性滿意」，而「物質滿意」感受

程度最低。這一結果說明了消防人員

工作的努力要是需要社會大眾全體的

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現況

調查與分析

我國
 消防人員

文│圖│台東縣消防局 廖昱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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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一種基本人權，追求健康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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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加拿大學者Lalonde發表了加拿大國家健

康計畫後（The Canadian National Health 

Plan-the Lalonda report），疾病的預防及

健康促進議題因此成為西方國家健康計畫中

的重點工作（蕭淑銖、張媚，2004），而

全民健康的推廣更是現今各國政府預防疾病

的最高策略。

對於默默守護著人民生命財產的消防人

員，往往會因其長時間、高壓力的工作型態、

大量的應酬，忽略了對於其本身健康的注重，

而國內對於這一個區塊的研究也僅停留於片面

的研討，缺乏完整性的研究，故研究者希望能

藉由本文來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使社會能更

加注重消防人員的健康狀況。

二、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的意義    

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發展至今已不再僅

是針對個人疾病預防的措施，而是包含了社

會活動、法律、健康教育、許可、合作、參

與、公平、社會環境之改變等管道進行，由

此可見全民健康不只是個針對個人疾病預防

的單純的口號，而是融入了組織、政治、經

濟、法律及環境的衛生教育的龐大理念（林

美聲，2004），換句話說，健康促進除了

增強個人技巧和能力的行動，也應包含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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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對大眾或個人健康影響的行動，達到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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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促 進 生 活 型 態 是 可 以 量 化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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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習慣評量表」修正為「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量表」，將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分為：自我實

現(self-actual izat ion)、健康責任、運動、

營養、人際支持及壓力處理六大構面。此量

表常被使用於檢視警察人員、軍人、公共衛

生人員、公車司機、護理人員及老年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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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國內、外多位學者的研究發現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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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多 研 究 指 出 年 齡 與 健 康 促

進生活型態兩者之間有顯著的相關

（于漱， 1 9 8 8 ；尹祚芊， 2 0 0 2 ；

Johnson, Ratner,  & Bottrff,  1993；

Wa n g ,  1 9 9 9 ）。而其中大多認為

年齡愈大，健康促進生活需求愈高

（D u f f y,  R o s s o w,  &  H e r n a d w e z , 

1996 ;Walker,  Vo lkan ,  Sechr i s t ,  & 

Pender,  1988）。因為隨著年齡的增

長，身體機能愈來愈差，人們為了避

免病痛開始注重自我健康。

(二)家庭狀況與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家庭因素中針對子女數的研究

發現認為子女數較多者健康促進生

活型態愈佳，（蕭順蘭，2 0 0 2；彭

鳳美，2 0 0 1）。其原因為子女較多

者，對於壓力處理較能調適；由於注

重子女的營養，也一併注重自我營養

攝取；同時認為自己必須保持健康狀

態來照顧子女，絕對不能生病。

(三)教育程度與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目前國內並無針對消防人員的教

育程度與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的研究，

因幾年前消防人員學歷以警察大學、

警察專科學校畢業者居多，故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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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與支持。另一個和工作滿意有

關的重點因素是組織承諾，林建忠

（2 0 0 3）調查發現消防人員工作滿

意的5個面向與組織承諾的相關強度

順序為：工作特性＞監督＞公平知覺

＞薪資福利＞工作程序，由於消防人

員付出在工作的時間比其餘時間比重

要多，所以對於工作特性十分的重

視。

(二)運動：

在此意指廣泛的運動行為，運動

的好處對減肥、人體的新陳代謝、高

血壓、心臟病、糖尿病、骨質疏鬆、

緊張焦慮與憂鬱症的預防與控制有重

大的幫助。消防人員具備優良的基本

體能是本身的工作條件，尤其都會

區高樓林立，由於建築及使用上的特

性，在緊急救護與消防救災的方式皆

與過去有所不同，平時訓練時，對體

能的要求較高（趙剛，1984）。

曾舟君（2 0 0 7）針對消防人員

休閒型態作調查，以5點式計分調查

法，中間值為 3 ，運動型需求構面

中，以「散步」的平均值 4 . 11為最

高，而「爬山慢跑」的3.91為最低，

這結果或許與場地限制條件相關，因

為散步並無太大的場地限制，故得到

此一結論。而劉泳倫（2 0 0 3）研究

調查發現另一特點，參加運動類休閒

型態的消防人員，以21-30歲的人居

多，因為大多年輕人體力較充足，且

未婚者多，並無太多繁雜的家務，故

有時間及體力參加運動類的休閒型

態。

(三)營養：

所謂均衡的營養是指一個人的飲

食必須攝取足夠的營養素，以供給人

體組織的成長、修復及維持。消防人

員大量的應酬行為與飲酒行為幾乎可

以畫上等號，造成健康問題。在曾舟

君（2 0 0 7）的研究中，休閒型態的

社交型構面與嗜好型構面問卷都談論

到聚餐、飲酒等相關議題，該休閒構

面的選擇。

(四)人際關係：

消防人員的人際關係非常單純，

時常相處的不外乎親人朋友、工作相

關人員（義消、廠商等）及民意代表

3大類，除了本身的休閒選擇外，有

時因為職務需求會參加一些社交性的

活動，如同事的升遷、調動，與義消

的互動等，應酬性的聚餐活動是常見

的。但除了應酬之外，親友的陪伴一

直是消防人員在社交活動中的渴望項

目。因此在人際關係的調查中，劉泳

倫（2003）問卷活動建議145項中，

有 5 4項建議是關於減少工作時數、

增加休閒時間，從事休閒、休息及陪

伴家人，占了問卷的第1位。曾舟君

（2 0 0 7）對於休閒活動現況調查的

社交型需求構面中，與親友聚餐占了

最多數（平均值中位數為3，該項平

均數為4.24），說明了與親朋好友聯

繫相聚是消防人員的主要社交，或許

是因為長期對家庭疏於照顧的愧疚

感，難得的休假時間在親人身上的付

出顯得特別多。

(五)健康責任：

健康責任意指看或讀有關健康

的報章、雜誌或電視，當健康出現

問題時主動尋求醫療幫助。溫慶榮

（2 0 0 6）研究發現，消防人員會主

動透過資源及學習來減輕壓力。而就

大環境對於消防人員健康責任主動的

協助而言，我國僅規劃完成職場安全

（各類災害搶救標準作業程序）及自

我危險評估（如呼吸量控制、負重肌

力測試等）的部分，供消防人員於應

付勤務時所參照。

(六)壓力處理：

目前消防人員因應工作壓力大致

分成「理性分析」、「尋求支持」、

「問題解決」及「延宕逃避」4種策

略（溫慶榮，2 0 0 6），大多數消防

人員認為確定問題方向，尋求正向

的解決方式比逃避要來得有效，但

仍有少數年紀較輕的消防人員會選

擇暫時逃避問題來舒緩壓力。程千

芳（2 0 0 1）指出透過由社會及重要

他人的協助與支持，如與朋友的交

談、尋求意見及協助，能使個體能

因感受孤獨、無助時產生的壓力，得

到良好的紓解效果。另外可藉由設立

「張老師」心理諮商或是消防人員專

屬之「社會支持」系統等諮詢機構，

來協助消防人員（黃曉嫄、鄧子正，

2005，曾舟君，2007）。

四、台東縣消防人員的健康促進

生活型態

本研究針對台東縣消防人員實施問卷

調查，共發出問卷146份，回收113份，現

將問卷結果細分成自我實現、健康責任、營

養、運動、人際支持及壓力處理6大構面。

其中得分愈高者，表示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情形愈好。選項共計4個，「從來沒有」得

0分、「偶爾如此」得1分、「時常如此」

得2分、「都是如此」得3分，此量表最大

值為132分，最小值為0分。由表1可得，台

東縣消防人員的健康促進得分情形最大值

為126分，最低分為14分，平均值為69 .21

（SD=22.84），標準化得分為52.43。本研

究標準化得分較吳昇忠（2008）研究台東

縣警察人員健康促進生活型態標準化得分

50.89為高，但比林美聲（2004）研究結果

65.37為低。

變項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標準化得分 排序

健康促進生活
型態

69.2124 22.84554 126.00 14.00 52.43

營養 8.8761 2.74881 15.00 2.00 59.17 1

自我實現 26.2035 8.56296 43.00 1.00 58.23 2

人際支持 8.3097 3.11127 14.00 0 55.40 3

壓力處理 9.2655 3.57825 17.00 0 51.48 4

運動 5.9204 3.22419 12.00 0 49.34 5

健康責任 10.6372 6.11214 26.00 1.00 39.40 6

表1│健康促進生活型態量表及其分量表得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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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與支持。另一個和工作滿意有

關的重點因素是組織承諾，林建忠

（2 0 0 3）調查發現消防人員工作滿

意的5個面向與組織承諾的相關強度

順序為：工作特性＞監督＞公平知覺

＞薪資福利＞工作程序，由於消防人

員付出在工作的時間比其餘時間比重

要多，所以對於工作特性十分的重

視。

(二)運動：

在此意指廣泛的運動行為，運動

的好處對減肥、人體的新陳代謝、高

血壓、心臟病、糖尿病、骨質疏鬆、

緊張焦慮與憂鬱症的預防與控制有重

大的幫助。消防人員具備優良的基本

體能是本身的工作條件，尤其都會

區高樓林立，由於建築及使用上的特

性，在緊急救護與消防救災的方式皆

與過去有所不同，平時訓練時，對體

能的要求較高（趙剛，1984）。

曾舟君（2 0 0 7）針對消防人員

休閒型態作調查，以5點式計分調查

法，中間值為 3 ，運動型需求構面

中，以「散步」的平均值 4 . 11為最

高，而「爬山慢跑」的3.91為最低，

這結果或許與場地限制條件相關，因

為散步並無太大的場地限制，故得到

此一結論。而劉泳倫（2 0 0 3）研究

調查發現另一特點，參加運動類休閒

型態的消防人員，以21-30歲的人居

多，因為大多年輕人體力較充足，且

未婚者多，並無太多繁雜的家務，故

有時間及體力參加運動類的休閒型

態。

(三)營養：

所謂均衡的營養是指一個人的飲

食必須攝取足夠的營養素，以供給人

體組織的成長、修復及維持。消防人

員大量的應酬行為與飲酒行為幾乎可

以畫上等號，造成健康問題。在曾舟

君（2 0 0 7）的研究中，休閒型態的

社交型構面與嗜好型構面問卷都談論

到聚餐、飲酒等相關議題，該休閒構

面的選擇。

(四)人際關係：

消防人員的人際關係非常單純，

時常相處的不外乎親人朋友、工作相

關人員（義消、廠商等）及民意代表

3大類，除了本身的休閒選擇外，有

時因為職務需求會參加一些社交性的

活動，如同事的升遷、調動，與義消

的互動等，應酬性的聚餐活動是常見

的。但除了應酬之外，親友的陪伴一

直是消防人員在社交活動中的渴望項

目。因此在人際關係的調查中，劉泳

倫（2003）問卷活動建議145項中，

有 5 4項建議是關於減少工作時數、

增加休閒時間，從事休閒、休息及陪

伴家人，占了問卷的第1位。曾舟君

（2 0 0 7）對於休閒活動現況調查的

社交型需求構面中，與親友聚餐占了

最多數（平均值中位數為3，該項平

均數為4.24），說明了與親朋好友聯

繫相聚是消防人員的主要社交，或許

是因為長期對家庭疏於照顧的愧疚

感，難得的休假時間在親人身上的付

出顯得特別多。

(五)健康責任：

健康責任意指看或讀有關健康

的報章、雜誌或電視，當健康出現

問題時主動尋求醫療幫助。溫慶榮

（2 0 0 6）研究發現，消防人員會主

動透過資源及學習來減輕壓力。而就

大環境對於消防人員健康責任主動的

協助而言，我國僅規劃完成職場安全

（各類災害搶救標準作業程序）及自

我危險評估（如呼吸量控制、負重肌

力測試等）的部分，供消防人員於應

付勤務時所參照。

(六)壓力處理：

目前消防人員因應工作壓力大致

分成「理性分析」、「尋求支持」、

「問題解決」及「延宕逃避」4種策

略（溫慶榮，2 0 0 6），大多數消防

人員認為確定問題方向，尋求正向

的解決方式比逃避要來得有效，但

仍有少數年紀較輕的消防人員會選

擇暫時逃避問題來舒緩壓力。程千

芳（2 0 0 1）指出透過由社會及重要

他人的協助與支持，如與朋友的交

談、尋求意見及協助，能使個體能

因感受孤獨、無助時產生的壓力，得

到良好的紓解效果。另外可藉由設立

「張老師」心理諮商或是消防人員專

屬之「社會支持」系統等諮詢機構，

來協助消防人員（黃曉嫄、鄧子正，

2005，曾舟君，2007）。

四、台東縣消防人員的健康促進

生活型態

本研究針對台東縣消防人員實施問卷

調查，共發出問卷146份，回收113份，現

將問卷結果細分成自我實現、健康責任、營

養、運動、人際支持及壓力處理6大構面。

其中得分愈高者，表示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情形愈好。選項共計4個，「從來沒有」得

0分、「偶爾如此」得1分、「時常如此」

得2分、「都是如此」得3分，此量表最大

值為132分，最小值為0分。由表1可得，台

東縣消防人員的健康促進得分情形最大值

為126分，最低分為14分，平均值為69 .21

（SD=22.84），標準化得分為52.43。本研

究標準化得分較吳昇忠（2008）研究台東

縣警察人員健康促進生活型態標準化得分

50.89為高，但比林美聲（2004）研究結果

65.37為低。

變項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標準化得分 排序

健康促進生活
型態

69.2124 22.84554 126.00 14.00 52.43

營養 8.8761 2.74881 15.00 2.00 59.17 1

自我實現 26.2035 8.56296 43.00 1.00 58.23 2

人際支持 8.3097 3.11127 14.00 0 55.40 3

壓力處理 9.2655 3.57825 17.00 0 51.48 4

運動 5.9204 3.22419 12.00 0 49.34 5

健康責任 10.6372 6.11214 26.00 1.00 39.40 6

表1│健康促進生活型態量表及其分量表得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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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各分量表標準化得分後的排序，

以營養最高，得59.17分，研究結果與林美

聲（2004）、林女里（2002）研究結果相

同，都是營養得分表現最高；其次依序為自

我實現、人際支持、壓力處理、運動及健康

責任，此情形代表台東縣消防人員的健康促

進生活型態對於營養、自我實現及人際支持

的得分較高，壓力處理、運動及健康責任相

對之下的表現較差。

透過表2發現，得分平均值最高的5個

題項依序為「每天都有吃早餐」、「知道

生活中壓力的來源」、「每天3餐定時且規

律」、「知道自己的優缺點」、「欣賞而且

喜歡自己」。而平均值最低的5項為「運動

時會測量自己的脈搏」、「參加有關個人健

康保健方面的教育課程或活動」、「向健康

專業人員詢問如何好好照顧自己」、「每天

花15-20分鐘鬆弛或冥想（靜坐）」、「參

加有關改進居住環境的課程或活動」。由上

述探討發現，台東縣消防人員在健康促進生

活型態方面大多重視營養及自我實現，盡量

調整健康的飲食習慣，同時追求自我潛能及

能力發揮到最大極限；相對的，卻對於健康

責任的得分明顯較低，此研究結果與吳昇忠

（2008）對於台東縣警察人員的研究結果

相同，都是因為健康認知、居住環境及個

人生活習慣等因素，而影響了健康責任的執

行，未來如何改善提升消防人員個人的健康

責任問題，是一個值得研究探討的方向。

將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總量表分別對台

東縣消防人員的教育程度、婚姻、年齡、

目前職務及服務年資等背景變項進行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得到表3、表4，顯示不同背

景的消防人員對於健康促進生活型態有何差

異：

(一)消防人員不同教育程度健康促進生活

型態之差異性：

由表3中可發現，扣除樣本數過

小的研究所以上組別，發現教育程度

大學（警大）＞ 大專（警專）＞ 高

中（職）者，顯示學歷愈高其健康促

進生活型態情形愈好，且健康促進生

活型態總表顯示顯著差異，為大學

（警大）＞高中（職）（p <.05），

此結果與李雅欣（2 0 0 4）、吳采蓉

（2 0 0 5）研究結果相同，但與吳昇

忠（2 0 0 8）針對警察人員研究結果

相異，追探其原因為近年新進用不少

特考班消防人員，使消防人員不再是

僅有固定同質性的學歷，外勤隊員不

再只是高中（職）或警專生，更多大

學生的加入同時提升整體的健康知

識，使研究產生顯著差異。

(二)消防人員不同婚姻情形健康促進生活

型態之差異性：

本研究發現未婚者的健康促進生

活型態得分＞已婚者，此結果與吳昇

忠（2 0 0 8）研究得到結果相同，但

與蕭順蘭（2 0 0 2）研究結果相異，

探討其原因為雖然成家結婚的消防人

員可以與家人分享心情，但與未婚

問卷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每天都有吃早餐。 2.36 .802 1

知道生活中壓力的來源。 2.03 .839 2

每天三餐定時且規律。 1.96 .772 3

知道自己的優缺點。 1.96 .762 4

欣賞而且喜歡自己。 1.94 .838 5

讚賞他人的成就。 1.94 .794 6

確信我的生命是有目的的。 1.87 .822 7

對生命樂觀、充滿熱忱。 1.85 .847 8

與親近的人相互有身體的碰觸。 1.78 .867 9

感覺幸福滿足。 1.78 .832 10

覺得自己往越來越好的方向成長與改變
中。

1.75 .808 11

對未來充滿希望。 1.73 .919 12

重視自己的成就。 1.73 .876 13

維持有意義的人際關係（指深層的，非
泛泛之交）。

1.73 .858 14

朝生命中長遠的目標努力。 1.72 .807 15

能從工作中獲得成就感。 1.72 .807 16

每天花些時間放鬆自己。 1.71 .873 17

食用富含纖維質的食物（如全榖類、天
然蔬果）。

1.70 .812 18

採用某些方法來減輕自己所面臨的壓力。 1.67 .799 19

每週運動至少三次，每次持續20-30分鐘。 1.66 .978 20

與親近人討論自己的問題及關心的事情。 1.66 .809 21

發覺每天都是充滿樂趣及挑戰的。 1.65 .865 22

花時間與親密的朋友相處。 1.63 .837 23

覺得自己的生活品質及環境是舒適且令
人滿意的。

1.57 .905 24

當不同意醫師的建議時，我會向他提出
疑問或徵詢另一位醫師的看法。

1.54 .916 25

和我關心的人互相有身體的碰觸。 1.53 .835 26

睡覺前使自己全身肌肉放鬆。 1.50 .946 27

每天吃富含五大類營養素的食物。 1.50 .867 28

以建設性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感受。 1.50 .803 29

每週做筋骨放鬆運動至少三次。 1.48 1.001 30

我所設定的目標都是實際可行的。 1.47 .791 31

從事休閒性的體能活動（如健走、騎腳
踏車）。

1.44 .823 32

就寢時，讓自己想些愉快的事物。 1.40 .797 33

閱讀有關健康促進的文章或書籍。 1.36 .768 34

與合格的專業人員討論關於自己健康保
健方面的事情。

1.35 0.914 35

每週激烈運動至少三次，每次持續20－
30分鐘。

1.34 0.997 36

做身體檢查或檢驗，並知道結果。 1.21 0.93 37

測量血壓並知道自己的血壓值。 1.21 .891 38

每個月至少一次觀察自己的身體有無異
狀或病徵。

1.12 .874 39

參加有關改進居住環境的課程或活動。 1.09 .922 40

每天花15－20分鐘鬆弛或冥想（靜坐）。 1.07 .942 41

向健康專業人員詢問如何好好照顧自己。 1.07 .873 42

參加有關個人健康保健方面的教育課程或
活動。

1.04 .930 43

運動時會測量自己的脈搏。 1.01 .995 44

因素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教育程度

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高中(職) 49 63.6327 24.42821

大專(警專) 44 70.6364 20.50648

大學(警大) 17 82.4118 18.72518

研究所以上 3 64.6667 27.20907

婚姻

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已婚 77 66.6494 24.30333

未婚 34 74.1471 18.18446

離婚 2 84.0000 29.69848

目前職務

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內勤主管 5 71.8000 18.61988

外勤主管 21 76.5714 26.93060

內勤非主管 14 73.2143 12.59535

一般外勤隊員 51 64.2549 21.10151

特殊單位隊員 22 70.5455 27.21121

年齡

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30歲以下 30 74.8333 22.33149

31歲-40歲 24 72.5833 25.12043

41歲-55歲 59 64.9831 21.65680

服務年資

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5年以下 24 78.5000 17.63149

6-10年 15 72.4667 27.72020

11-15年 11 73.9091 24.76067

16-20年 44 60.7045 22.88757

21年以上 19 71.8947 18.40560

表2│健康促進生活型態量表各題得分情形
表3│不同背景之消防人員健康促進生活型態描述性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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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各分量表標準化得分後的排序，

以營養最高，得59.17分，研究結果與林美

聲（2004）、林女里（2002）研究結果相

同，都是營養得分表現最高；其次依序為自

我實現、人際支持、壓力處理、運動及健康

責任，此情形代表台東縣消防人員的健康促

進生活型態對於營養、自我實現及人際支持

的得分較高，壓力處理、運動及健康責任相

對之下的表現較差。

透過表2發現，得分平均值最高的5個

題項依序為「每天都有吃早餐」、「知道

生活中壓力的來源」、「每天3餐定時且規

律」、「知道自己的優缺點」、「欣賞而且

喜歡自己」。而平均值最低的5項為「運動

時會測量自己的脈搏」、「參加有關個人健

康保健方面的教育課程或活動」、「向健康

專業人員詢問如何好好照顧自己」、「每天

花15-20分鐘鬆弛或冥想（靜坐）」、「參

加有關改進居住環境的課程或活動」。由上

述探討發現，台東縣消防人員在健康促進生

活型態方面大多重視營養及自我實現，盡量

調整健康的飲食習慣，同時追求自我潛能及

能力發揮到最大極限；相對的，卻對於健康

責任的得分明顯較低，此研究結果與吳昇忠

（2008）對於台東縣警察人員的研究結果

相同，都是因為健康認知、居住環境及個

人生活習慣等因素，而影響了健康責任的執

行，未來如何改善提升消防人員個人的健康

責任問題，是一個值得研究探討的方向。

將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總量表分別對台

東縣消防人員的教育程度、婚姻、年齡、

目前職務及服務年資等背景變項進行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得到表3、表4，顯示不同背

景的消防人員對於健康促進生活型態有何差

異：

(一)消防人員不同教育程度健康促進生活

型態之差異性：

由表3中可發現，扣除樣本數過

小的研究所以上組別，發現教育程度

大學（警大）＞ 大專（警專）＞ 高

中（職）者，顯示學歷愈高其健康促

進生活型態情形愈好，且健康促進生

活型態總表顯示顯著差異，為大學

（警大）＞高中（職）（p <.05），

此結果與李雅欣（2 0 0 4）、吳采蓉

（2 0 0 5）研究結果相同，但與吳昇

忠（2 0 0 8）針對警察人員研究結果

相異，追探其原因為近年新進用不少

特考班消防人員，使消防人員不再是

僅有固定同質性的學歷，外勤隊員不

再只是高中（職）或警專生，更多大

學生的加入同時提升整體的健康知

識，使研究產生顯著差異。

(二)消防人員不同婚姻情形健康促進生活

型態之差異性：

本研究發現未婚者的健康促進生

活型態得分＞已婚者，此結果與吳昇

忠（2 0 0 8）研究得到結果相同，但

與蕭順蘭（2 0 0 2）研究結果相異，

探討其原因為雖然成家結婚的消防人

員可以與家人分享心情，但與未婚

問卷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每天都有吃早餐。 2.36 .802 1

知道生活中壓力的來源。 2.03 .839 2

每天三餐定時且規律。 1.96 .772 3

知道自己的優缺點。 1.96 .762 4

欣賞而且喜歡自己。 1.94 .838 5

讚賞他人的成就。 1.94 .794 6

確信我的生命是有目的的。 1.87 .822 7

對生命樂觀、充滿熱忱。 1.85 .847 8

與親近的人相互有身體的碰觸。 1.78 .867 9

感覺幸福滿足。 1.78 .832 10

覺得自己往越來越好的方向成長與改變
中。

1.75 .808 11

對未來充滿希望。 1.73 .919 12

重視自己的成就。 1.73 .876 13

維持有意義的人際關係（指深層的，非
泛泛之交）。

1.73 .858 14

朝生命中長遠的目標努力。 1.72 .807 15

能從工作中獲得成就感。 1.72 .807 16

每天花些時間放鬆自己。 1.71 .873 17

食用富含纖維質的食物（如全榖類、天
然蔬果）。

1.70 .812 18

採用某些方法來減輕自己所面臨的壓力。 1.67 .799 19

每週運動至少三次，每次持續20-30分鐘。 1.66 .978 20

與親近人討論自己的問題及關心的事情。 1.66 .809 21

發覺每天都是充滿樂趣及挑戰的。 1.65 .865 22

花時間與親密的朋友相處。 1.63 .837 23

覺得自己的生活品質及環境是舒適且令
人滿意的。

1.57 .905 24

當不同意醫師的建議時，我會向他提出
疑問或徵詢另一位醫師的看法。

1.54 .916 25

和我關心的人互相有身體的碰觸。 1.53 .835 26

睡覺前使自己全身肌肉放鬆。 1.50 .946 27

每天吃富含五大類營養素的食物。 1.50 .867 28

以建設性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感受。 1.50 .803 29

每週做筋骨放鬆運動至少三次。 1.48 1.001 30

我所設定的目標都是實際可行的。 1.47 .791 31

從事休閒性的體能活動（如健走、騎腳
踏車）。

1.44 .823 32

就寢時，讓自己想些愉快的事物。 1.40 .797 33

閱讀有關健康促進的文章或書籍。 1.36 .768 34

與合格的專業人員討論關於自己健康保
健方面的事情。

1.35 0.914 35

每週激烈運動至少三次，每次持續20－
30分鐘。

1.34 0.997 36

做身體檢查或檢驗，並知道結果。 1.21 0.93 37

測量血壓並知道自己的血壓值。 1.21 .891 38

每個月至少一次觀察自己的身體有無異
狀或病徵。

1.12 .874 39

參加有關改進居住環境的課程或活動。 1.09 .922 40

每天花15－20分鐘鬆弛或冥想（靜坐）。 1.07 .942 41

向健康專業人員詢問如何好好照顧自己。 1.07 .873 42

參加有關個人健康保健方面的教育課程或
活動。

1.04 .930 43

運動時會測量自己的脈搏。 1.01 .995 44

因素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教育程度

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高中(職) 49 63.6327 24.42821

大專(警專) 44 70.6364 20.50648

大學(警大) 17 82.4118 18.72518

研究所以上 3 64.6667 27.20907

婚姻

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已婚 77 66.6494 24.30333

未婚 34 74.1471 18.18446

離婚 2 84.0000 29.69848

目前職務

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內勤主管 5 71.8000 18.61988

外勤主管 21 76.5714 26.93060

內勤非主管 14 73.2143 12.59535

一般外勤隊員 51 64.2549 21.10151

特殊單位隊員 22 70.5455 27.21121

年齡

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30歲以下 30 74.8333 22.33149

31歲-40歲 24 72.5833 25.12043

41歲-55歲 59 64.9831 21.65680

服務年資

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5年以下 24 78.5000 17.63149

6-10年 15 72.4667 27.72020

11-15年 11 73.9091 24.76067

16-20年 44 60.7045 22.88757

21年以上 19 71.8947 18.40560

表2│健康促進生活型態量表各題得分情形
表3│不同背景之消防人員健康促進生活型態描述性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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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相較之下更需多負擔一個家庭的生

活，同時長時間的工作無法陪伴家人

也增加其壓力。

(三)消防人員不同職務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之差異性：

消防人員不同的職務對其健康

促進生活型態影響並不顯著，觀察發

現其中排序最低得分者為一般外勤

隊員，探討其原因為相較內勤人員的

每日上、下班制，外勤工作 4 8小時

長時間的待命服勤，令外勤人員無法

很有規律的執行自我的生活計畫，造

成其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執行較差。此

研究結果與國軍人員、警察人員、公

共衛生、護理人員研究結果相同（李

雅欣，2 0 0 4；林美聲，2 0 0 4、吳昇

忠，2008；蕭順蘭，2002）。

(四)消防人員不同年齡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之差異性：

表4不同年齡的消防人員健康促

進生活型態並無顯著差異，觀察期描

述性統計排序為 3 0歲以下者，得分

74 .83>31-40歲者，得分72 .58>41-

5 5歲者，得分6 4 . 9 8， 顯示年紀愈

輕者生活愈健康，此結果與吳昇忠

（2 0 0 8）、林美聲（2 0 0 4）研究相

異，蓋因台東縣的消防人員型態正在

改變，隨社會型態的轉變，新進的消

防人員擁有抱負、不飲酒、維持良好

的運動等習慣，故其健康促進生活型

態的施行情形較良好。

(五)消防人員不同服務年資健康促進生活

型態之差異性：

表 4 觀察得到服務年資對於健

康促進生活型態有顯著差異，事後

比較發現5年以下者> 1 6 - 2 0年者（p 

< .05），解釋原因同年齡1項，蓋因

服務年資較淺者，其相對年輕者多，

故對於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的執行成效

較高。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健康促進生活型態方面，

台東縣消防人員在其6個層面排序依次為營

養、自我實現、人際支持、壓力處理、運動

及健康責任，而各題項中執行最多的是每天

吃早餐、知道自己的壓力來源、三餐固定，

執行最少的是運動時測量脈搏、與專業健康

人士諮詢等問題。故建議各縣市消防單位在

訓練消防人員課程規劃中，加入健康體適能

的概念，讓消防人員的訓練是合理有效的，

而非一昧的增強體能。並且每年固定常年訓

練，可安排健康專業人員提供健康課程或是

諮詢，改善消防人員此方面資源的不足，以

實現健康消防，全民健康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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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比較

教育程度

組間 4638.549 3 1546.183 3.132*
大學（警大）＞高中（職） 

 
組內 53816.354 109 493.728

總和 58454.903 112

婚姻

組間 1771.105 2 885.553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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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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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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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和 58454.903 112

表4│不同背景與健康促進生活單因子變異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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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相較之下更需多負擔一個家庭的生

活，同時長時間的工作無法陪伴家人

也增加其壓力。

(三)消防人員不同職務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之差異性：

消防人員不同的職務對其健康

促進生活型態影響並不顯著，觀察發

現其中排序最低得分者為一般外勤

隊員，探討其原因為相較內勤人員的

每日上、下班制，外勤工作 4 8小時

長時間的待命服勤，令外勤人員無法

很有規律的執行自我的生活計畫，造

成其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執行較差。此

研究結果與國軍人員、警察人員、公

共衛生、護理人員研究結果相同（李

雅欣，2 0 0 4；林美聲，2 0 0 4、吳昇

忠，2008；蕭順蘭，2002）。

(四)消防人員不同年齡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之差異性：

表4不同年齡的消防人員健康促

進生活型態並無顯著差異，觀察期描

述性統計排序為 3 0歲以下者，得分

74 .83>31-40歲者，得分72 .58>41-

5 5歲者，得分6 4 . 9 8， 顯示年紀愈

輕者生活愈健康，此結果與吳昇忠

（2 0 0 8）、林美聲（2 0 0 4）研究相

異，蓋因台東縣的消防人員型態正在

改變，隨社會型態的轉變，新進的消

防人員擁有抱負、不飲酒、維持良好

的運動等習慣，故其健康促進生活型

態的施行情形較良好。

(五)消防人員不同服務年資健康促進生活

型態之差異性：

表 4 觀察得到服務年資對於健

康促進生活型態有顯著差異，事後

比較發現5年以下者> 1 6 - 2 0年者（p 

< .05），解釋原因同年齡1項，蓋因

服務年資較淺者，其相對年輕者多，

故對於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的執行成效

較高。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健康促進生活型態方面，

台東縣消防人員在其6個層面排序依次為營

養、自我實現、人際支持、壓力處理、運動

及健康責任，而各題項中執行最多的是每天

吃早餐、知道自己的壓力來源、三餐固定，

執行最少的是運動時測量脈搏、與專業健康

人士諮詢等問題。故建議各縣市消防單位在

訓練消防人員課程規劃中，加入健康體適能

的概念，讓消防人員的訓練是合理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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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死於突發性心跳停止的新聞不斷

上演，任何年齡都可能出現潛伏的心臟問

題。根據統計，在美國每年約有350,000人

死於突發性心跳停止。一般情況下，當患者

心跳停止時要恢復規律的心跳僅有的方法是

心臟電擊，去顫器藉由提供心臟一個帶電的

脈搏來停止心室纖維顫動，使得一個正常的

心跳節律能重新開始。

目前台灣消防隊所使用的心臟電擊器

為自動體外去顫器（A E D），A E D主要

用在心臟停止時，但是它並不會對無心率

（心電圖呈水平直線）狀態電擊。A E D被

設計成用來電擊以下兩種病患：心室顫動

（VF）、無脈搏的心室頻眽（VT）。在這

兩種心率不整時，心臟雖有搏動但卻無法有

效將血液送至全身，因此需緊急施以電擊矯

正。在心室顫動時，心臟的電氣活動處於混

亂的狀態，心室無法有效如幫浦般打出血

液。在心室頻脈時，心臟則是因為跳太快而

無法有效打出足量的血液，通常心室頻脈最

終會變成心室顫動。在沒有電擊矯正的情形

下，這兩種心率不整會迅速導致腦部損傷

和死亡。許多研究指出，假如於一個心跳

停止事件開始的5-6分鐘內執行一個電擊，

存活率將可到達5 0 %，然而直到心臟電擊

前，每分鐘之延遲將使存活率下降大約7%

至10%。當然，AED的使用必須配合CPR的

操作才能順利發揮功效。

以下為筆者使用A E D電擊成功搶救案

例：98年5月11日，台中市消防局第二大隊

專責救護隊於下午1:54接獲勤務中心派遣五

義街127號有民眾昏倒，需要救護車到場救

護。立即由該隊隊員陳鵬宇、沈國棟出勤救

護。下午1:58到場時1位民眾背著1名男性患

者（張XX，57歲）從住處跑出來，表示患

者吃飯時突然失去意識，臉色漸漸發黑，便

立即打電話求救。現場有民眾不斷大聲要求

儘快送醫，救護人員邊急救患者邊委婉告知

要先做急救措施才能送醫。

救護人員接手後將患者搬運至長背板

上並為病患評估生命徵象，發現患者無呼

吸、無脈搏，陳員立即檢查病患口中是否

有異物（無異物）後使用LMA將呼吸道暢

通，使氧氣能順利壓入病患肺部，並使用

A E D監測，同時沈員開始實施C P R搶救。

經AED判讀後為VF心律，依AED指示電擊

一次後持續實施CPR，並依患者友人要求將

其送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急救。病患送

達醫院交由醫護人員接手繼續搶救，約1 0

分鐘後急救成功，恢復呼吸心跳。患者於當

日轉送加護病房觀察，5月19日於體內裝設

自動電擊器，5月20日轉入一般病房，日前

已痊癒出院。

據患者主治醫師（心臟科主任）表

示：能在第一時間為心臟衰竭患者實施心臟

按摩及電擊是非常正確的措施，預後身體機

能也會很好，且無任何後遺症。本個案患者

於6分鐘內接受心臟電擊，成功恢復心跳且

預後良好，是A E D成功發揮功效的最佳寫

照。

心臟電擊去顫器的施行使得患者存活

率大為提昇，美國心臟協會估計美國每年約

有100,000人可因心臟去顫器的廣泛使用而

受惠。台中市消防局每年均會利用EMT複

訓時加強同仁A E D之使用訓練，期能藉由

正確的C P R及A E D急救操作，順利拯救更

多寶貴性命。

文│攝影│台中市消防局 陳鵬宇

黃金救命術

讓生命起死回生

圖1│救護人員、急診副住任及心臟科主任前往病房探視患者

AED電擊AED電擊

Gold life-saving skill  
AED electric shock for 

resuscitation.

Gold life-saving skill  
AED electric shock for 

resusc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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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異物（無異物）後使用LMA將呼吸道暢

通，使氧氣能順利壓入病患肺部，並使用

A E D監測，同時沈員開始實施C P R搶救。

經AED判讀後為VF心律，依AED指示電擊

一次後持續實施CPR，並依患者友人要求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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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轉送加護病房觀察，5月19日於體內裝設

自動電擊器，5月20日轉入一般病房，日前

已痊癒出院。

據患者主治醫師（心臟科主任）表

示：能在第一時間為心臟衰竭患者實施心臟

按摩及電擊是非常正確的措施，預後身體機

能也會很好，且無任何後遺症。本個案患者

於6分鐘內接受心臟電擊，成功恢復心跳且

預後良好，是A E D成功發揮功效的最佳寫

照。

心臟電擊去顫器的施行使得患者存活

率大為提昇，美國心臟協會估計美國每年約

有100,000人可因心臟去顫器的廣泛使用而

受惠。台中市消防局每年均會利用EMT複

訓時加強同仁A E D之使用訓練，期能藉由

正確的C P R及A E D急救操作，順利拯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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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台中市消防局 陳鵬宇

黃金救命術

讓生命起死回生

圖1│救護人員、急診副住任及心臟科主任前往病房探視患者

AED電擊AED電擊

Gold life-saving skill  
AED electric shock for 

resuscitation.

Gold life-saving skill  
AED electric shock for 

resusc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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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筆者於2008年10月12日至10月19日率領

數位博士班及碩士班研究生赴中國北京參

加第1 2屆電腦在土木及建築工程之應用國

際研討會(12th  In te rna t iona l  Conference 

o n  C o m p u t i n g  i n  C i v i l  a n d  B u i l d i n g 

Engineer ing;簡稱為 ICCCBE)，期間除與

所指導之學生共發表了5篇英文論文外，並

因此一研討會係由北京的清華大學主辦，

故乃透過台灣省消防器材同業公會張子森

理事長之居間聯繫，而順道於 1 0年 1 6日

至清華大學的公共安全研究中心（C e n t e r 

f o r  P u b l i c  S a f e t y  R e s e a r c h ,  Ts i n g h u a 

University）參訪。

當日上午儘管中心主任范維澄教授(亦

為中國工程院院士)背部扭傷，但仍抱病出

席接待(參考圖1)；在簡短寒暄後，即由中

心副主任張輝教授進行4 5分鐘的簡報，筆

者因有感於此等資料的可貴，故乃特別加以

整理摘述如後，以分享給國內災害防護有關

人士參考。

貳、內容

一、中國之公共安全 ( P u b l i c  s a f e t y  i n 

China)：中國之公共安全內容共計

涵蓋6個區塊(參考圖2)，計分為：

( 1 ) 緊 急 應 變 偶 發 計 畫 系 統 ( E R 

Contingency Plans System)

( 2 )緊急之應變法律及規範系統 ( E R 

Laws & Regulation System)

( 3 ) 公 共 安 全 創 新 系 統 ( P u b l i c 

Systeminnovation System)

(4)緊急應變平台系統 ( E R  P l a t f o r m 

System)

( 5 ) 緊急應變救援及保全系統 ( E R 

Rescue & Security System)

(6)緊急應變組織系統 (ER organization 

System)

二 、 國 家 緊 急 平 台 系 統 ( N a t i o n a l 

Emergency Platform System)：

中國的國家緊急應急平台是

1套軟硬體結合的突發公共事件應

急技術系統；在突發公共事件發

生時，能迅速讀取現場信息和數

據，結合各種基礎數據，科學分析

突發公共事件的發展趨勢，評估

危險級別，快速調出數字預測，綜

合專家救援意見，協助制定現場處

置方案。在平時，它能分析潛在風

險，模擬災害發生場景進行方案演

練，通過信息平台教育民眾，以提

供生動的災害避難與救援信息。同

時，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之應急平

台係按照中國的國家規範互聯相

通，使數據和信息共享，促進緊急

聯動和溝通協調，為各級政府的高

效應急提供強大支持。基本而言，

中國的國家應急平台是應急相關信

息的〝匯集點〞，不僅是應急救援

的〝智囊團〞，亦是應急處置的

〝指揮所〞，更是大眾教育的〝資

料館〞，也是八方救援的〝連絡

線〞。總之，應急平台是各部門應

急處置的科技利器，是和諧社會的

科技保障。

此一中國的國家緊急應急平台

系統包括國家應急平台，省級應急

平台，地市級應急平台和國家級部

門應急平台，省級部門應急平台，

地市級部門應急平台，以及移動應

急平台。系統之構建係以國家應急

平台為中心，以省級和部門應急平

台為焦點，上下貫通、左右銜接、

互聯互通、信息共享、互有側重、

互為支撐、安全暢通的國家應急平

台體系。通過突發公共事件的監測

監控、預測預警、信息報告、綜合

研判、輔助決策、指揮調度等主要

功能，結合通信調度，視頻會議，

和圖像接入等基礎支撐系統實現突

發公共事件的相互協同，有序應

對，滿足國家和地區以及清華大學

的公共安全研討中心部門應急管理

工作的需要。

此一國家緊急平台系統係由中

國政府選擇交由清華大學的公共安

全研究中心來主導系統架構設計及

圖2│中國之公共安全涵蓋內容 圖3│中國的國家緊急應急平台系統

圖1│范維澄教授（右）親自接待筆者等人

文│圖│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林利國

中國
國家災害應變與管理系統

National disaster response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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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 ing;簡稱為 ICCCBE)，期間除與

所指導之學生共發表了5篇英文論文外，並

因此一研討會係由北京的清華大學主辦，

故乃透過台灣省消防器材同業公會張子森

理事長之居間聯繫，而順道於 1 0年 1 6日

至清華大學的公共安全研究中心（C e n t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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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上午儘管中心主任范維澄教授(亦

為中國工程院院士)背部扭傷，但仍抱病出

席接待(參考圖1)；在簡短寒暄後，即由中

心副主任張輝教授進行4 5分鐘的簡報，筆

者因有感於此等資料的可貴，故乃特別加以

整理摘述如後，以分享給國內災害防護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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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gency Plan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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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緊急應變救援及保全系統 ( E R 

Rescue & Security System)

(6)緊急應變組織系統 (ER organiz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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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cy Platform System)：

中國的國家緊急應急平台是

1套軟硬體結合的突發公共事件應

急技術系統；在突發公共事件發

生時，能迅速讀取現場信息和數

據，結合各種基礎數據，科學分析

突發公共事件的發展趨勢，評估

危險級別，快速調出數字預測，綜

合專家救援意見，協助制定現場處

置方案。在平時，它能分析潛在風

險，模擬災害發生場景進行方案演

練，通過信息平台教育民眾，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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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之應急平

台係按照中國的國家規範互聯相

通，使數據和信息共享，促進緊急

聯動和溝通協調，為各級政府的高

效應急提供強大支持。基本而言，

中國的國家應急平台是應急相關信

息的〝匯集點〞，不僅是應急救援

的〝智囊團〞，亦是應急處置的

〝指揮所〞，更是大眾教育的〝資

料館〞，也是八方救援的〝連絡

線〞。總之，應急平台是各部門應

急處置的科技利器，是和諧社會的

科技保障。

此一中國的國家緊急應急平台

系統包括國家應急平台，省級應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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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應急平台，省級部門應急平台，

地市級部門應急平台，以及移動應

急平台。系統之構建係以國家應急

平台為中心，以省級和部門應急平

台為焦點，上下貫通、左右銜接、

互聯互通、信息共享、互有側重、

互為支撐、安全暢通的國家應急平

台體系。通過突發公共事件的監測

監控、預測預警、信息報告、綜合

研判、輔助決策、指揮調度等主要

功能，結合通信調度，視頻會議，

和圖像接入等基礎支撐系統實現突

發公共事件的相互協同，有序應

對，滿足國家和地區以及清華大學

的公共安全研討中心部門應急管理

工作的需要。

此一國家緊急平台系統係由中

國政府選擇交由清華大學的公共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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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技術標準，公共安全研究中心

因此發展出政府最高階緊急平台軟

體系統(參考圖3)，並提供相關的

技術支援。

三、災害預防與管理案例 ( E x a m p l e s 

f o r  D i s a s t e r  P r e v e n t i o n  a n d 

Management)：

應急預備是各級政府、企事業

單位、學校、機關及部隊等根據預

防處置突發公共事件的需要，預先

制定的重要文件。它不僅可以在突

發公共事件時，為應急工作人員和

領導提供參考信息和決策支持，也

可以為平時的安全防範和培訓演練

提供重要依據。

數 值 化 緊 急 應 變 方 案 系 統

(Digital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S y s t e m )可以克服原始預定方案單

調、繁瑣及實用性差的缺點，拓展

原始預定方案平戰結合的優勢。採

用結構化的思想，能實現預定方案

的結構化存儲、融合、快速查詢

和高效應用。數值化緊急應變方案

也非常便於與預測預警模型、案例

庫、智慧決策和專家系統結合，從

而產出更豐富，更科學的事件處置

方案。下列圖4為系統於2008年5月

1 2日四川發生規模8之強烈地震後

20分鐘所提供之數值化展示畫面。

四、機動式緊急平台(Mobile Emergency 

Platform)：

移動式應急平台（參考圖 5）

係為了要滿足移動指揮決策，現場

應急處置等需要，包括移動數據

庫，移動應用軟件以及移動設備

等，可以在汽車、火車、飛機、船

舶等多種交通工具上使用。通過衛

星等無線通信手段與國務院應急平

台，有關部門和地方各級應急平台

以及有關方面進行聯繫。具有移動

會議系統，移動數據庫以及圖線、

語音、數據的採集，同步傳輸和接

收等綜合應用功能。移動應急平台

分大、中、小三種類型。

大 、 中 型 移 動 應 急 平 台

(Large and medium-sized Mobi le 

Emergency Response Platform)係

採用方艙，改裝車等裝載方式（參

考圖 6），提供功能齊備的現場圖

像採集、數據採集、通信傳輸、移

動數據庫以及綜合應用等軟硬件系

統，實現在突發事件現場的監控監

測、綜合研判及決策指揮等功能。

大、中型移動應急平台組成及

功能(Features of large or medium-

sized Mobile Emergency Response 

Platform)包括下列數項：

（1）數據採集(Data acquisition)

（2）通信指揮

  (Communication commanding)

（3）視頻會議(Video meeting)

（4）監測監控

  ( M o n i t o r i n g  a n d Prevention)

（5）現 場 決 策 支 持

    (On-site decision support)

（6）綜合應用系統與數據庫系統

   ( C o m p r e h e n s i v e  a p p l i c a t i o n 

system and Database system)

  小型移動應急平台 ( S m a l l -

sized Mobile Emergency Response 

Platform)

小型移動應急平台式有關領導

外出時了解和掌握突發公共事件發

生發展情況，進行應急決策和指揮

的重要工具。

小型移動應急平台是以方便攜

帶筆記本電腦、PDA、智能手機作

為現場信息分析處理系統載體，附

加移動通信設備，現場圖樣和圖片

採集處理設備，GPS定位設備等組

成的系統。

小型移動應急平台具有快速

採集現場圖片，音視頻等信息的

能力，為現場應急人員提供GPS定

位、跟蹤、導航功能，具有地圖瀏

覽、信息收發、簡單標繪等功能，

滿足從有關應急平台數據庫遠程加

載和調用的要求，可以進行現場信

息的處理分析。小型移動應急平台

能夠與有關應急平台建立連接，向

有關應急平台發送現場音頻多媒體

等信息，能夠讀取有關應急平台的

分析處理結果數據應急管理人員和

決策指揮人員使用，能夠與有關應

急平台進行可視訊通話。

突發公共事件具有發生的突然

性及發生地點的不確定性，為了更

準確、即時，全面地了解事發現場

情況，為事件災害評估、預警及預

案啟動，應急決策指揮提供重要依

據，需要事件發生現場迅速佈置可

移動的監測設備，對事件發生區域

圖像及環境參數進行監測。

車載低空飛艇智能掃描定位監

控系統是為公共安全應急平台建設

而研制的成套高科技術產品。系統

可以通過無線通訊網絡作業傳輸紐

帶，不受地域、空間、時間、環境

等因素的影響。遇有突發事件，可

快速將現場採集到的信息(圖像、語

音、位置、氣象數據等)進行處理並

圖5│移動式應急平台示意

圖4│四川地震發生20分鐘後的數值化畫面
圖6│大、中型移動應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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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技術標準，公共安全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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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回指揮中心。

同時，該系統可以在野外搭建

一個臨時現場指揮中心，與城市內

的應急指揮中心實現包括語音、語

音、數據、圖像、數字圖片等多媒

體信息的雙向通信，滿足現場指揮

以及總部通信的需求（參考圖7）。

五、建築安全的研究 ( r e s e a r c h  o n 

Building Safety)：

在城市安全規劃，危險化學

品洩漏擴散，火災消防，放射性污

染，食品產生等公共安全領域，公

共安全研究中心基於相關法規和標

準，提供公共事件應急預案編制，

城市/社區/企業安全規劃與風險評

估，消防性能化設計與評估等相關

業務。從城市到基層，從奧運場館

到國家圖書館，從軌道交通到物流

中心，從高檔商務建築復染商業大

廈，從石化到輕工，公共安全研究

中心均提供安全諮詢評估服務。相

關的業務內容簡介如下：

（1）應 急 預 案 編 制 ( P r e p a r e  

        Emergency Response Plans)：

從維護群眾的生命和財產

安全，規範和強化災害事故緊急

處置工作出發，針對各類突發事

件，依據國家有關規定，結合實

際情況，災害預測模擬和安全評

估工作，編碼並提供各級各類應

急預案；包括：總體應急預案、

專項應急預案、部門應急預案、

部門應急預案、企事業單位應急

預案、大型場館等重點場所和大

型活動應急預案等。

（2）消防災性能化設計與評估 ( F i r e 

         performance-based design and 

         evaluation)：

消防性能化設計與評估是火

災安全技術中最前端也是最活躍

的領域，是建立在消防安全工程

學基礎上的一種新的建築防火設

計方法。它以火災動力學模擬為

基礎，綜合考慮了火災的發生發

展，煙氣的蔓延和控制，火災的

蔓延和控制，火災探測和警報，

主動和被動防火措施，以及人員

的疏散等各個方面，以得到經

濟、安全、合理的建築防火設計

方案。

（3）安全評估(Safety Evaluation)：

針對不同客戶，基於重大危

險源的辨識、分析以及數據模擬，

根據設備設施、工藝過程、危險物

質性質/儲量/用量等有關安全系

統的情況以及可能引發事故的危險

因素及誘發條件等，採用災害模型

對事故可能性和嚴重性進行定性和

定量評估；並對資源配置、救援力

量、救援能力、城市社區規劃、規

劃及救援路網設置，避難場所配置

進行綜合評估。

參、結語

防災無敵我，防災研究的交流更是不

應該受到意識形態的左右；對於身為國內並

不算多數的從事於防災研究的學者之一的個

人而言，很誠懇的期盼兩岸能多一些交流的

機會。此次行程，在緊湊的參訪及交流下，

對於個人而言，感觸及收穫可謂良多。尤

其是下列幾點更是值得提出來供相關人士參

酌：

一、中國清華大學公共安全研究中心的

主任一職是由具有中國國家工程院

院士身分（此榮譽是終生職）的范

維澄教授擔任，其職責是直接對中

南海的最高領導階層負責。

二、由於清華大學公共安全研究中心的

位階夠高，故其探討領域可涵括土

木、建築、機械、電機、資訊、光

電乃至航太等科技；中心主任在整

合各專業人員的投入執行與研究績

效上，並不算困難。

三、公共安全研究中心的職責攸關全中

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在此一公

德事業的感召下，多位國外學有專

精的年輕學者均願意放棄國外較高

薪資福利之職務，而返國投入中心

任職；例如中心副主任張輝教授即

是一例，另參訪當天亦正有一位東

京大學的年輕博士答應返國投入公

共安全研究中心的行列。

最後，作者期望本文能帶給國內從事

於有關防災業務人員的一些省思與進步，進

而提升國內災害防治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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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指揮中心之內部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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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數據、圖像、數字圖片等多媒

體信息的雙向通信，滿足現場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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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從石化到輕工，公共安全研究

中心均提供安全諮詢評估服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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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指揮中心之內部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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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的我，活在當下及時行善，在同

樣的位置，同樣場景，像是浮光掠影，我

試著找出一張一張往昔照片，勾起那片片

回憶，1 0年後頭髮變白了一點也掉了一點

點，期間充滿荊棘，卻也充滿榮耀，但真的

很感懷，記錄填寫在人生最美的日記裡。

回顧1 0年婦宣肇啟，同時也是志工運

動興起年代，此際儼然成為社會改造主流，

我們搭上這班防災列車，10年來我們認真努

力的去面對每一次的挑戰，這種精神是永恆

的。凡事起頭難一路走來跌跌撞撞，蓽路藍

縷，極像初學步的孩子東倒西歪，但我們創

造奇蹟、完成不可能的任務，中正中隊小而

美化妝園遊卻是第1名、萬華中隊動容的成

效，才能在婦宣聯誼會中被感動了，花蓮縣

長謝深山及消防署署長黃季敏都蒞臨指導、

文山中隊是台北市婦宣團隊啟航指標、信義

中隊連續創全國特優團隊獎、大安中隊將婦

宣精神帶入該里的守望相助隊，成為全國標

竿社區也帶動社區房價提高、南港中隊布袋

戲演活防災真諦、中山中隊是全國『試』範

成軍的先驅部隊、松山中隊人才集聚編撰刊

物不假於人、內湖中隊防災話劇舞蹈樣樣

行、大同中隊在傳統的社區與都會生活結構

中，悟出艱辛宣導方式，備感動容、士林中

隊萬紅叢中一點紫，躍升為沒有比賽權的輔

導團隊、北投中隊位台北市最北端，眺望都

會繁忙，卻能在跳躍音符中，找出獨樹一幟

作風。在團隊殊榮引以為傲的有：消防署舉

辦全國「社區婦女防火宣導隊業務評鑑」比

賽，於91.93.95.96.97年獲選為特優；93年

獲選為台北市第三屆「市政品質精進獎」之

殊榮；獲選為台北市第6.8.9.10.11屆績優志

工團隊「金鑽獎」；97年大隊長黃貴美獲選

全國義消楷模鳳凰獎之殊榮。

活菩薩、媽祖婆登門造訪，卻被拒絕

無緣接受訪視於門外，我們還是體諒或許

是當下不方便、或許是怕受騙或婉拒推銷，

僅以誠摯的心祝福；到訪步履蹣跚、歲月

風霜全留在臉上的獨居長者，與輕度障礙

的市民朋友家，他慢步摸索中迎接我們到

訪，阿伯！為何不開燈，回眸一笑「我眼瞎

沒差」。喔！頓悟，我怎麼無法入境隨俗，

真是無心之過；伊人暮年老境萬念俱灰全留

在臉上，我們陪伴傾聽心聲，整理居家，臺

灣正式邁入國際所稱的老年社會，花謝會再

開，樹葉枯黃會再生，年輕僅有一次，更體

會出孔子說：「老者安之」的意境，但做與

不做，就會有大不同的結果，可是來到災後

訪視就最容易被接受，能深深打動人心來接

受，有異想不到的收穫，胸中不禁慨然，這

一路走來更加體認，要成為『金鑽玉鐲』真

是不容易，在大隊長黃貴美領導下，1 0年

來我忙著在趕路，忘記歇下腳步，忘記市民

給我們的感謝，或許太過執著，1 0年路上

愛在社區裡轉化，完成理念的體現，1 0年

萬里路我們走遍大街小巷，完成2 2萬戶住

宅防災訪視宣導、舉辦190場次社區防災宣

導園遊會，內心略有盈餘，希望我們活出有

價值的21世紀。

台灣以農業奠基，那一段日子沒有霓

虹燈，但每夜有溫馨的燭光陪伴，沒有卡拉

OK，且處處聽到每一戶家人和樂融融的笑

聲，工商業起飛後帶動熱絡的經濟，也改善

生活環境，但來到跨越新世紀的e時代，更

改變人類生活方式，雖然天上星星距離仍舊

那麼遙遠卻永遠那麼的亮麗，但人與人的距

離那麼貼近確那麼的冷漠，家變大心境卻變

小，巔覆傳統價值觀，同時在政治、社會、

文化…等的丕變，「視」界大不同，觀念趨

於多變，果然不可同日而語，就近日林林總

總，兒童來不及長大受虐致死、踏青休閒無

辜被打死、路上騎車也會中彈致死及騎單車

竟遭吹箭射傷、索討生活費不成弒父，年

邁遭棄養…，所以我們堅持將『生命要運

用在最有意義的工作上－婦女防火宣導隊志

工』。

今年適逢台北市「婦宣大隊成立1 0週

年慶」，大家共同來分享這驕傲與榮耀的慶

生喜悅，特辦理餐敘活動，表楊各中隊幹部

及志工姐妹1 0年付出與辛勞，尤其是屆齡

退隊人員同時頒發感謝狀，當謝幕聲響起是

迎向未來新的開始，堅信未來1 0年一定要

比過去更好，但新的挑戰仍然要繼續努力面

對，發揮永續經營，不要忘記咱們「社區宣

導一路走，堅持理念十年頭」，我最愛的婦

宣大隊！再創新機，加油！

圖3│96年全國婦宣業務評鑑「台北市婦宣大隊」

     優等團隊頒獎後合影。

圖5│「台北市婦女防火宣導大隊」姐妹

     執行居家防災訪視宣導實景。

圖4│96年士林婦宣中隊獲選台北市第

     11屆績優志工團隊「金鑽獎」，

    台北市長 郝龍斌頒獎（領獎人：

    中隊長 鄭如玲）。

圖2│88年7月9日「台北市婦女防火宣導大隊」姐妹

     宣示成軍（媒體報導）。

圖1│「臺北市婦女防火宣導大隊」成軍，

     時任臺北市長馬英九授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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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台北市政府消防局 陳昭賢

Taipei City Fire Department 
Chen Chaohsien – shar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women’s advocacy – 
Life should have meaningful work.



政策專欄Policy ColumnNATIONAL FIR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O.C (TAIWAN)2009
April

56

政ඉPolicy ColumnNATIONAL FIR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O.C (TAIWAN)2009
April

57

NATIONAL FIR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O.C (TAIWAN) 工作研討Task Study2009
August

10年前的我，活在當下及時行善，在同

樣的位置，同樣場景，像是浮光掠影，我

試著找出一張一張往昔照片，勾起那片片

回憶，1 0年後頭髮變白了一點也掉了一點

點，期間充滿荊棘，卻也充滿榮耀，但真的

很感懷，記錄填寫在人生最美的日記裡。

回顧1 0年婦宣肇啟，同時也是志工運

動興起年代，此際儼然成為社會改造主流，

我們搭上這班防災列車，10年來我們認真努

力的去面對每一次的挑戰，這種精神是永恆

的。凡事起頭難一路走來跌跌撞撞，蓽路藍

縷，極像初學步的孩子東倒西歪，但我們創

造奇蹟、完成不可能的任務，中正中隊小而

美化妝園遊卻是第1名、萬華中隊動容的成

效，才能在婦宣聯誼會中被感動了，花蓮縣

長謝深山及消防署署長黃季敏都蒞臨指導、

文山中隊是台北市婦宣團隊啟航指標、信義

中隊連續創全國特優團隊獎、大安中隊將婦

宣精神帶入該里的守望相助隊，成為全國標

竿社區也帶動社區房價提高、南港中隊布袋

戲演活防災真諦、中山中隊是全國『試』範

成軍的先驅部隊、松山中隊人才集聚編撰刊

物不假於人、內湖中隊防災話劇舞蹈樣樣

行、大同中隊在傳統的社區與都會生活結構

中，悟出艱辛宣導方式，備感動容、士林中

隊萬紅叢中一點紫，躍升為沒有比賽權的輔

導團隊、北投中隊位台北市最北端，眺望都

會繁忙，卻能在跳躍音符中，找出獨樹一幟

作風。在團隊殊榮引以為傲的有：消防署舉

辦全國「社區婦女防火宣導隊業務評鑑」比

賽，於91.93.95.96.97年獲選為特優；93年

獲選為台北市第三屆「市政品質精進獎」之

殊榮；獲選為台北市第6.8.9.10.11屆績優志

工團隊「金鑽獎」；97年大隊長黃貴美獲選

全國義消楷模鳳凰獎之殊榮。

活菩薩、媽祖婆登門造訪，卻被拒絕

無緣接受訪視於門外，我們還是體諒或許

是當下不方便、或許是怕受騙或婉拒推銷，

僅以誠摯的心祝福；到訪步履蹣跚、歲月

風霜全留在臉上的獨居長者，與輕度障礙

的市民朋友家，他慢步摸索中迎接我們到

訪，阿伯！為何不開燈，回眸一笑「我眼瞎

沒差」。喔！頓悟，我怎麼無法入境隨俗，

真是無心之過；伊人暮年老境萬念俱灰全留

在臉上，我們陪伴傾聽心聲，整理居家，臺

灣正式邁入國際所稱的老年社會，花謝會再

開，樹葉枯黃會再生，年輕僅有一次，更體

會出孔子說：「老者安之」的意境，但做與

不做，就會有大不同的結果，可是來到災後

訪視就最容易被接受，能深深打動人心來接

受，有異想不到的收穫，胸中不禁慨然，這

一路走來更加體認，要成為『金鑽玉鐲』真

是不容易，在大隊長黃貴美領導下，1 0年

來我忙著在趕路，忘記歇下腳步，忘記市民

給我們的感謝，或許太過執著，1 0年路上

愛在社區裡轉化，完成理念的體現，1 0年

萬里路我們走遍大街小巷，完成2 2萬戶住

宅防災訪視宣導、舉辦190場次社區防災宣

導園遊會，內心略有盈餘，希望我們活出有

價值的21世紀。

台灣以農業奠基，那一段日子沒有霓

虹燈，但每夜有溫馨的燭光陪伴，沒有卡拉

OK，且處處聽到每一戶家人和樂融融的笑

聲，工商業起飛後帶動熱絡的經濟，也改善

生活環境，但來到跨越新世紀的e時代，更

改變人類生活方式，雖然天上星星距離仍舊

那麼遙遠卻永遠那麼的亮麗，但人與人的距

離那麼貼近確那麼的冷漠，家變大心境卻變

小，巔覆傳統價值觀，同時在政治、社會、

文化…等的丕變，「視」界大不同，觀念趨

於多變，果然不可同日而語，就近日林林總

總，兒童來不及長大受虐致死、踏青休閒無

辜被打死、路上騎車也會中彈致死及騎單車

竟遭吹箭射傷、索討生活費不成弒父，年

邁遭棄養…，所以我們堅持將『生命要運

用在最有意義的工作上－婦女防火宣導隊志

工』。

今年適逢台北市「婦宣大隊成立1 0週

年慶」，大家共同來分享這驕傲與榮耀的慶

生喜悅，特辦理餐敘活動，表楊各中隊幹部

及志工姐妹1 0年付出與辛勞，尤其是屆齡

退隊人員同時頒發感謝狀，當謝幕聲響起是

迎向未來新的開始，堅信未來1 0年一定要

比過去更好，但新的挑戰仍然要繼續努力面

對，發揮永續經營，不要忘記咱們「社區宣

導一路走，堅持理念十年頭」，我最愛的婦

宣大隊！再創新機，加油！

圖3│96年全國婦宣業務評鑑「台北市婦宣大隊」

     優等團隊頒獎後合影。

圖5│「台北市婦女防火宣導大隊」姐妹

     執行居家防災訪視宣導實景。

圖4│96年士林婦宣中隊獲選台北市第

     11屆績優志工團隊「金鑽獎」，

    台北市長 郝龍斌頒獎（領獎人：

    中隊長 鄭如玲）。

圖2│88年7月9日「台北市婦女防火宣導大隊」姐妹

     宣示成軍（媒體報導）。

圖1│「臺北市婦女防火宣導大隊」成軍，

     時任臺北市長馬英九授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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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Chaohsien – shar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women’s advocacy – 
Life should have meaningfu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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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您小時候的夢想嗎？小時候的志

向嗎？與特搜隊勇士李俊賢訪談的過程中，

我彷彿搭著小叮噹的時光機回到幾十年前的

記憶，一幕接著一幕在我眼前不斷的閃爍

著...

7月2 3日下午接近2點，我踩著輕快的

腳步踏入了台南機場旁的內政部特搜隊，由

於特搜隊的工作單位與機場維修站是在一起

的，因此，我看到了很多各式各樣不同的飛

機，同時也看到充滿活力、笑臉迎人的特搜

隊勇士─李俊賢。

體恤父母辛勞　盼早日獨立分擔

家計

民國7 2年2月4日出生的李俊賢，從小

生長在台南縣的鄉下農村，有著鄉下人的熱

情與活力，父母親為建築工人，懂事的李俊

賢自小就認為父母工作很辛苦，便會主動幫

忙分擔工作、家事等。過程中，李俊賢體

恤家人的辛勞，因此，期許自己能夠早點獨

立，減輕家裡負擔。

李俊賢一直有個目標，在國中畢業後

就想要選擇軍校就讀，當時由於爸爸認為要

讀軍校至少要高中畢業後再去報考會比較適

合，以後不論在工作或就學也會比較輕鬆、

待遇較好，後來經由學校教官建議後決定高

中畢業後再去報考。高中畢業後，李俊賢

便順利的考上警校，對未來也有著明確的目

標，畢業那年剛好2 0歲，他就通過國家特

考開始到線上服務，服務的過程中需不斷的

接受各種訓練，加強自己的專業技能，時間

流逝飛快，還是七年級生的李俊賢今年1 0

月份在線上服務就屆滿6年了。

完整的訓練　安全有保障　

李俊賢說，特搜隊的訓練很完整，依

照每個地方的經費不同，受訓的過程、內容

也不同；由於特搜隊直屬內政部消防署，所

以訓練內容比起一般消防隊來得多。李俊

賢從小有一個當飛行員的夢想，由於當時近

視，即使視力矯正完畢後也不能如願，雖然

現在政策有比較放鬆，但李俊賢已滿足現在

工作的狀況，認為有機會出任務搭乘直昇機

也能滿足內心的夢想。

談到有關特搜隊工作的安全性，李俊

賢說，畢業後便參加特搜隊的甄試，其實

本來沒有想這麼多，內心想著「先去做就對

了」，只是認為這一份工作有別於一般消防

隊的工作，也比較有挑戰性。談到有關安全

性的問題，李俊賢開玩笑的說，因為家裡經

濟比較不好，「保障人生安全的觀念」顯得

沒這麼重要，總覺得能先顧好肚子比較重

要；當然一般民眾聽到消防隊的工作都會覺

得有危險性，李俊賢說不論消防隊還是特搜

隊的工作，因為一般人不了解才認為會有危

險，其實消防工作是有固定的SOP標準作業

程序，任務執行的過程中，該注意哪些細

節、流程都必須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依循

著流程操作就不會出錯，安全自然就受到保

障。

與一般消防隊的差異　特搜隊更

具挑戰性

特搜隊和一般消防隊的不同在於特搜

隊主要的工作內容為大型的救災工作，也就

是一般消防隊沒有辦法執行的任務即透過特

搜隊來完成。李俊賢說，政府設立特搜隊的

初衷最主要是起因於921大地震，因為當時

地震規模很大，各縣市通訊被中斷、無法對

外聯繫，所以才設立特搜隊。在成立以前，

原本只有空中消防隊，後來才細分為特種搜

救隊和空中勤務總隊。

李俊賢說，搜救隊每個月都有固定時

數和架次的組合訓練，每一個月固定八架

次，每架次為2個小時，由於特搜隊的工作

並非每天都有任務需要執行，因此不斷的重

複訓練是為了讓隊員們能對搜救工作熟能生

巧，尤其是遇到危險性高的狀況，有可能今

天出勤之後，下次再出勤是隔到下個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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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在台南縣的鄉下農村，有著鄉下人的熱

情與活力，父母親為建築工人，懂事的李俊

賢自小就認為父母工作很辛苦，便會主動幫

忙分擔工作、家事等。過程中，李俊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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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聯繫，所以才設立特搜隊。在成立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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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救災方式，才不會浪費公帑，或者應用到

真正有需要特搜隊去搶救的案件。因此，特

搜隊有一套申請的標準，諸如演習等也需要

控制成本的，除了預防事後被檢討外，也必

須將直昇機是快速且立即的救災模式發揮得

淋漓盡致，所以應有的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

性。

除了預防直昇機被濫用之外，李俊賢

也開玩笑的說起以前在警校當實習生的趣

事，他說民眾濫用救護車的狀況在台灣非常

普遍，以前就曾經遇過眷村的老伯伯打電話

叫救護車，然而車子還沒有到，便看到老伯

伯已經打包好行李站在路邊和救護車招手

了，似乎把救護車當成計程車再使用，隨叫

隨到而且還不用負擔任何費用。為什麼濫用

情況會如此普遍？也是因為怕受理案件真的

是生病，有高血壓、心臟病等，若是救護單

位不受理，真的發生狀況也無法承擔後果，

因此只要一接到電話報案，就會前往處理，

所以也呼籲民眾必須要合理的使用救護車，

把設備留給更有迫切需求的患者。

至於濫用公帑是否有民眾被開罰呢？

李俊賢說，通常已受理案件其搜救費用是不

需要的，但是若民眾明知道有災害之虞卻強

行要去危險地區，例如：颱風天民眾還是要

去溪邊玩水，通常都會設立告示牌，若是強

行進入危險區，浪費公帑的話，依現行法規

國家可以有求償的權利，此外若是有申請國

防部支援救災，國家會在3個月內求償，但

架上，注重這些救護細節是避免傷患有跌落

傷到頸椎的狀況，怕太粗心的翻動患者會有

變成植物人的可能性，初步處置完畢後，就

將患者搬到機艙裡面並檢查、評估生命跡

象，如此一來才算是整個搜救工作告一段

落。

李俊賢也說，南投觀高山案件其實並

沒有立即的危險性，但是由於高山行動不

變，地勤的消防隊要趕到山上再將患者抬下

來會耽誤太多時間，同時也怕患者有高山症

會使病情惡化。然而談及一般消防隊申請支

援，通常申請後特搜隊就會立即出動去救

援，特搜隊所執行的範圍很廣，只要是縣市

沒有辦法立即處理且符合申請標準的案件就

可申請支援，因為特搜隊有統一一套派遣模

式，唯一對口單位不管是一般民眾或者縣市

消防局都必須透過行政院國家搜救中心審核

認可後，再行以電話直接通知。

特搜隊救災模式　採申請受理機制

談到特搜隊的救災模式，李俊賢說，

特搜隊與一般消防隊的模式是不一樣的，除

了救災時間上與直接受理的處理方式有所差

異之外，也必須深入了解災害的程度及需求

程度，考量每個案件是否都需要用到直昇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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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天的日子過去了，過程中可能會對救援

的狀況不熟練，所以只要對救援有點生疏，

在危險的時候有點遲疑，傷患、機組人員甚

至連自己也可能因此陷入危險的狀況，因此

固定的訓練是需要的。

聊到最近執行的任務，李俊賢侃侃而

談的說起南投觀高山出任務的狀況，他說很

多人喜歡選擇冬天去登山，因為不用爬很高

就可以感受到東北季風帶來涼爽的氣息，當

時登山客因為東北季風的吹襲，使山區風向

不穩定，竟而跌落山谷，因為在山區救援若

是早上沒有救援成功，到下午整個山間就會

瀰漫雲霧，會使得執行救援的困難度加高。

李俊賢說，當時狀況已經準備好救

援，同時鉤環也已經勾接好了，正使用鋼

索吊掛的方式救患者時，由於受到東北季

風和溪流的影響，飛行員覺得沒有辦法穩住

直昇機剛好降落在傷患的上方，立即經過考

慮後，飛行員嘗試將飛機擺到山坡上面約有

15度角的坡面，然後再將4個輪胎先讓兩輪

著地，使飛機能慢慢的穩下來，再把艙門打

開。小隊長和帶隊官立刻帶了擔架和包紮固

定用品，先做初步檢查，並將傷患安置在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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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他說民眾濫用救護車的狀況在台灣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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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到而且還不用負擔任何費用。為什麼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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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不受理，真的發生狀況也無法承擔後果，

因此只要一接到電話報案，就會前往處理，

所以也呼籲民眾必須要合理的使用救護車，

把設備留給更有迫切需求的患者。

至於濫用公帑是否有民眾被開罰呢？

李俊賢說，通常已受理案件其搜救費用是不

需要的，但是若民眾明知道有災害之虞卻強

行要去危險地區，例如：颱風天民眾還是要

去溪邊玩水，通常都會設立告示牌，若是強

行進入危險區，浪費公帑的話，依現行法規

國家可以有求償的權利，此外若是有申請國

防部支援救災，國家會在3個月內求償，但

架上，注重這些救護細節是避免傷患有跌落

傷到頸椎的狀況，怕太粗心的翻動患者會有

變成植物人的可能性，初步處置完畢後，就

將患者搬到機艙裡面並檢查、評估生命跡

象，如此一來才算是整個搜救工作告一段

落。

李俊賢也說，南投觀高山案件其實並

沒有立即的危險性，但是由於高山行動不

變，地勤的消防隊要趕到山上再將患者抬下

來會耽誤太多時間，同時也怕患者有高山症

會使病情惡化。然而談及一般消防隊申請支

援，通常申請後特搜隊就會立即出動去救

援，特搜隊所執行的範圍很廣，只要是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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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後，再行以電話直接通知。

特搜隊救災模式　採申請受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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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去田裡幫忙，當時他身高甚至都比玉米

樹還要矮，就必須穿梭其中幫忙採收，將採

好的玉米放入油漆桶內。此外，偶爾也會去

工地幫忙，從小就接受各種不同的磨練，所

以當就讀警校時也不會感到辛苦，由於學校

生活比較規律，上課必須統一帶隊，所以也

不可能像一般大學生可以隨便翹課，一切統

一住宿管理、吃飯，是個很有制度的生活。

轉眼間，畢業已將近6年，回憶起以前

的生活，李俊賢的內心感覺相當踏實，然而

在實習的過程中，認識了現在的女朋友，有

趣的是後來才發現原來女友也是同鄉的台南

人，由於女友的工作職務是護士，因此平常

在聊天的時候，李俊賢也會向女朋友請教有

關救護相關的問題，加強自己救災的能力，

他感謝女友多年的陪伴及鼓勵和他一同記錄

人生。

談起消防工作對李俊賢的人生意義，

他說在特搜隊這份工作上給予他很多正面人

生觀，因為在工作經常接觸到生、老、病、

死這些人生關卡，他體會到人生無常、生命

可貴，不用去計較太多，認為一個人來到人

世間就要活得開心、活得精采。李俊賢有目

前的成就最想要感謝的就是父母親，他們幾

十年來辛苦的受到風吹日曬、不計辛勞的工

作，也很慶幸自己有把父母親曾告知的一句

話聽進去「唸書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別

人，要過好日子，就要靠自己努力。」現在

的李俊賢內心很滿足，也期望未來不久他能

實現願望，安排父母親到國外旅遊，以報答

他們多年的辛勞。

事件總共造成8名軍士官死亡，讓他非常吃

驚。

經歷搜救如此怵目驚心的畫面，李俊

賢表示自己內心有一股壓力油然而生，他開

始懷疑自己現在的能力是否能應付每一場救

災，同時也會害怕被分配到的任務無法完

成，或者牽連同事一同受傷；因此他不斷的

想加強自己的專業技能，希望有機會可以幫

助更多需要的人。

感恩的心　感謝親友

一路走來，李俊賢在警校生活中體驗

到獨立的重要性，也讓他更有責任心，認為

每一件事情都必須要全力以付做到最好。李

俊賢說，他對小 時 候 的 印 象

很深刻，因 為 家 裡

務 農 ， 所 以 就

讀國小的

時 候 ， 只

要一有 空

李俊賢笑笑著說，目前似乎還沒有實際去執

行開罰的行動。

驚悚的搜救過程　怵目驚心的畫面

您還記得高雄縣中寮鄉直昇機撞警廣

發射塔的事件嗎？李俊賢說，當時指揮官司

令因為要到屏東去視察，雖然正副駕駛都是

很優秀的飛行員，但似乎對飛行的路線不是

很熟悉，事後發現，當天由於遇到濃霧，現

場評估狀況，飛機是毫無減速直接撞上塔台

的，可能和在軍中訓練的習慣是有很大的關

係，因為通常若遇到濃霧就會習慣往低飛，

因此加上對地形的不熟悉，才發生這樣的悲

劇。

李俊賢說，當時他參與了搜救的過

程，現場瀰漫著燃油的味道，在事件發生的

四周圍開始地毯式搜索，但卻一點著落也沒

有，也因為濃霧的關係看不到原來受傷患

者全都卡在塔台上方，並無掉落在地面，以

至於到隔天清晨雲霧散開才發現，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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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接觸不良為造成電氣火災主要原因之

一，然由於發生接觸不良部位嚴重燒損，有

可能反而將因延燒所造成的電線短路誤認為

起火原因，因此對於接觸不良的起火機制及

痕跡特徵值得我們加以探討。

接觸不良係指以機械方式連接兩個金

屬導體，如電器設備的接線端子、導線的接

頭、插接器(插頭與插座)及高壓開關設備

的接觸子等之接續，在該等應緊密接續之接

觸面產生不緊密或鬆弛情形，形成高阻抗連

接現象。接觸不良所衍生的電阻值或許僅為

正常接續電阻值之數倍，但電路裝設大功率

電器設備時，迴路電流依「焦耳定律」轉化

的熱效應，會使得兩個金屬導體的接觸面產

生高溫現象。

高溫易促使導體接觸面氧化並生成氧

化薄膜，因而使得接觸電阻成倍地增加，其

氧化速度與接觸面溫度成正比關係，當發熱

溫度超過臨界溫度時會加速氧化反應的進

行，並造成接觸面彈性元件退火，接觸壓

力降低等情形，最後連接狀態遭到破壞，

惡性循環加劇，就會產生熱接觸G l o w i n g 

Contact或Glowing Electrical Connection等

伴隨發光、發熱的現象，引發局部過熱火

災。

二、電氣接觸的類型

1.固定接觸－用緊固件(如螺絲)或彈性

元件(如插座)等壓緊的電氣接觸，稱

固定接觸，此類接觸時無相對運動。

2.可分接觸－在工作中可以分開的電氣

接觸稱可分接觸。例如低壓電氣控制

裝置之接點（高壓電氣控制裝置稱為

接觸子），其為成對出現，即一個固

定接點，另一個為可動接點。接點決

定了電器的一些重要性能，如電器的

啟斷能力、繼電器的可靠性等。接點

常為電器最薄弱環節，很容易發生故

障，造成錯誤動作或更嚴重的起火事

故。

3.滑動及滾動接觸－這種接觸在動作過

程中，接點可以互相滑動和滾動，但

不能分開。高壓斷路器的中間接觸

子，捷運及電聯車的電源引進部分都

屬此類型。

三、接觸電阻的組成

接觸電阻由兩部分組成，即收縮電阻和表面

膜電阻，分述如下: 

1.收縮電阻－導體使用加工機械切開，

其切開後之切面無論用何種技術進行

加工，其加工面絕不會是理想的平

面。在顯微鏡下觀察兩個相接觸金屬

表面之側面，切面表面呈現的是凸凹

不平、波紋及粗糙等情形。當兩個接

觸面接觸時，實際上只是表面突起的

小塊面積部分相接觸，形成點接觸。

因此，導體的實際截面積在切斷

處減小，電流在流經電接觸區域時，

從原本截面積較大的導體轉入表面較

小的接觸點，電流就會發生劇烈收縮

現象。該現象所衍生的附加電阻稱為

「收縮電阻」。因為接觸面是由多個

接觸點組成，所以整個接觸面的收縮

電阻，為各個接觸點收縮電阻的並聯

值。

2.表面膜電阻－在電氣接觸的接觸面

上，由於污染等因素而覆蓋著一層導

電性較差的物質，這就是接觸電阻的

另一部分「表面膜電阻」（簡稱膜電

阻）。它的存在使接觸電阻增大，亦

讓電氣接觸的正常導電性遭到破壞。

尤其對於控制容量較小的繼電器接

點，膜電阻成為發生故障的重要原因

之一，因而影響到繼電器動作的可靠

性。膜電阻成因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塵埃膜:空氣中的固體微粒，如粉

塵、紡織纖維等，由於靜電的吸引

而覆蓋於接觸表面形成膜電阻。然

在外力作用下，這些被吸附的微粒

也極易脫落，使接觸重新恢復，因

此其電阻值是變化不固定的。

(2)吸附膜:即水分子在接觸表面所形

成的吸附層。其厚度僅有幾個分子

層，當接點間的壓力在接觸面上形

成很高的壓力時，其厚度可以減到

1-2個分子層，因此一些繼電器的接

點壓力最低不能小於1-2公克，但壓

力的增加並無法把它完全排除。

(3)無機膜:電氣接觸材料暴露於空氣

中時，由於化學腐蝕作用在金屬表

面形成各種化合物的薄膜(金屬與

氧生成氧化膜，與二氧化硫反應生

成硫化膜)；另外在潮濕的空氣中

及電介質作用下，不同的金屬間發

生電化學腐蝕，使得金屬表面生成

銹蝕物，這些金屬腐蝕的產物稱為

無機膜。無機膜的形成取決於金屬

材料的化學和電化學性質，並與介

質溫度和環境條件有密切的關係。

圖1│東南側樓梯後方空間燒損情形嚴重，愈往外部空間其花版及

裝潢燒損碳化情形愈輕微。

接觸不良起火原因之探討

與 案例分析

文│圖│內政部消防署 朱少龍

The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fire caused by poor contact about electronic equipment. of

電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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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之側面，切面表面呈現的是凸凹

不平、波紋及粗糙等情形。當兩個接

觸面接觸時，實際上只是表面突起的

小塊面積部分相接觸，形成點接觸。

因此，導體的實際截面積在切斷

處減小，電流在流經電接觸區域時，

從原本截面積較大的導體轉入表面較

小的接觸點，電流就會發生劇烈收縮

現象。該現象所衍生的附加電阻稱為

「收縮電阻」。因為接觸面是由多個

接觸點組成，所以整個接觸面的收縮

電阻，為各個接觸點收縮電阻的並聯

值。

2.表面膜電阻－在電氣接觸的接觸面

上，由於污染等因素而覆蓋著一層導

電性較差的物質，這就是接觸電阻的

另一部分「表面膜電阻」（簡稱膜電

阻）。它的存在使接觸電阻增大，亦

讓電氣接觸的正常導電性遭到破壞。

尤其對於控制容量較小的繼電器接

點，膜電阻成為發生故障的重要原因

之一，因而影響到繼電器動作的可靠

性。膜電阻成因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塵埃膜:空氣中的固體微粒，如粉

塵、紡織纖維等，由於靜電的吸引

而覆蓋於接觸表面形成膜電阻。然

在外力作用下，這些被吸附的微粒

也極易脫落，使接觸重新恢復，因

此其電阻值是變化不固定的。

(2)吸附膜:即水分子在接觸表面所形

成的吸附層。其厚度僅有幾個分子

層，當接點間的壓力在接觸面上形

成很高的壓力時，其厚度可以減到

1-2個分子層，因此一些繼電器的接

點壓力最低不能小於1-2公克，但壓

力的增加並無法把它完全排除。

(3)無機膜:電氣接觸材料暴露於空氣

中時，由於化學腐蝕作用在金屬表

面形成各種化合物的薄膜(金屬與

氧生成氧化膜，與二氧化硫反應生

成硫化膜)；另外在潮濕的空氣中

及電介質作用下，不同的金屬間發

生電化學腐蝕，使得金屬表面生成

銹蝕物，這些金屬腐蝕的產物稱為

無機膜。無機膜的形成取決於金屬

材料的化學和電化學性質，並與介

質溫度和環境條件有密切的關係。

圖1│東南側樓梯後方空間燒損情形嚴重，愈往外部空間其花版及

裝潢燒損碳化情形愈輕微。

接觸不良起火原因之探討

與 案例分析

文│圖│內政部消防署 朱少龍

The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fire caused by poor contact about electronic equipment. of

電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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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電性金屬中銀氧化膜所形成之膜

電阻，對接觸電阻的穩定性影響甚

小，然其價格昂貴。銅及黃銅之導

電和導熱性能僅次於銀，其強度和

硬度都比銀高，熔點也高於銀，價

格卻低於銀，易於加工。惟其缺點

是在大氣中、高溫下或變壓器油中

也能氧化生成氧化亞銅，氧化亞銅

具有半導體特性，導電性差，一旦

在接觸面形成後，即隨時間和溫度

的增加而產生增殖現象，接觸電阻

也不斷地增高。

四、接觸電阻值增加的原因

1.插接器經長期使用刃座彈性疲乏、鬆

動及接觸面產生導電不良的氧化膜。

2.導線使用絞接或壓接時，未將導體表

面清潔或連接不實。

3.電氣接點長期運行，產生導電不良的

氧化膜或因電氣火花放電現象造成接

點的燒蝕、不平整。

4.用電器具端子座因震動或熱脹冷縮的

交替作用，使固定螺絲發生鬆動。此

時接觸面的連接就會時斷時續及產生

電氣火花放電現象。

5.電路基板元件之連接點焊接不良及假

焊。

五、案例分析

案例一

1.現場概要：火災現場位於○○市○○

街○號，為10層樓商業大樓，火勢造

成建築物2樓內部部分裝潢受燒損，

未波及其他樓層。

2.調查情形： 

（1）起火處所研判：

現場勘查2樓內部裝潢與擺放

之物品，僅以東南側樓梯後方空

間擺放之員工置物櫃、設置於該

處之2、3樓電源配電箱及其周遭

天花板、裝潢物品受火燒損（圖

1 ），其中又以位於上層的 2 樓

配電箱內部西側受燒燬較嚴重，

下層配電箱內部電源線被覆僅受

燻燒，配電箱鄰近之直立式飲水

機亦以上半部受燒損較嚴重（圖

2）。

檢視上層配電箱內部燒損情

形，其中3相電源總開關之電源側

端子座有嚴重燒熔情形，且其接

續的電源線已因短路而熔斷（圖

3）。

經歸納現場物品燒損輕重程

度及火流延燒方向性，研判起火

處係為上層配電箱內部西側3相電

源總開關之電源側端子座附近。

（2）起火原因研判：

經查該址火災發生時間，出

入大門均為關閉狀態，搶救人員

係破壞 1 、 2 樓鐵捲門後進入現

場，起火處經清理後，未發現有

垃圾桶或煙灰缸等容器燒燬物；

地板亦未發現促燃劑潑灑燃燒痕

跡，故研判並無人為縱火或遺留

火種起火之可能性。

勘 查 東 南 側 盥 洗 室 外 空 間

擺放之直立式飲水機以上半部受

燒燬較嚴重，檢視飲水機電源線

及其內部機件均未發現異常燃燒

跡象。檢視起火處上層配電箱內

部 3相電源總開關（額定容量為

2 5 0 A）之電源側3個接線端子燒

熔嚴重，且原接續電源線亦因短

路而造成熔斷。

經採取3相電源總開關等殘跡

會封後，送回實驗室進行鑑識及

跡證相關位置復舊工作（圖4）。

查該3相電源總開關屬於無熔線斷

路器，端子座材質為銅金屬，固

定螺絲材質則為合金鋼，而銅的

熔點為1,083℃，鋼的熔點至少在

1,400℃以上。一般耐火建築物室

內火災的溫度不易超過1,000℃，

因此無法造成電源側3個銅質端子

圖2│上層配電箱內部西側受燒燬較嚴重，下層配

電箱內電源線被覆僅受燻燒，一旁直立式飲

水機亦以上半部受燒損情形較嚴重。

圖3│上層配電箱內部西側3相電源總開關之電源

側端子座附近燒損較嚴重，且所接續電源線

有短路熔斷情形。

圖4│燒損之3相電源總開關及電源線復原後的相

關位置圖。可見其中電源側端子燒熔嚴重及

接續的電源線有短路情形，而負載側端子則

完好無燒熔情形。

圖5│3相電源總開關電源側金屬端子局部燒熔痕

跡之巨觀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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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電性金屬中銀氧化膜所形成之膜

電阻，對接觸電阻的穩定性影響甚

小，然其價格昂貴。銅及黃銅之導

電和導熱性能僅次於銀，其強度和

硬度都比銀高，熔點也高於銀，價

格卻低於銀，易於加工。惟其缺點

是在大氣中、高溫下或變壓器油中

也能氧化生成氧化亞銅，氧化亞銅

具有半導體特性，導電性差，一旦

在接觸面形成後，即隨時間和溫度

的增加而產生增殖現象，接觸電阻

也不斷地增高。

四、接觸電阻值增加的原因

1.插接器經長期使用刃座彈性疲乏、鬆

動及接觸面產生導電不良的氧化膜。

2.導線使用絞接或壓接時，未將導體表

面清潔或連接不實。

3.電氣接點長期運行，產生導電不良的

氧化膜或因電氣火花放電現象造成接

點的燒蝕、不平整。

4.用電器具端子座因震動或熱脹冷縮的

交替作用，使固定螺絲發生鬆動。此

時接觸面的連接就會時斷時續及產生

電氣火花放電現象。

5.電路基板元件之連接點焊接不良及假

焊。

五、案例分析

案例一

1.現場概要：火災現場位於○○市○○

街○號，為10層樓商業大樓，火勢造

成建築物2樓內部部分裝潢受燒損，

未波及其他樓層。

2.調查情形： 

（1）起火處所研判：

現場勘查2樓內部裝潢與擺放

之物品，僅以東南側樓梯後方空

間擺放之員工置物櫃、設置於該

處之2、3樓電源配電箱及其周遭

天花板、裝潢物品受火燒損（圖

1 ），其中又以位於上層的 2 樓

配電箱內部西側受燒燬較嚴重，

下層配電箱內部電源線被覆僅受

燻燒，配電箱鄰近之直立式飲水

機亦以上半部受燒損較嚴重（圖

2）。

檢視上層配電箱內部燒損情

形，其中3相電源總開關之電源側

端子座有嚴重燒熔情形，且其接

續的電源線已因短路而熔斷（圖

3）。

經歸納現場物品燒損輕重程

度及火流延燒方向性，研判起火

處係為上層配電箱內部西側3相電

源總開關之電源側端子座附近。

（2）起火原因研判：

經查該址火災發生時間，出

入大門均為關閉狀態，搶救人員

係破壞 1 、 2 樓鐵捲門後進入現

場，起火處經清理後，未發現有

垃圾桶或煙灰缸等容器燒燬物；

地板亦未發現促燃劑潑灑燃燒痕

跡，故研判並無人為縱火或遺留

火種起火之可能性。

勘 查 東 南 側 盥 洗 室 外 空 間

擺放之直立式飲水機以上半部受

燒燬較嚴重，檢視飲水機電源線

及其內部機件均未發現異常燃燒

跡象。檢視起火處上層配電箱內

部 3相電源總開關（額定容量為

2 5 0 A）之電源側3個接線端子燒

熔嚴重，且原接續電源線亦因短

路而造成熔斷。

經採取3相電源總開關等殘跡

會封後，送回實驗室進行鑑識及

跡證相關位置復舊工作（圖4）。

查該3相電源總開關屬於無熔線斷

路器，端子座材質為銅金屬，固

定螺絲材質則為合金鋼，而銅的

熔點為1,083℃，鋼的熔點至少在

1,400℃以上。一般耐火建築物室

內火災的溫度不易超過1,000℃，

因此無法造成電源側3個銅質端子

圖2│上層配電箱內部西側受燒燬較嚴重，下層配

電箱內電源線被覆僅受燻燒，一旁直立式飲

水機亦以上半部受燒損情形較嚴重。

圖3│上層配電箱內部西側3相電源總開關之電源

側端子座附近燒損較嚴重，且所接續電源線

有短路熔斷情形。

圖4│燒損之3相電源總開關及電源線復原後的相

關位置圖。可見其中電源側端子燒熔嚴重及

接續的電源線有短路情形，而負載側端子則

完好無燒熔情形。

圖5│3相電源總開關電源側金屬端子局部燒熔痕

跡之巨觀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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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及鋼質固定螺絲所呈現之局部

燒熔特徵（圖5）。

綜合前述鑑識過程所發現電

源側3個銅質端子座及鋼質固定螺

絲燒熔等痕跡特徵及其他火源起

火可能性之排除研判，本案起火

原因以3相電源總開關之電源側接

線端子固定螺絲未緊固，因接觸

不良產生局部過熱現象，造成所

接續的電源線絕緣被覆受熱分解

起火，繼而接續的電源線產生相

間短路，短路所形成的電弧高溫

加劇端子的燒熔，火勢則延著電

線燒出配電箱，引燃天花板裝潢

材料，造成火勢擴大成災。

案例二

1.現場概要：火災現場位於○○市○○

區○○街○號。該址建築物為集合式

住宅6樓，做為住宅用途使用。建築

物內客廳之家俱及電器受燒損燬，其

餘2間臥室僅受煙燻並無燒損情形。

2.調查情形： 

（1）起火處所研判：

勘查該客廳內部北側L型沙發

椅燒損情形，以L型沙發轉角椅處

燒損較嚴重，愈往L型兩側燒損情

形愈輕微，北側牆面受煙燻附著

之碳粒子，其燒失變白情形亦以

轉角椅處較嚴重，另緊靠L型沙發

椅東側之電冰箱以靠西側外殼金

屬燒白變色較嚴重，電冰箱內部

塑膠內板則受熱軟化（圖6）。

檢視L型沙發轉角椅木質結構

燒損情形，其中以北側椅背木條

燒失及碳化龜裂痕跡較嚴重，愈

向東、西兩側愈輕微（圖7）。

經歸納前述L型沙發椅燒損輕

重程度及火流延燒方向性，研判

起火處為L型沙發轉角椅北側處附

近。

（2）起火原因研判：

經詢問當事人家中之成員均

無抽菸習慣，且於客廳起火處清

理、挖掘後未發現煙灰缸、打火

機等器具，故可排除遺留菸蒂引

起火災之可能性。

勘查電源總開關箱內之分路

保護裝置，其中1個無熔線斷路器

呈現跳脫情形，並於起火處清理

過程中發現，北側轉角椅背左下

方牆壁插座插有1條電源線，經詢

問當事人為冰箱電源線，其插頭

及塑膠絕緣物已燒失，插頭刃片

及導線裸露（圖8）。

將電冰箱電源線及插座燒損

殘跡予以採證會封後，送回實驗

室進行鑑識。經與同型品比對，

該插頭為附有接地極之插頭，

經轉接插頭插於雙孔式牆壁插座

上，其中轉接插頭之一側刃座有

圖8│「牆壁插座所插接電源線，經詢問當事人為

冰箱之電源線，其插頭及塑膠絕緣物已燒

失，插頭刃片及導線裸露。

圖6│L型沙發轉角椅處燒損較嚴重，愈往L型兩側

燒損情形愈輕微，北側牆面受煙燻附著之碳粒

子，其燒失變白情形亦以轉角椅處較嚴重。

圖7│L型沙發轉角椅木質結構燒損情形，其中以

北側椅背木條燒失及碳化龜裂痕跡較嚴重。

轉角椅背左下方牆壁有1個雙孔插座插有1條
電源線（紅色圈）。

圖10│電冰箱插頭之一側刃片包夾在轉接插頭熔

斷刃座燒熔物內（A），在電冰箱插頭兩

極接線處，則發現有短路痕(B)。

圖9│與同型品比對，該電冰箱插頭為附有接地

極之插頭(A、D)，經轉接插頭(B、E)插

於雙孔式牆壁插座(C、F)上，其中轉接插

頭(B)之一側刃座有局部熔斷現象，熔斷

之刃座處夾雜燒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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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及鋼質固定螺絲所呈現之局部

燒熔特徵（圖5）。

綜合前述鑑識過程所發現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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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之插頭(A、D)，經轉接插頭(B、E)插

於雙孔式牆壁插座(C、F)上，其中轉接插

頭(B)之一側刃座有局部熔斷現象，熔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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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熔斷現象，熔斷之刃座處夾

雜燒熔物（圖9），且將電冰箱插

頭之一側刃片包夾在內，在電冰

箱插頭的兩極刃片接線處，則發

現有短路痕（圖10及圖11）。

綜合前述鑑識過程所發現轉

接插頭刃座局部熔斷等痕跡特徵

及其他火源起火可能性排除後研

判，本案起火原因以轉接插頭刃

座處，因接觸不良產生局部電阻

值增高，復因電冰箱之使用，產

生焦耳熱，引起局部過熱現象，

導致轉接插頭所包覆之塑膠絕緣

材料受熱分解起火，繼而電源線

受火勢延燒產生相間短路，再引

燃插座前方乳膠皮L型沙發椅，造

成火勢擴大延燒。

六、結論

接觸不良總是無聲無息，緩慢發生在

我們生活周遭的用電器具上，且現象發生初

期對用電器具幾乎不產生影響。在電氣迴路

中完全發展之熱接觸，以迴路電流15-20A

為例，其熱能最高瓦特數可至30-40瓦，低

瓦特數之熱接觸，亦曾發現為1A之低電流

所造成。由於迴路流通的電流為迴路額定以

內之電流，不會受到無熔線斷路器等保護裝

置的阻斷，因而容易引起火災。

一般家庭屋內配電線路較易發生接觸

不良的部分為插座，尤其是插接大功率電

器，如冷氣機、電冰箱、乾衣機及電暖器之

插座；此外用電量大的集合式住宅、商店及

工廠等場所的電表箱、配電盤、電機控制設

備及高低壓開關等電氣設備之接線端子或接

點則為共同之故障發生部位。火災調查人員

在勘查此類處所火災時，切記，勿在尋獲電

線短路痕時，即匆忙認定起火原因；所謂

「好酒沉甕底」，相信經過更加細心的清理

起火處所及檢視相關電器設備的插接器、接

線端子或接點等接續部位，即有可能發現造

成接觸不良局部過熱起火的獨特金屬燒熔痕

跡。

參考文獻

1.談文華、萬載揚，實用電氣安全技術。

2 .簡紹群、呂文生，高壓電維修實務工

程。

3.NFPA 921 Guide for Fire and Explosion 

Investigations.

圖11│電冰箱插頭刃片接線處短路痕，巨觀呈現

局部熔解固化特徵（紅色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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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 技 工 廠 在 製 程 中 會 運 用 到 「 濕 式

化學設備/We t  B e n c h」(We t  C h e m i c a l 

Equipment)來進行顯影製程、蝕刻製程、

去光阻製程、洗淨製程、光罩清洗製程。而

上述製程中會使用濕式化學品如過氧化氫、

濃硫酸、濃鹽酸與異丙醇（IPA）酸性溶劑

做化學溶液，甚至在半導體與面板產業製程

設備零組件清洗與表面處理亦是使用類似方

法以過氧化氫、氨水、氫氟酸來清洗設備，

以提升產品及提高製造設備的稼動率。

根據美國 F M R C ( F a c t o r y  M u t u a l 

Research Corporatio)的統計資料，1977至

1 9 9 7年2 0年間全球半導體工廠發生的4 0 7

件有記錄之工安事故，以製程使用的機台

而言，濕式化學設備有7 0多起工安事故，

並以濕式化學清洗製程 ( We t  C h e m i c a l 

Cleaning Processes) 為火災事故率最高，

其原因以加熱器故障為主要火災發生因素。

而我國彭登志認為濕式化學設備上的加熱器

設計有安全裝置，如當溫度過高超過設定值

時，即自動停止加熱功能，所以造成火災的

可能性不大，反而是清洗製程所用到的化學

藥品在各種人為失誤或設備不當設計下，可

能造成的不相容混合反應可能性較大。

但從新竹縣近年來科技工廠濕式化學

設備火災案例發現，濕式化學設備在未作業

或關閉加熱器電源時亦會導致火災發生，且

起火位置不在加熱器或反應槽內，而在其上

方照明設備，初步研判起火原因為濕式化學

藥品帶有腐蝕性，反應後會對濕式化學設備

造成腐蝕現象，長時間下便容易使濕式化學

設備中電器設施腐蝕，引發設備短路、故

障，甚至起火。

案例一 半導體設備精密清洗廠化

學室酸槽起火

火災概要

一、發生時間：中午13時左右。

二、發生地點：4樓實驗室。

三、燃燒物件：實驗室內酸槽1台全毀。

火災發生概況與燃燒後情形

一、火災發生在工廠4樓實驗室，一樓有警

衛及實驗室監視器證實起火前無人員

進出化學室。火警由火警自動警報設

備偵測發現，受信總機警鈴響後員工

圖1│酸洗上方燒毀。

圖1│上方照明燈具掉落作業區，燈具右側生鏽嚴

重。

圖4│為燒毀酸槽作業區。

圖5│未燒毀酸槽上方照明裝置金屬底座生鏽
嚴重。

圖6│晶圓清洗機正面面板未燒毀。

ဦ7│ࢬޢ፟߾Ą

圖3│同款未燒毀酸槽。

起火案例分析

腐蝕性物質造成科技工廠

          濕式化學設備電器

Case analysis of electrical appliances for wet-type 
chemical equipment fire caused by corrosive substances 

in technological factory.文│圖│新竹縣消防局 李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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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關閉加熱器電源時亦會導致火災發生，且

起火位置不在加熱器或反應槽內，而在其上

方照明設備，初步研判起火原因為濕式化學

藥品帶有腐蝕性，反應後會對濕式化學設備

造成腐蝕現象，長時間下便容易使濕式化學

設備中電器設施腐蝕，引發設備短路、故

障，甚至起火。

案例一 半導體設備精密清洗廠化

學室酸槽起火

火災概要

一、發生時間：中午13時左右。

二、發生地點：4樓實驗室。

三、燃燒物件：實驗室內酸槽1台全毀。

火災發生概況與燃燒後情形

一、火災發生在工廠4樓實驗室，一樓有警

衛及實驗室監視器證實起火前無人員

進出化學室。火警由火警自動警報設

備偵測發現，受信總機警鈴響後員工

圖1│酸洗上方燒毀。

圖1│上方照明燈具掉落作業區，燈具右側生鏽嚴

重。

圖4│為燒毀酸槽作業區。

圖5│未燒毀酸槽上方照明裝置金屬底座生鏽
嚴重。

圖6│晶圓清洗機正面面板未燒毀。

ဦ7│ࢬޢ፟߾Ą

圖3│同款未燒毀酸槽。

起火案例分析

腐蝕性物質造成科技工廠

          濕式化學設備電器

Case analysis of electrical appliances for wet-type 
chemical equipment fire caused by corrosive substances 

in technological factory.文│圖│新竹縣消防局 李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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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時間入內查看，發現化學室西南

側酸槽起火並冒出大量濃煙，員工利

用滅火器及室內消防栓將火勢撲滅。

二、員工表示起火的酸槽「加熱功能」已經

長時間未使用，且實驗室監視器畫面

可發現起火前酸槽上方連續出現類似

短路電弧閃光，且閃光持續1 0分鐘酸

槽上方開始起火。

三、燃燒後狀況顯示火勢係由酸槽內部上方

發生並向外延燒，鄰近同款機台上方

察看可發現，風管前日光燈座亦出現

嚴重銹蝕情形。

四、起火酸槽照明開關顯示為「開啟」，但

從監視畫面顯示起火前電燈未亮，故

研判酸槽上方日光燈具因受下方腐蝕

性物質侵蝕，造成照明設備生銹故障

無法正常照明。

五、廠方表示起火酸槽內裝有過氧化氫、

氨水，研判起火處為酸槽上方照明裝

置。

案例二 MEMS微機電系統廠無塵

室濕式晶圓清洗機起火

火災概要

一、發生時間：凌晨2時左右。

二、發生地點：1樓實驗室。

三、燃燒物件：無塵室濕式晶圓清洗機半

毀。

火災發生概況與燃燒後情形

一、廠方表示當晚有使用該洗滌機，並確定

下班離開前有關閉加熱電源。

二、現場僅清洗機上方燒穿，消防隊到達前

廠方已自行將火勢撲滅，員工表示發

現時火勢不大，但有大量濃煙。

三、現場勘查時發現清洗機加熱開關關閉，

上方照明燈位置燒失，照明燈掉落下

方洗滌槽。下方洗滌槽及清洗機加熱

部均未燒毀，研判起火處為清洗機上

方照明設備，而非下方洗滌槽加熱設

備。

四、廠方表示洗滌槽內裝有鹽酸、氨水、過

氧化氫、氫氟酸稀釋溶液，研判起火

處為洗滌槽上方。

圖8│晶圓清洗機上方燒穿，燈具掉落。

圖10│晶圓清洗機右側。

圖9│晶圓清洗機左側。

圖11│實驗桌上2台化鍍機，右側化鍍機燒毀，左側化

鍍機未燒毀。

圖12│化鍍機後方上部燒毀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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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內部配線未燒毀。

圖14│化鍍機後方燒毀情形，電源線於端子部燒

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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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看可發現，風管前日光燈座亦出現

嚴重銹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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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判酸槽上方日光燈具因受下方腐蝕

性物質侵蝕，造成照明設備生銹故障

無法正常照明。

五、廠方表示起火酸槽內裝有過氧化氫、

氨水，研判起火處為酸槽上方照明裝

置。

案例二 MEMS微機電系統廠無塵

室濕式晶圓清洗機起火

火災概要

一、發生時間：凌晨2時左右。

二、發生地點：1樓實驗室。

三、燃燒物件：無塵室濕式晶圓清洗機半

毀。

火災發生概況與燃燒後情形

一、廠方表示當晚有使用該洗滌機，並確定

下班離開前有關閉加熱電源。

二、現場僅清洗機上方燒穿，消防隊到達前

廠方已自行將火勢撲滅，員工表示發

現時火勢不大，但有大量濃煙。

三、現場勘查時發現清洗機加熱開關關閉，

上方照明燈位置燒失，照明燈掉落下

方洗滌槽。下方洗滌槽及清洗機加熱

部均未燒毀，研判起火處為清洗機上

方照明設備，而非下方洗滌槽加熱設

備。

四、廠方表示洗滌槽內裝有鹽酸、氨水、過

氧化氫、氫氟酸稀釋溶液，研判起火

處為洗滌槽上方。

圖8│晶圓清洗機上方燒穿，燈具掉落。

圖10│晶圓清洗機右側。

圖9│晶圓清洗機左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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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化鍍機後方上部燒毀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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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內部配線未燒毀。

圖14│化鍍機後方燒毀情形，電源線於端子部燒

熔。



政策專欄Policy ColumnNATIONAL FIR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O.C (TAIWAN)2009
April

76

政策專欄Policy ColumnNATIONAL FIR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O.C (TAIWAN)2009
April

77

NATIONAL FIR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O.C (TAIWAN) 火災案例解析Analysis  of  f i re  cases2009
August

案例三  立體電路廠實驗室化鍍

機起火

火災概要

一、發生時間：上午7時左右。

二、發生地點：1樓實驗室。

三、燃燒物件：實驗室化鍍機1台半毀。

火災發生概況與燃燒後情形

一、鄰居發現冒煙報案，報案時公司尚無人

員上班，消防隊與公司員工及保全警

衛一同進入察看。

二、公司員工表示前一晚約 2 1 時離開公

司，並有將化鍍機開關關閉。

三、消防分隊出動觀察記錄顯示「進入實驗

室僅化鍍機起火燃燒、有濃白煙，但

沒有爆炸、刺鼻味」。

四、現場勘查發現化鍍機溫度開關關閉，電

源保險絲未熔斷，但其後方電源線端

子處受燒嚴重，並有短路熔痕跡象。

五、廠方表示化鍍槽內裝有硫酸銅、硫酸鎳

之類溶液，研判起火處為化鍍槽後方

電源線端子部。

火災原因探討

一、設備概論

濕式化學設備 ( W e t  C h e m i c a l 

E q u i p m e n t )構造主要由槽體、加熱

系統、機械手臂、滅火設備、局部排

氣、閥、泵、管線…等構成。而主要

危害包括人員暴露有機或酸類環境之

危害外，潛在之主要危害為有機物質

如IPA所造成之火災爆炸事故。上述案

例濕式化學設備均為小規模實驗室裝

備，且未使用IPA等易燃性物質，簡單

介紹設備功能如下：

（一）槽體構造：材質為一般為石英(二

氧化矽)、P P(聚丙烯)、P V D F(聚

偏二氟乙烯)等，槽內盛放製程化

學液，設計上多採雙槽設計，以避

免當槽體破裂時流體外洩，並且可

作為製程時液體循環過濾之用。由

於大部分製程須加熱，因此槽內

除化學液外，尚須有溫度感知計

(Temperature Sensor)、液位計、液

體/加熱元件過溫保護…等硬體安全

裝置。

（二）加熱系統：由加熱器、溫度控制器、

超溫保護裝置所組成，目的在控制

製程化學液的溫度。在設計上，為

安全及製程品質考量，設有許多安

全互鎖(interlock)，例如當槽內液面

過低、液體溫度過高、加熱元件表

面溫度過高，或洩漏發生…時，須

能連鎖自動切斷加熱器電源。

（三）排氣系統：在濕式化學設備製程中化

學品因蒸發而瀰漫在機台內部，若

不適時加以排除，除會影響晶片品

質外，若累積之化學蒸氣為可燃/易

燃蒸氣，亦將導致火災的發生；此

外，若累積濃度過高之化學蒸氣化

學清洗槽散逸到工作環境中，則將

對工作區中之操作人員健康產生威

脅。因此在濕式清洗檯中須裝有排

氣裝置，且須設有安全連鎖，當排

氣量降低至設定值以下時須做適當

處理。例如：機台停機或關閉加熱

器。

二、起火原因分析

當過電流、短路、過溫或液面過

低時，其安全保護裝置均失效，無法

連鎖中斷加熱電源，使得加熱器持續

加熱，加上使用之溶劑具可燃性/易燃

性，持續的加熱使液體蒸發，導致液

面降低，便可能導致火災發生。但上

述案例未使用加熱器，所以排除加熱

器安全保護裝置失效及化學藥品不相

容反應起火可能性。

案例所使用化學溶液包括：過

氧化氫、氨水、鹽酸、氫氟酸、硫酸

銅、硫酸鎳均有腐蝕性，無自燃性，

且火災發生時間均為休息時間，加熱

器未開啟，而這些液態化學品在製程

反應過程，若因操作或管理控制不

當，產生腐蝕性氣體，長期下來便可

能使電器設施腐蝕。

現場勘查發現濕式化學設備的加

熱器、反應槽均不是起火處，而是上

方的照明裝置。另據起火廠商表示實

驗室內日光燈具經常有接觸不良、損

壞故障情形，當場拆下檢查亦發現燈

座後方金屬生鏽嚴重情形，端子部位

短路故障，研判起火原因應為電器腐

蝕的原因所造成。

預防措施

由上述案例來看腐蝕性物質對電

器產品的損毀情形輕則電器裝置短路

故障，重則廠房設備全毀。調查發現

造成濕式化學設備電器腐蝕的可能原

因包括：排氣設備未常時啟動或未啟

動（化學物質腐蝕性低）、電器部分

未定期檢查是否受潮或腐蝕、化學物

質腐蝕性強（溶液濃度設計不當）等

因素使濕式化學設備電器裝置接觸到

腐蝕性物質，經年累月未處理便會導

致其內部電器腐蝕，發生短路、故障

甚至起火。

據了解濕式化學設備製造廠商目

前並無針對強化抗腐的設計，為避免

發生類似腐蝕性物質散發導致電器發

生短路引發火災事故，建議濕式清洗

檯之抽風量應足夠，且須考慮流場設

計，避免不必要的蒸氣累積，以降低

腐蝕的可能性。亦可參考我國「室內

線路裝置規則」第五章特殊場所第六

節發散腐蝕性物質場所規定設計強化

圖15│實驗室天花板日光燈燈座生鏽，接電端子燒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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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IPA所造成之火災爆炸事故。上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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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二氟乙烯)等，槽內盛放製程化

學液，設計上多採雙槽設計，以避

免當槽體破裂時流體外洩，並且可

作為製程時液體循環過濾之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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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實驗室天花板日光燈燈座生鏽，接電端子燒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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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腐蝕裝配線路： 

一、發散腐蝕性物質之處所設施線路時，應

按左列規定辦理。

（一）不得按磁珠、磁夾板及木槽板裝置辦

理。

（二）應按非金屬管裝置法施工或採用

P V C，B N，P E、交連P E、鉛包等

電纜裝置法施工。

（三）如按金屬管或裝甲電纜裝置法施工

時，應全部埋入建築物內部或地

下，但如環境不許可時，不在此

限。惟金屬管及電纜表面應加塗防

腐材料以免腐蝕。且按金屬管配裝

時，其附屬配件與金屬管概要採用

同一金屬，以免二者間發生電池作

用。

二、導線接續時，不得用普通方法，且接續

處之連接盒或接續器須防止腐蝕氣體

之侵入。

三、插座、開關及熔絲等均須藏於緊密封閉

之盒內或絕緣油內，且盒及油箱之外

表均應有防腐蝕之處理。

四、不得使用吊線盒，矮腳燈頭及花線。

五、出線頭應裝用防腐蝕之金屬吊管或彎

管，燈頭應為密封以防腐蝕。

六、發散腐蝕性物質場所之電動機及其他電

具應有防止腐蝕性氣體及流體侵入電

具內之構造，其電具外殼應有防腐塗

料或其他防腐方法保護之。

參考書目：

一、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

所，「半導體製造業晶圓廠設施安

全檢核指引—煙控系統、燻煙系統、

洗滌塔、濕式清洗檯」，民國 8 9年 6 

月。

二、彭登志，「半導體We t  B e n c h清洗製

程火災預防研究-過氧化氫不相容性探

討」，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工程

系碩士論文，2002。

三、張承明，「半導體晶圓廠重要設施安全

檢核表」，勞委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

所，2001年5月。

圖16│接線端子燒熔近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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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纖
維遊艇

壹、緣由

火災現場為高雄市○○區○○○路○號

○○○○公司，該公司係向○○○○公司

承租廠房建造玻璃纖維遊艇，事故現場為

○○○○公司○○○○遊艇，案發當時有

許多工人正在該遊艇○上施工。該遊艇主體

結構已打造完竣，僅剩船舶3 0％的裝修工

程仍在施作趕工中；案發當日工人剛放完元

旦假期後的第一天上工日，案發當時上班工

人已登上○○○○遊艇船舶上繼續趕工施作

各項遊艇細部裝修工程。火災發生當日正值

大陸冷氣團南下，氣溫驟降至15.2℃，風向

北風，風力1級，相對濕度僅61％的乾冷晴

天。

貳、火災現場勘查情形

一、發生時間: 97年○月○日○時○○

分119接報本案火警。

二、地點:高雄市○○區○○○路○號

○○○○公司。

三、現場概要:

9 7年○月○日○時○○分11 9

接報本案火警後，立即由局長陳虹

龍率○○等消防分隊 2 6車 8 4人前

往搶救，經消防人員的奮勇搶救，

火勢於○時○○分控制，於○○時

○○分熄滅；案發當時火災鑑識人

員即至現場進行火災原因調查。

經鑑識人員抵達火災現場即訪

談火災初期救災人員稱據傳本案可

能係因施工工作燈泡掉落地板引燃

火災。

四、火災現場勘查情形:

(一)起火戶研判

依據現場勘查情形，起火戶

研判為高雄市○○區○○○路○號

○○○○公司。

(二)起火處研判

1.綜觀火災現場僅燒高雄市○○

區○○○路○號○○○○公司

○○○○新建遊艇，未波及其

他地方。

2.由於火災現場燒燬嚴重，因搶

救需要動用大型機械機具實施

破壞灌救作業。

3.比對○○○○新建遊艇前(西)

臥艙與後(東 )機艙之燒燬殘

骸，後機艙燒燬情形較為嚴

重。

4.清理遊艇燒燬較嚴重之後機艙

殘骸，檢視機艙下方之蓄電池

區，該區僅因滅火灌救受潮，

呈表層氧化物析出現象，蓄電

池區並無燃燒痕跡。

5 .比對遊艇機艙內左(南 )、右

(北 )兩台引擎燒燬情形；左

(南)引擎前端(西側)嚴重燒燬

變形，觀察機艙引擎前端(西

側)隔板呈「/」燒痕，研判火

流由左(南)引擎前(西)端處向

北延燒。

6.據火災當時在機艙左(南)引擎

前端處附近施工的木工陳○○

現場指稱，左(南)引擎前端(西

側)隔板有隔音棉裝潢；由遊艇

機艙左(南)引擎前端(西側)隔

板處呈「V字型」燒痕，研判

火流由左(南)引擎前(西)端處

起燃後向四周延燒；清理復原

挖掘機艙左(南)引擎前端處燒

燬殘骸，發現該處為一大小約

80公分(長)×70公分(寬)×60

公分(深)的遊艇機艙泌水區。

7.清理挖掘遊艇機艙左(南)引擎

前端處之機艙泌水區，發現有

施工時的施作工具、電源延長

線插座與工作燈等殘骸；據木

工陳○○與電工蔡○○現場指

稱，他們在機艙內施工時，火

燄突然從泌水區角落處冒出。

8.檢視遊艇「由機艙泌水區清理

挖掘出之電源延長線插座與工

作燈等殘骸」，並未發現有短

路熔痕，工作燈亦呈半面燒熔

狀態，燈座上還殘留有鎢絲

線，研判電源延長線插座與工

作燈等殘骸係受火場燃燒火流

波及延燒。

9 .火災鑑識人員對遊艇機艙左

(南)引擎前端(西側)泌水區內

燒燬殘屑採樣攜回以氣相層析

質譜儀鑑驗。

10.清理檢視遊艇機艙左(南)引擎

前端(西側)泌水區底板，發現

有研磨痕跡。

圖2│清理挖掘遊艇機艙左(南)引擎前端處約80公
分(長)×70公分(寬)×60公分(深)的遊艇

機艙泌水區。

圖1│火災現場為○○○○公司○○○○遊艇。

文│圖│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陳虹龍 劉冠亨

火災案例與特殊鑑定作為

Cases of glass fiber yacht fire  
special identificatio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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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引擎前端(西側)嚴重燒燬

變形，觀察機艙引擎前端(西

側)隔板呈「/」燒痕，研判火

流由左(南)引擎前(西)端處向

北延燒。

6.據火災當時在機艙左(南)引擎

前端處附近施工的木工陳○○

現場指稱，左(南)引擎前端(西

側)隔板有隔音棉裝潢；由遊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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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陳○○與電工蔡○○現場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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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檢視遊艇「由機艙泌水區清理

挖掘出之電源延長線插座與工

作燈等殘骸」，並未發現有短

路熔痕，工作燈亦呈半面燒熔

狀態，燈座上還殘留有鎢絲

線，研判電源延長線插座與工

作燈等殘骸係受火場燃燒火流

波及延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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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清理挖掘遊艇機艙左(南)引擎前端處約80公
分(長)×70公分(寬)×60公分(深)的遊艇

機艙泌水區。

圖1│火災現場為○○○○公司○○○○遊艇。

文│圖│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陳虹龍 劉冠亨

火災案例與特殊鑑定作為

Cases of glass fiber yacht fire  
special identificatio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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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對施工當時吸塵器內之粉塵殘

屑採樣送內政部消防署鑑驗。

12.依上述1.3 .5 .6 .7 .，起火處研判

為該公司新建○○○○遊艇機

艙左(南)引擎前端(西側)泌水

區處附近。

(三)起火原因研判

1.清理挖掘遊艇機艙左(南)引擎

前端處之機艙泌水區，檢視

「由機艙泌水區清理挖掘出之

電源延長線插座與工作燈等殘

骸」，並未發現有短路熔痕及

異常現象，工作燈亦呈半面燒

熔狀態，燈座上還殘留有鎢絲

線，顯示電源延長線插座與工

作燈等殘骸係受火場燃燒火流

波及延燒，故研判電線短路等

電氣因素引燃的可能性較小。

2.對遊艇機艙左(南)引擎前端(西

側)泌水區內燒燬殘屑採樣攜

回以氣相層析儀鑑驗結果，樣

品內未發現汽油促燃劑成分殘

留；經查案發當時有許多工人

在事故現場○○○○遊艇上施

作趕工，若有不法縱火，行跡

極容易被發現；依火災現場勘

查情形，研判以汽油促燃劑等

人為蓄意縱火之可能性較小。

3.檢視遊艇機艙左(南)引擎前端

(西側 )泌水區底板，發現有

研磨痕；經詢問當時在機艙內

施工的工人陳○○供稱：「我

上工後欲接合泌水區測溫儀支

撐座，所以先用研磨機將泌水

區牆面磨平，再用吸塵器吸粉

塵時，電工蔡○○從我背後過

來，向我借研磨機，我回頭回

應蔡○○後，轉過頭來就看到

我右手邊不知到如何就冒出

火燄」、「火勢一下子就冒出

來，約25公分高橘紅色火燄，

集中在泌水區角落處…，所以

無法打熄…，起火原因並不知

道。」等云。本案依據現場勘

察、鑑定與目擊證人供述等綜

合研判，起火原因為不排除以

研磨等施工火星引燃隔音棉等

物起火之可能性較大。

參、討論與建議

(一)本案案發當時火災調查人員抵達火災

現場即訪談火災初期救災人員稱據傳

本案可能係因施工工作燈泡掉落地板

引燃火災。經清理挖掘起火處附近燒

燬殘骸，發現起火處附近確實殘留有

工作燈殘骸，檢視工作燈殘骸與電源

延長線及插座，並未發現有短路熔痕

及異常現象，工作燈亦呈半面燒熔狀

態，燈座上還殘留有鎢絲線，顯示電

源延長線插座與工作燈等殘骸係受火

場燃燒火流波及延燒，故研判電線短

路等電氣因素引燃的可能性較小。故

施工時工作燈泡掉落地板引燃火災之

說係屬傳聞證據，調查人員不能只憑

傳聞證據研判起火原因，這也是火災

現場燒痕與殘跡鑑識的必要性與重要

性。

(二)對施工當時吸塵器內之粉塵殘屑採樣

鑑驗，經S E M /E D S元素分析結果，

粉塵殘屑主要含有碳、氧、鎂、鋁、

矽、鈣、磷、硫、氯等元素。對鎂、

鋁、矽、鈣等晶體材料物質而言，由

塊材研磨成粉末時，單位長度增加了 

表面能，材料為形成 ( 0 0 1 )、 ( 111 )、

(110)等Wuff construct ion plane，材

料處於極不穩定狀態，易產生急速氧

化放熱反應而致生危險。

(三)SEM/EDS更是火災微物證物鑑定之利

器；有效運用S E M/E D S對火場殘跡

證物鑑驗，有助於微物跡證之鑑定分

析，提供有效的科學證據供火災原因

之研判。

(四)熱處理實驗室之科學實驗分析理論有

助於解釋火場各種燃燒破壞物理跡證

現象，火調人員應隨時充實加強基礎

科學實驗知識；俾利精進火災原因調

查工作。

(五)法官、檢察官與司法警察在案件偵查

中，對人證的部分會做詳細的調查與

偵查，惟案件偵查不能僅憑人證供述

而定論，仍需物證的印證；由其是

在人證供述不實或陳述不清時，物證

鑑定更是有舉足輕重，關鍵性的影響

力。本案火災即便近在咫尺的目擊者

也不知道何故突然起火冒出火舌？當

事人只看到起火現象，卻無法告知真

正起火原因。唯有靠進一步的科學微

物鑑驗，以明確釐清真正起火原因，

鑑定人員就是讓物證說話的推手。

(六)對於危害性施工場所之設備與施工作

業，廠方平時應落實設備保養與員工

安全施工作業流程，平日應加強對於

員工緊急應變消防演練、事故教育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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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火災中最常使用「水」來撲滅火

勢，因此平時做好消防水源調查工作是刻不

容緩工作。

消防水源除消防栓外，舉凡蓄水池、

河川、海水及游泳池等均可做為實施調查對

象，包括水源種類、數量、位置、水量及有

無漲落潮等水利狀況不佳情形，俾以因應

發生火災出勤時，除可提供救災救護指揮科

(中心)針對水源不足地區即時派遣水庫消

防車輛前往救災之參考外，更可供現場救火

指揮官部署車輛依據。

惟目前對於消防水源使用不佳情形，

似無相關統計資料，如該地區消防栓是否屬

同一管線、可供給幾輛消防車輛部署取水、

可供有效放水之出水瞄子數量等，因此，救

災現場有時會發生消防栓水源共撞情形，因

支援單位陸續佔據同一管線水源，將造成

消防栓出水量變小，人員須知消防水源之水

量、水壓、出水瞄子數均有其限度，現場必

須遵守該限度選擇水源，有時火災附近部分

消防栓必須讓其空置，不得使用。

以下幾點建議供消防先進參考：

一、救災救護指揮科(中心)接獲火警報案

時，對於水源不足地區，平時應建立

基本資料，並於接獲報案時，於派遣

系統能立即顯示「水源不足」，以

提醒執勤人員加派水庫車消防車輛為

主。

二、消防機關每月均會定期派員檢視轄區消

防栓良好或損壞狀況，並建立即查即

報制度；惟必須更進一步向自來水公

司調閱轄區消防栓是否屬同一管線相

關資料，瞭解水管徑及壓力關係，並

於實施救災演練時以實車測試水線放

水情形，同時建立資料庫。

三、轄區消防分隊長擔任初期救火指揮官之

職責，因此對於轄區重要場所及水源

不足地區，更應預擬水源計畫，如確

認水帶延伸之最大限度，是否需使用

中繼幫浦支援；尤其是高層建築物，

因樓層面積廣及用途複雜，發生火災

時，易造成濃煙密佈及高溫灼熱，所

以平時務必實際入內測量所需最大水

帶數量，俾以因應火災初期第一時間

能夠深入火場尋找火點；另要避免消

防栓水源共撞情形發生，做好整體現

場水源管制，不可影響其他消防栓之

水線攻擊。

文│內政部消防署 王志鵬

善用消防水源
Make the best use of fire hydrant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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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火災中最常使用「水」來撲滅火

勢，因此平時做好消防水源調查工作是刻不

容緩工作。

消防水源除消防栓外，舉凡蓄水池、

河川、海水及游泳池等均可做為實施調查對

象，包括水源種類、數量、位置、水量及有

無漲落潮等水利狀況不佳情形，俾以因應

發生火災出勤時，除可提供救災救護指揮科

(中心)針對水源不足地區即時派遣水庫消

防車輛前往救災之參考外，更可供現場救火

指揮官部署車輛依據。

惟目前對於消防水源使用不佳情形，

似無相關統計資料，如該地區消防栓是否屬

同一管線、可供給幾輛消防車輛部署取水、

可供有效放水之出水瞄子數量等，因此，救

災現場有時會發生消防栓水源共撞情形，因

支援單位陸續佔據同一管線水源，將造成

消防栓出水量變小，人員須知消防水源之水

量、水壓、出水瞄子數均有其限度，現場必

須遵守該限度選擇水源，有時火災附近部分

消防栓必須讓其空置，不得使用。

以下幾點建議供消防先進參考：

一、救災救護指揮科(中心)接獲火警報案

時，對於水源不足地區，平時應建立

基本資料，並於接獲報案時，於派遣

系統能立即顯示「水源不足」，以

提醒執勤人員加派水庫車消防車輛為

主。

二、消防機關每月均會定期派員檢視轄區消

防栓良好或損壞狀況，並建立即查即

報制度；惟必須更進一步向自來水公

司調閱轄區消防栓是否屬同一管線相

關資料，瞭解水管徑及壓力關係，並

於實施救災演練時以實車測試水線放

水情形，同時建立資料庫。

三、轄區消防分隊長擔任初期救火指揮官之

職責，因此對於轄區重要場所及水源

不足地區，更應預擬水源計畫，如確

認水帶延伸之最大限度，是否需使用

中繼幫浦支援；尤其是高層建築物，

因樓層面積廣及用途複雜，發生火災

時，易造成濃煙密佈及高溫灼熱，所

以平時務必實際入內測量所需最大水

帶數量，俾以因應火災初期第一時間

能夠深入火場尋找火點；另要避免消

防栓水源共撞情形發生，做好整體現

場水源管制，不可影響其他消防栓之

水線攻擊。

文│內政部消防署 王志鵬

善用消防水源
Make the best use of fire hydrant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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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於6月16
日凌晨1時31分接獲1名周姓民眾報案，指

稱位於虎尾鎮惠來里大路墘65之1號一家製

造塑膠麻袋之工廠發生火警，廠內不斷冒出

濃煙與火舌，現場無人員受困，指揮中心立

即調派虎尾分隊各式消防車6輛，警義消約

30人前往搶救，並同時派遣斗六、斗南、莿

桐、西螺、二崙、崙背、土庫等分隊消防車

10輛，警消20人前往支援。

虎尾消防分隊救災人車於獲報後8分鐘

即趕抵現場，由於屋內堆積大量塑膠易燃原

料，遠處即可見濃煙與烈焰不斷竄出，整間

鐵皮屋工廠均已陷入火海中，屋頂已變形塌

陷，整片鐵捲門也已燒成熾紅色，兩邊更有

民房緊鄰，火場指揮官第二大隊長立即指揮

救災人員佈4條水線阻隔火勢向兩旁建物延

燒，另出1條水線將鐵捲門降溫後再以圓盤

切割器破壞，並延伸水線入室搶救，此時支

援人車陸續抵達火場，消防車輛由外圍中繼

供水予攻擊車，支援單位並各佈1條水線進

入屋內協助搶救工作，很快的火勢於凌晨2

時9分獲得控制，且兩旁建築物在水防護下

未遭波及，但不幸的消防人員於大火撲滅後

清理火場時，發現工廠內一部已被燒毀的貨

車旁，有一具被燒成焦黑炭化的的屍體，經

詳查後發現該罹難者竟然是最初報案的周姓

負責人，研判可能是家住在工廠對面的周姓

負責人在消防隊趕到之前，看到逐漸擴大的

火勢太過著急，為了搶救剛買的新車，而不

顧危險衝入火場，但由於進入火場時帶入新

鮮空氣，更助長燃燒，且鐵捲門受熱變形打

不開，致使逃生無門，才會慘遭燒死。

雲林縣消防局呼籲縣民鄉親，水火無

情，平時應注意居家用火用電之安全，若不

幸發生火災，應立即撥打119報案，初期火

災可嘗試以滅火器先行作滅火，一旦發現火

災擴大時，就該迅速逃出火場到安全的地方

等待消防人員到達搶救，留得青山在，不怕

沒材燒，勿因執念搶救身外財物而枉送寶貴

的性命。

NATIONAL FIR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O.C (TAIWAN)2009
August

圖1│消防人員破壞鐵門進入室內搶救。

文│圖│雲林縣消防局 黃國書

圖2│現場火勢猛烈，消防人員佈
     線阻隔延燒。

Case of plastic factory fire rescue.
搶救塑膠工廠火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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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於6月16
日凌晨1時31分接獲1名周姓民眾報案，指

稱位於虎尾鎮惠來里大路墘65之1號一家製

造塑膠麻袋之工廠發生火警，廠內不斷冒出

濃煙與火舌，現場無人員受困，指揮中心立

即調派虎尾分隊各式消防車6輛，警義消約

30人前往搶救，並同時派遣斗六、斗南、莿

桐、西螺、二崙、崙背、土庫等分隊消防車

10輛，警消20人前往支援。

虎尾消防分隊救災人車於獲報後8分鐘

即趕抵現場，由於屋內堆積大量塑膠易燃原

料，遠處即可見濃煙與烈焰不斷竄出，整間

鐵皮屋工廠均已陷入火海中，屋頂已變形塌

陷，整片鐵捲門也已燒成熾紅色，兩邊更有

民房緊鄰，火場指揮官第二大隊長立即指揮

救災人員佈4條水線阻隔火勢向兩旁建物延

燒，另出1條水線將鐵捲門降溫後再以圓盤

切割器破壞，並延伸水線入室搶救，此時支

援人車陸續抵達火場，消防車輛由外圍中繼

供水予攻擊車，支援單位並各佈1條水線進

入屋內協助搶救工作，很快的火勢於凌晨2

時9分獲得控制，且兩旁建築物在水防護下

未遭波及，但不幸的消防人員於大火撲滅後

清理火場時，發現工廠內一部已被燒毀的貨

車旁，有一具被燒成焦黑炭化的的屍體，經

詳查後發現該罹難者竟然是最初報案的周姓

負責人，研判可能是家住在工廠對面的周姓

負責人在消防隊趕到之前，看到逐漸擴大的

火勢太過著急，為了搶救剛買的新車，而不

顧危險衝入火場，但由於進入火場時帶入新

鮮空氣，更助長燃燒，且鐵捲門受熱變形打

不開，致使逃生無門，才會慘遭燒死。

雲林縣消防局呼籲縣民鄉親，水火無

情，平時應注意居家用火用電之安全，若不

幸發生火災，應立即撥打119報案，初期火

災可嘗試以滅火器先行作滅火，一旦發現火

災擴大時，就該迅速逃出火場到安全的地方

等待消防人員到達搶救，留得青山在，不怕

沒材燒，勿因執念搶救身外財物而枉送寶貴

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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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消防人員破壞鐵門進入室內搶救。

文│圖│雲林縣消防局 黃國書

圖2│現場火勢猛烈，消防人員佈
     線阻隔延燒。

Case of plastic factory fire rescue.
搶救塑膠工廠火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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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困苦特別需要幫助的人，這不算什麼，

更何況這是我心甘情願做的，假如動用公款

補助我，而我還接受長官表揚，那不就違背

我真心誠意想要那麼做的了嗎?!」，頓時

響起如雷的掌聲。

這位同仁能即時把握行善助人的機

會，以及主動慷慨解囊，將他身上僅有的生

活費1,400元全數奉獻，雖然錢數不多，但

是那充滿真誠助人的愛心與熱心，在現今有

點冷漠的社會中更特別顯現出人性善良的溫

馨與溫暖的可貴。

身為消防人，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聽聞

或經歷過，有些傷病家屬為表達謝意，每每

要致贈謝禮或謝金給救護人員，我相信絕大

多數同仁皆在當下給予婉拒辭退，並認定救

災救護的工作是自己分內工作是不求任何回

報的，像這種不接受餽贈的廉潔情操就已

經是可敬可佩的了，更何況在執行救護勤務

中，發現需要幫助的情形，還可以主動慷慨

解囊助人，這種義舉善行，相形之下更應受

到我們推崇且為他鼓掌叫好，如此的樂善行

善的行為，也絕對是更加值得我們敬佩與效

法的。

溫馨小故事常會發生在你我生活周

遭，但是這個小故事雖然發生時間已是3年

前的事了，故事的主角也已經退役，但是筆

者至今腦海中還是常常縈繞著那位役男的那

句話：「我可以做、也應該做的」，那麼的

理直氣壯，像他這種道德勇氣更加顯現出，

這溫馨小故事背後的偉大情操不是嗎？

才知道就是這名小女孩的阿姨，護士小姐帶

這名婦人到掛號處辦理急診掛號，他看那名

婦人東摸西找口袋有一會兒，這才掏出1張

皺皺的千元鈔票，付了急診掛號費600元，

這時他靠近櫃檯從皮夾中拿出400元給那名

婦人，起初那婦人先愣了一下，經他輕聲的

說明用意之後，那婦人才有些不好意思的接

受了他的好意並連聲向他道謝。

他又走回到那女孩病床旁邊，協助學

長登記一些救護紀錄表上的資料，當他再注

視躺在病床上的小女孩，那略顯蒼白的臉龐

上，無助的眼神、而且眼角是有似無的泛著

淚水，不由得他疼惜憐憫之心油然而生，於

是他又再次靜靜地走到那名婦人身邊，拿出

他那皮夾中這個月僅剩的1,000元生活零用

金全部交給那婦人，添作女孩醫藥費之用，

然後才慶幸自己又與學長順利成功完成一趟

救護任務，返回隊部繼續待命出勤。

這件默默熱心助人慷慨解囊的溫馨小

故事，是幾天後經筆者聽聞其他同仁無意

間談起，這令我萬分感動於是主動向長官報

告，希望長官能針對這位消防役同仁熱心助

人的事蹟公開表揚，長官當下非常認同此熱

心義舉，也迅速呈報到局本部由局長親自頒

發褒揚獎狀以資鼓勵。

分隊長事後於勤前教育時又特別提

起，希望能以公費1,400元來補貼他，但這

位役男當場就以言詞婉拒分隊長的好意，他

說：「這件事我覺得我可以做也應該做的，

雖然1,400元是我的生活零用金，但是我可

以再節省一點還是可以過生活的，比起那些

勢並安慰小女孩要忍耐，就在此同時發現這

名小女生完全沒有哭，臉上也沒有因受傷而

有痛苦表情，他心想是車禍嚇到還是真的很

勇敢，正在納悶時，救護車已經到了市立民

○醫院急診室前了。

同仁們依照程序將傷者送入急診室，

再由醫師和護士們接手救治，所幸小女孩沒

有生命危險，而且意識清楚，這位役男在旁

繼續協助，並詢問該女孩住址及通知親人

到醫院，這時才發現這女孩並不是在地高雄

人，而是台南人，同時發現是單親家庭，這

女孩是由住在高雄的阿姨照顧，而且沒有參

加健保，這位同仁開始打從內心真的替這女

孩的醫藥費擔心的時候，急診室大門突然打

開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當他往大門望

去，看見1名婦人匆忙走進來詢問情況，這

在一個非常平凡無奇的高雄市三多一路

上，就像往常上下班時間一樣，路上行人、

車輛，熙來攘往、不停穿梭，就在某天的下

午下班放學時間，發生一件車禍，一位就讀

福○國小三年級的小女生走在路旁，被一輛

機車擦撞後又被公車擦撞上，當下立即就有

民眾向119報案，當地所轄○○消防分隊接

獲報案立即馳往救護。

當天值勤救護的是一位消防隊員搭配1

位消防役同仁，而這溫馨小故事的主角，就

是這位消防役王○強同仁，當同仁到達車禍

現場時，發現有民眾受傷而且是1位小女生

身穿學校制服，救護同仁立即查看傷者受傷

情形，有多處擦傷、左手臂骨折，救護同仁

小心翼翼做包紮止血處理後，送上救護車馳

往醫院，這位役男坐後座繼續觀察小女孩傷

溫馨小故事

文│袁明桂

Heartwarming
short 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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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困苦特別需要幫助的人，這不算什麼，

更何況這是我心甘情願做的，假如動用公款

補助我，而我還接受長官表揚，那不就違背

我真心誠意想要那麼做的了嗎?!」，頓時

響起如雷的掌聲。

這位同仁能即時把握行善助人的機

會，以及主動慷慨解囊，將他身上僅有的生

活費1,400元全數奉獻，雖然錢數不多，但

是那充滿真誠助人的愛心與熱心，在現今有

點冷漠的社會中更特別顯現出人性善良的溫

馨與溫暖的可貴。

身為消防人，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聽聞

或經歷過，有些傷病家屬為表達謝意，每每

要致贈謝禮或謝金給救護人員，我相信絕大

多數同仁皆在當下給予婉拒辭退，並認定救

災救護的工作是自己分內工作是不求任何回

報的，像這種不接受餽贈的廉潔情操就已

經是可敬可佩的了，更何況在執行救護勤務

中，發現需要幫助的情形，還可以主動慷慨

解囊助人，這種義舉善行，相形之下更應受

到我們推崇且為他鼓掌叫好，如此的樂善行

善的行為，也絕對是更加值得我們敬佩與效

法的。

溫馨小故事常會發生在你我生活周

遭，但是這個小故事雖然發生時間已是3年

前的事了，故事的主角也已經退役，但是筆

者至今腦海中還是常常縈繞著那位役男的那

句話：「我可以做、也應該做的」，那麼的

理直氣壯，像他這種道德勇氣更加顯現出，

這溫馨小故事背後的偉大情操不是嗎？

才知道就是這名小女孩的阿姨，護士小姐帶

這名婦人到掛號處辦理急診掛號，他看那名

婦人東摸西找口袋有一會兒，這才掏出1張

皺皺的千元鈔票，付了急診掛號費600元，

這時他靠近櫃檯從皮夾中拿出400元給那名

婦人，起初那婦人先愣了一下，經他輕聲的

說明用意之後，那婦人才有些不好意思的接

受了他的好意並連聲向他道謝。

他又走回到那女孩病床旁邊，協助學

長登記一些救護紀錄表上的資料，當他再注

視躺在病床上的小女孩，那略顯蒼白的臉龐

上，無助的眼神、而且眼角是有似無的泛著

淚水，不由得他疼惜憐憫之心油然而生，於

是他又再次靜靜地走到那名婦人身邊，拿出

他那皮夾中這個月僅剩的1,000元生活零用

金全部交給那婦人，添作女孩醫藥費之用，

然後才慶幸自己又與學長順利成功完成一趟

救護任務，返回隊部繼續待命出勤。

這件默默熱心助人慷慨解囊的溫馨小

故事，是幾天後經筆者聽聞其他同仁無意

間談起，這令我萬分感動於是主動向長官報

告，希望長官能針對這位消防役同仁熱心助

人的事蹟公開表揚，長官當下非常認同此熱

心義舉，也迅速呈報到局本部由局長親自頒

發褒揚獎狀以資鼓勵。

分隊長事後於勤前教育時又特別提

起，希望能以公費1,400元來補貼他，但這

位役男當場就以言詞婉拒分隊長的好意，他

說：「這件事我覺得我可以做也應該做的，

雖然1,400元是我的生活零用金，但是我可

以再節省一點還是可以過生活的，比起那些

勢並安慰小女孩要忍耐，就在此同時發現這

名小女生完全沒有哭，臉上也沒有因受傷而

有痛苦表情，他心想是車禍嚇到還是真的很

勇敢，正在納悶時，救護車已經到了市立民

○醫院急診室前了。

同仁們依照程序將傷者送入急診室，

再由醫師和護士們接手救治，所幸小女孩沒

有生命危險，而且意識清楚，這位役男在旁

繼續協助，並詢問該女孩住址及通知親人

到醫院，這時才發現這女孩並不是在地高雄

人，而是台南人，同時發現是單親家庭，這

女孩是由住在高雄的阿姨照顧，而且沒有參

加健保，這位同仁開始打從內心真的替這女

孩的醫藥費擔心的時候，急診室大門突然打

開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當他往大門望

去，看見1名婦人匆忙走進來詢問情況，這

在一個非常平凡無奇的高雄市三多一路

上，就像往常上下班時間一樣，路上行人、

車輛，熙來攘往、不停穿梭，就在某天的下

午下班放學時間，發生一件車禍，一位就讀

福○國小三年級的小女生走在路旁，被一輛

機車擦撞後又被公車擦撞上，當下立即就有

民眾向119報案，當地所轄○○消防分隊接

獲報案立即馳往救護。

當天值勤救護的是一位消防隊員搭配1

位消防役同仁，而這溫馨小故事的主角，就

是這位消防役王○強同仁，當同仁到達車禍

現場時，發現有民眾受傷而且是1位小女生

身穿學校制服，救護同仁立即查看傷者受傷

情形，有多處擦傷、左手臂骨折，救護同仁

小心翼翼做包紮止血處理後，送上救護車馳

往醫院，這位役男坐後座繼續觀察小女孩傷

溫馨小故事

文│袁明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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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一般人沒有不同，也有七情六慾，每

當救災完成，看到事主不管損失的是生命或

財產，總會讓我們感同身受，恨不得把事

故損失降到最低，甚至希望能阻止事故的發

生。可是往往天不從人願，畢竟我們還是無

法挽回這些生命和財產。這使我想起很多事

情是一體兩面，就拿水和火來說，它們可以

為人類帶來方便，卻也可能因為不小心而造

成永遠的遺憾，不可不慎！

回顧這幾年來，消防體系不管在器材

或技術，都進步神速！個人裝備從徒手到現

在日式、美式、歐式衣帽鞋都穿戴過；車輛

和救災工具更是日新月異，光是操作使用就

讓我們學不完，更何況還有防災技術、救護

要領，不是一朝一日可以學會。所以這些都

需要靠日積月累，到了要使用的時候，才能

駕輕就熟，有人說：「流汗總比流血好！」

平時訓練努力認真扎實，到了救災現場必能

全身而退，也能迅速完成任務‧當然訓練有

素之外，團隊合作的默契更要靠平時的培

養，因為救災絕對不能只靠個人，所有的人

必定要發揮所長，在各自的崗位扮演好自己

角色，整個救災任務才會事半功倍‧

我這一生的義消生涯，可能不是現在

年輕人喜歡從事的志工服務，但卻是別種

志工服務不可取代的，奉獻自己的時間和體

力，可能幫助別人挽救生命和財物損失！如

果還有來生，我還是會選擇當一個義消志

工，(因為義消弟兄們是無私的、默默的一

群，在社會的各個小角落留下奮力救人的足

跡)，我永遠都會覺得自己沒有虛度此生了

無遺憾，因為當一個義消對我而言，比做其

他志工更有有意義！

救己。前輩的經驗薪火相傳，消防倫理觀念

也不可廢，新的消防技術時時俱進，有朝一

日派上用場時，就可以感受到平常訓練踏

實。火場上是千變萬化，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前面有什麼危險。就像我自己有一次在縱深

約20公尺的火場內，本來和1位弟兄在同一

水線，因為火勢控制了，那位弟兄先行離

開，剩下我自己單獨收拾殘火。沒想到背上

空氣呼吸器警告聲響了，距離空氣瓶內的空

氣用完時間不多，而且前方火勢熄滅，但是

濃煙密佈，伸手不見五指，剛開始會緊張胡

亂摸索，到處碰到的卻都是牆壁，心想這

下子真的不妙了，如何安全離開成了最大問

題，保持鎮靜不慌亂是絕對必要。這時候腦

中閃過一個念頭，前輩有交代沿著水線往後

退，就這樣雙手摸著水帶出來，這過程戰戰

兢兢，當時我全身都冒出冷汗！又有一次我

們深入火場內，突然有人從火場竄出來，原

來是救助隊在3樓搜索時，掉入升降梯間，

還好其他物品擋住，才能逃出來，其中驚險

非筆墨能夠形容，絕對是讓人難以想像‧由

此可見義消的工作不只需耗費體力與全神貫

注，稍有閃失便有可能會因公殉職！

如果說這些是嚴肅的一面，那義消生

活鐵定會很無趣！但其實事實並非如此，因

為很多的活動辦起來，顯示出輕鬆的一面，

像是卡拉OK歌唱比賽，真的會讓人覺得很

意外，深深流露出義消豐富的感情；每年參

加划龍舟比賽，更是讓人印象深刻！義消團

隊合作的精神和默契，毫無保留的展現，是

在別處無法見到的‧其他如沙灘排球賽、慢

速壘球賽、負重登高比賽、防火宣導演講比

賽等等，更是使人覺得義消不只會救災而

已！也難怪小學的教材把我們義消稱作是地

方的守護神‧然而義消仍然是人，並不是

自從參加義消的行列，不知不覺已經快20
年了。老實說小時候立志要做的事業，並沒

有義消這個選項，由於住在偏僻的鄉下，甚

至也沒有聽過義消這種團體，卻在成家立業

後的一個因緣際會下加入了義消。這種工作

在我有限生命的數十寒暑中，佔了將近三分

之一的時間，而且是我生命當中最精華的一

段‧選擇了最被社會各界肯定的義消，哪怕

只是全國義消兩萬多人的其中1粒小沙子，

我也永遠不後悔！以前常聽人說：「一日義

消，終身義消」。參加義消的這段日子，讓

我的生命奏著交響曲般的樂章，所以我認為

這輩子身為義消可能是最有意義的事‧

可能大家都不曉得，其實義消並非任

何人想要參加都可以參加。首先必須要四肢

健全，其次是身家清白，而且必須要住消防

隊部附近(因為那時候無線通訊沒有像現在

那樣發達)，還有不成文的規定，每個人所

從事的行業需不同。有了這些基本的條件之

後，還要有一顆熱忱的心，才能積極的參與

救災的行動，如此方可達成義消的任務‧光

是只有熱忱的話是無法直接參與救災的！因

為火場的變幻無窮，所有的義消平常就必須

上課、接受訓練，把災害搶救技術學好，等

到真正到了火場才可以學以致用，好發揮協

助救災的功能‧這些上課從基本火災學燃燒

原理，消防水線部署、兵棋推演，到救災完

成後檢討；訓練包括當初消防車操，到近幾

年緊張刺激的溯溪、游泳訓練、急流救生、

繩結運用、水濱橫渡、濃煙搜索等救助隊訓

練，以及CPR心肺復甦術‧不管是在學理上

或實務上可能外面都無法學到，我一定會好

好珍惜這些美好的回憶‧

平常不斷充實自己，不但能救人還能

義
消
生
涯

漫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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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火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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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一般人沒有不同，也有七情六慾，每

當救災完成，看到事主不管損失的是生命或

財產，總會讓我們感同身受，恨不得把事

故損失降到最低，甚至希望能阻止事故的發

生。可是往往天不從人願，畢竟我們還是無

法挽回這些生命和財產。這使我想起很多事

情是一體兩面，就拿水和火來說，它們可以

為人類帶來方便，卻也可能因為不小心而造

成永遠的遺憾，不可不慎！

回顧這幾年來，消防體系不管在器材

或技術，都進步神速！個人裝備從徒手到現

在日式、美式、歐式衣帽鞋都穿戴過；車輛

和救災工具更是日新月異，光是操作使用就

讓我們學不完，更何況還有防災技術、救護

要領，不是一朝一日可以學會。所以這些都

需要靠日積月累，到了要使用的時候，才能

駕輕就熟，有人說：「流汗總比流血好！」

平時訓練努力認真扎實，到了救災現場必能

全身而退，也能迅速完成任務‧當然訓練有

素之外，團隊合作的默契更要靠平時的培

養，因為救災絕對不能只靠個人，所有的人

必定要發揮所長，在各自的崗位扮演好自己

角色，整個救災任務才會事半功倍‧

我這一生的義消生涯，可能不是現在

年輕人喜歡從事的志工服務，但卻是別種

志工服務不可取代的，奉獻自己的時間和體

力，可能幫助別人挽救生命和財物損失！如

果還有來生，我還是會選擇當一個義消志

工，(因為義消弟兄們是無私的、默默的一

群，在社會的各個小角落留下奮力救人的足

跡)，我永遠都會覺得自己沒有虛度此生了

無遺憾，因為當一個義消對我而言，比做其

他志工更有有意義！

救己。前輩的經驗薪火相傳，消防倫理觀念

也不可廢，新的消防技術時時俱進，有朝一

日派上用場時，就可以感受到平常訓練踏

實。火場上是千變萬化，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前面有什麼危險。就像我自己有一次在縱深

約20公尺的火場內，本來和1位弟兄在同一

水線，因為火勢控制了，那位弟兄先行離

開，剩下我自己單獨收拾殘火。沒想到背上

空氣呼吸器警告聲響了，距離空氣瓶內的空

氣用完時間不多，而且前方火勢熄滅，但是

濃煙密佈，伸手不見五指，剛開始會緊張胡

亂摸索，到處碰到的卻都是牆壁，心想這

下子真的不妙了，如何安全離開成了最大問

題，保持鎮靜不慌亂是絕對必要。這時候腦

中閃過一個念頭，前輩有交代沿著水線往後

退，就這樣雙手摸著水帶出來，這過程戰戰

兢兢，當時我全身都冒出冷汗！又有一次我

們深入火場內，突然有人從火場竄出來，原

來是救助隊在3樓搜索時，掉入升降梯間，

還好其他物品擋住，才能逃出來，其中驚險

非筆墨能夠形容，絕對是讓人難以想像‧由

此可見義消的工作不只需耗費體力與全神貫

注，稍有閃失便有可能會因公殉職！

如果說這些是嚴肅的一面，那義消生

活鐵定會很無趣！但其實事實並非如此，因

為很多的活動辦起來，顯示出輕鬆的一面，

像是卡拉OK歌唱比賽，真的會讓人覺得很

意外，深深流露出義消豐富的感情；每年參

加划龍舟比賽，更是讓人印象深刻！義消團

隊合作的精神和默契，毫無保留的展現，是

在別處無法見到的‧其他如沙灘排球賽、慢

速壘球賽、負重登高比賽、防火宣導演講比

賽等等，更是使人覺得義消不只會救災而

已！也難怪小學的教材把我們義消稱作是地

方的守護神‧然而義消仍然是人，並不是

自從參加義消的行列，不知不覺已經快20
年了。老實說小時候立志要做的事業，並沒

有義消這個選項，由於住在偏僻的鄉下，甚

至也沒有聽過義消這種團體，卻在成家立業

後的一個因緣際會下加入了義消。這種工作

在我有限生命的數十寒暑中，佔了將近三分

之一的時間，而且是我生命當中最精華的一

段‧選擇了最被社會各界肯定的義消，哪怕

只是全國義消兩萬多人的其中1粒小沙子，

我也永遠不後悔！以前常聽人說：「一日義

消，終身義消」。參加義消的這段日子，讓

我的生命奏著交響曲般的樂章，所以我認為

這輩子身為義消可能是最有意義的事‧

可能大家都不曉得，其實義消並非任

何人想要參加都可以參加。首先必須要四肢

健全，其次是身家清白，而且必須要住消防

隊部附近(因為那時候無線通訊沒有像現在

那樣發達)，還有不成文的規定，每個人所

從事的行業需不同。有了這些基本的條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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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是學習的過程，可以獲得不懂的未

知，改進錯誤的已知。在中級救護技術員

為期280小時的訓練期間，前3週悉耳尊聽

醫師、教官的學理、技術教導，後3週利用

分隊救護車出勤實習和急診室見習應用於實

務。雖然過程奔波疲累，結果卻相當充實愉

快，越多的訓練越能了解自己的不足，才明

白到院前處置我們能做得更細緻、更完善，

藉由1個多月的訓練，讓筆者有充裕時間去

了解自己的不足並加以學習、熟練，期望能

學以致用於未來消防工作。

前3週的學、術科操作訓練，為了鞏固

基礎，剛開始以單項技術操作為主，一方面

讓單項技術更加精細，另一方面讓後續的情

境操作流程更加順暢。中級救護技術員較初

級多了「靜脈輸液」技術，因此這次受訓，

就屬建立血管途徑的靜脈注射令人膽顫心

驚，說到打針，每人從小到大都很有經驗，

但都是交由專業護理人員施打，這次卻要給

沒經驗又粗手粗腳的大男生靜脈注射，一想

到就頭皮發麻。

當天一上課，大夥聚精會神擠到前面

看學姐操作和講解，找一位同學示範操作，

就直接分組操作，剛開始先拿假手模擬練

習，假手裡面有假血管、和紅墨水，拿著

針頭插入時 若有插到血管，穿過血管壁

「波」的感覺，就知道命中紅心！假手練習

時，除了注意自己的技術外，就要注意自己

夥伙的技術，看有些人針頭拿著快9 0度就

要插進去！有些人則是刺太淺，插入皮膚後

又從另外一邊跑出來，有些人則是手抖成像

「地震探測儀」-左右晃個不停，每一次失

誤總引起一陣驚呼！他的夥伴真得是「剉咧

等」。假手練習後就真槍上陣，讓別人練習

打針並沒有想像恐怖，倒是打別人還比較緊

張，就怕剌傷同學，有些比較胖得同學，血

管不明顯，打得時候旁人七手八腳，每個人

幫忙繃緊皮膚，不過如果刺下去真得沒打到

血管，一旁還有專業的護士幫忙，稍微拔出

來再左右探測一下，就命中目標了。這次靜

脈注射是項奇特的經驗，當然打完稍微烏青

是一定有的，鮮血也供獻一些，希望藉由這

次練習增加同學的技術和膽識，以利往後應

用於救護現場。

當然在男女平等的時代，男生能做的

工作，女生也是不惶多讓，這次受訓最漂亮

的3朵花，可說是巾幗不讓眉鬚，或許搬運

不如男性勇猛，但女性細心和溫柔的特質確

能給予病患無微不至的處置和零距離的照

護，雖然消防一向以男性為主，工作內容給

予大眾陽剛、辛勞的形象，畢竟男、女性適

合什麼樣的工作並無絕對，在女性消防員比

例逐漸提升下，或許女生的加入能為消防激

發出新的創意。

至於最近很夯的H1N1豬流感，在傳染

病的感控則介紹C級防護衣的穿脫和相關

因應措施，想當年SARS大流行時，勤務指

揮中心接獲疑似SARS病患，通報同仁出勤

時，其他人幫忙兩位救護人員穿上防護衣、

戴上頭套、拉上拉鍊、封上膠帶，將外表全

部包覆，感覺真像上戰場，不過撇開接下來

未知的情境不談，光是密不通風的防護衣就

讓執勤同仁滿身大汗，但只要「全面進行裝

備，落實全面防護」，當病患有疑似之症

狀，只要依目前防護等級，進行標準防護措

施守則及裝備，必要時將病人佩戴口罩，並

送往指定醫院，且於救護車返隊後落實人車

之消毒作為，藉由飛沫與接觸傳染的新型流

感對消防人員是毫無威脅性。

經過3週的課程，就展開我們實習的生

活，急診室主要是練習 IV、 IM的技術，在

面對病患家屬不信任的眼神，一開始大家

都很生疏、懼怕， I V下針位置總是有點偏

差，不過在護士學姐諄諄教導及一而再、再

而三的練習，也慢慢找到訣竅及自信，也發

現到院前的救護跟急診室有段非常大的差

圖3│靜脈輸液示範操作

圖2│靜脈輸液血管路徑設置之操作演練

圖1│醫院急診室實習情形-LMA教授

文│圖│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康格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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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救護」是消防工作中出勤量最

大的工作，其出勤量遠遠多於「預防火災」

及「搶救災害」，面對如此高的出勤量，擁

有熟練的救護技術顯得格外重要，在經歷一

個多月的中級救護技術員訓練，受過各種醫

學知識薰陶、專責救護分隊及醫院急診室

實習、各種救護情境演練，終於順利通過考

試，取得證照凱旋回鄉，藉由這次訓練讓筆

者的救護任務更加得心應手，展現第一線處

理人員該有的專業及冷靜，到院後也能與醫

師等護理人員交班、討論問題而不是立刻收

拾器材走人，希望能讓民眾對我們第一線救

護人員更有信心，而不會抱怨還不快送醫、

質疑所做的處置等，最後執行救護勤務最重

要的是「視病猶親」，將每個傷患當成自己

親人照顧，期望讓各界都能看見我們的努力

及成長，將病患到院前緊急救護黃金搶救時

間做到淋淋盡致。

嘉義縣消防局為提升火災原因調查鑑識業

務品質，加強火災調查人員正確觀念，並要

求統一做法，以提升火調人員調查、鑑識技

術與能力及對縱火案件迅速啟動縱火聯防機

制之作為，於6月9日上午8時10分至下午5時

辦理「火災原因調查基礎訓練」，訓練對象

為本局火災調查科、各大隊鑑識人員及外勤

分隊承辦火災原因調查人員，另3個救助分

隊亦派員參訓，共計35人參訓。

此次講習訓練教材以大、分隊接獲派

遣至到達現場搶救所見之出動觀察製作要領

及注意事項及轄內發生縱火案件時如何啟動

縱火聯防機制為主，由於火災現場勘查及縱

火聯防機制係屬專業領域，消防局特別邀請

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調查組專員周鴻呈講授

「出動觀察及縱火聯防機制等注意要領（含

製作要點）」，以強化勘查及提升搶救人員

於火災現場進行初步勘查能力，免於殘火處

理時破壞起火處之跡證，提升調查起火原因

之準確度；另對於發生縱火案件能立即確認

起火原因，並於勘查時就現場所得跡證分析

縱火犯之類型、心理、犯意及手法等重要線

索提供警方做為偵查方向，得以順利逮捕縱

火犯，並就防制作為、資料分析、現況之檢

討及縱火防制成功案例加以探討，以遏止縱

火案件的發生及減少民眾生命財產之損失。 

消防局希望藉由此次講習，精進消防人員火

災調查之專業技能，並於日後進行火災現場

搶救及火災原因調查處理，以及在製作火災

調查談話筆錄與火災原因調查報告書製作等

程序時，注重品質與各項細節，讓嘉義縣火

災原因調查結果具客觀性、正確度與公信

力。

距，實習期間看到救護車送來的傷患，急診

室有精良的設備及儀器可精確研判病況，在

現場我們緊急救護員只有靠看、聽、感覺來

研判傷情，雖然所做處置有限，重點還是生

命徵象的維持及避免二次傷害，讓病患有良

好的預後。

分隊實習方面，由於學到不少病理機

轉，爾後面對病患不同的病況，當發現危急

病症如急性腦中風、心肌梗塞等時效性的疾

病，儘管無法立刻對病患做出治療處置，但

可事先無線電通報醫院準備器材急救以爭取

時效，擔任事故現場與急診室間的橋樑，期

望可導正民眾救護車只是載送病患的錯誤觀

念，提升消防人員緊急救護形象。

圖6│C級防護衣穿脫演練

圖4│女性緊急救護員示範演練情形

圖2│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調查組專員周鴻呈上課情形。

圖5│孕婦急產上課情形

文│圖│嘉義縣消防局 蔡文璟

嘉義縣消防局辦理98年度
火災原因調查人員基礎訓練

圖1│嘉義縣火災調查科科長李國祥上課情形。

B a s i c  t r a i n i n g  f o r  f i r e 
investigator conducted by 
Chiayi County Fire Bureau 

i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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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救護」是消防工作中出勤量最

大的工作，其出勤量遠遠多於「預防火災」

及「搶救災害」，面對如此高的出勤量，擁

有熟練的救護技術顯得格外重要，在經歷一

個多月的中級救護技術員訓練，受過各種醫

學知識薰陶、專責救護分隊及醫院急診室

實習、各種救護情境演練，終於順利通過考

試，取得證照凱旋回鄉，藉由這次訓練讓筆

者的救護任務更加得心應手，展現第一線處

理人員該有的專業及冷靜，到院後也能與醫

師等護理人員交班、討論問題而不是立刻收

拾器材走人，希望能讓民眾對我們第一線救

護人員更有信心，而不會抱怨還不快送醫、

質疑所做的處置等，最後執行救護勤務最重

要的是「視病猶親」，將每個傷患當成自己

親人照顧，期望讓各界都能看見我們的努力

及成長，將病患到院前緊急救護黃金搶救時

間做到淋淋盡致。

嘉義縣消防局為提升火災原因調查鑑識業

務品質，加強火災調查人員正確觀念，並要

求統一做法，以提升火調人員調查、鑑識技

術與能力及對縱火案件迅速啟動縱火聯防機

制之作為，於6月9日上午8時10分至下午5時

辦理「火災原因調查基礎訓練」，訓練對象

為本局火災調查科、各大隊鑑識人員及外勤

分隊承辦火災原因調查人員，另3個救助分

隊亦派員參訓，共計35人參訓。

此次講習訓練教材以大、分隊接獲派

遣至到達現場搶救所見之出動觀察製作要領

及注意事項及轄內發生縱火案件時如何啟動

縱火聯防機制為主，由於火災現場勘查及縱

火聯防機制係屬專業領域，消防局特別邀請

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調查組專員周鴻呈講授

「出動觀察及縱火聯防機制等注意要領（含

製作要點）」，以強化勘查及提升搶救人員

於火災現場進行初步勘查能力，免於殘火處

理時破壞起火處之跡證，提升調查起火原因

之準確度；另對於發生縱火案件能立即確認

起火原因，並於勘查時就現場所得跡證分析

縱火犯之類型、心理、犯意及手法等重要線

索提供警方做為偵查方向，得以順利逮捕縱

火犯，並就防制作為、資料分析、現況之檢

討及縱火防制成功案例加以探討，以遏止縱

火案件的發生及減少民眾生命財產之損失。 

消防局希望藉由此次講習，精進消防人員火

災調查之專業技能，並於日後進行火災現場

搶救及火災原因調查處理，以及在製作火災

調查談話筆錄與火災原因調查報告書製作等

程序時，注重品質與各項細節，讓嘉義縣火

災原因調查結果具客觀性、正確度與公信

力。

距，實習期間看到救護車送來的傷患，急診

室有精良的設備及儀器可精確研判病況，在

現場我們緊急救護員只有靠看、聽、感覺來

研判傷情，雖然所做處置有限，重點還是生

命徵象的維持及避免二次傷害，讓病患有良

好的預後。

分隊實習方面，由於學到不少病理機

轉，爾後面對病患不同的病況，當發現危急

病症如急性腦中風、心肌梗塞等時效性的疾

病，儘管無法立刻對病患做出治療處置，但

可事先無線電通報醫院準備器材急救以爭取

時效，擔任事故現場與急診室間的橋樑，期

望可導正民眾救護車只是載送病患的錯誤觀

念，提升消防人員緊急救護形象。

圖6│C級防護衣穿脫演練

圖4│女性緊急救護員示範演練情形

圖2│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調查組專員周鴻呈上課情形。

圖5│孕婦急產上課情形

文│圖│嘉義縣消防局 蔡文璟

嘉義縣消防局辦理98年度
火災原因調查人員基礎訓練

圖1│嘉義縣火災調查科科長李國祥上課情形。

B a s i c  t r a i n i n g  f o r  f i r e 
investigator conducted by 
Chiayi County Fire Bureau 

i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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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近年氣候、環境劇烈變遷及臺灣每

年飽受颱風肆虐加上水域之湍急特性，顯現

出消防機關對於急流救生訓練之迫切性，有

鑑於此，消防署特舉辦急流救生訓練以提供

各縣市消防局派員參訓，以加強國內急流救

生之能力。

消防同仁對水上安全有必要改變現有

的救援模式，現今地球暖化所帶來的暴風雨

已無法以一般水域訓練來面對。當救生訓練

大都集中在游泳池進行訓練，且所面對的水

流為靜態水域的同時，對流動水域較沒有處

理的經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次訓練介

紹了救生人員自救必備二式：防衛式確保漂

流及攻擊式游泳等2種技巧。

首先下水第一課就是防衛式確保漂

流，這是急流救生中人員基本技巧，此式同

時具備了保存體力、觀察地形和障礙跨越等

三大優點。動作重點：一、以仰漂動作雙腳

微彎，雙腳朝向下游。二、身體保持水平輕

浮於水面上，身體放柔軟，不用蠻力去抵

抗水流和落差，雙眼保持注視下游尋找河面

上任何的危害物。三、利用水流落差空檔進

行換氣，換氣時以雙手微擋水勢，進行此動

作時應極力避免雙腳往水面低垂，因為腳部

容易被障礙物卡住或陷入石縫當中而無法脫

身。當身體被水流沖擊轉向的時候亦必須儘

快轉回雙腳朝下游之方向，否則除了造成頭

部可能遭受撞擊外，連最基本目視障礙物的

能力都會消失。

其次救生人員所需具備的第二式就是

攻擊式游泳，是利用在前進及進入特定區域

時使用，當救生人員於水面上漂流確認目標

區之後，選擇適當時機轉身變為抬頭捷式動

作，划水維持固定的節奏並保持身體與上游

4 5度角划向目標區。救生人員確保動作憑

藉的是自身的能力，但是救災現場瞬息多

變，單靠人力就進行高難度的救援實屬不

妥，所以利用科技幫助救生人員在救災時

能更得心應手。最後，最重要的仍是自身安

全，水域救生應著激流用安全頭盔、PFD救

生衣、激流手套、防寒衣、割繩刀等全套裝

備。以確保執行任務之順遂及避免人員受傷

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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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防衛式確保漂流一

圖4│防衛式確保漂流二

圖5│高浮力救生衣(可脫鉤確保帶)

圖2│水域全身應勤裝備

圖1│攻擊式游泳

文│圖│台中縣消防局 林擁世

98
年度

參加內政部消防署辦理

急流救生訓練

To participate in the rapids rescue training conducted by 
National Fire Agency of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i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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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防衛式確保漂流一

圖4│防衛式確保漂流二

圖5│高浮力救生衣(可脫鉤確保帶)

圖2│水域全身應勤裝備

圖1│攻擊式游泳

文│圖│台中縣消防局 林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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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Fire Agency of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i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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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轄區東勢分隊備勤同仁著個人裝備及攜拋

繩槍、救生艇等水域救生器材先到達現場，

由轄區分隊主管擔任初期指揮官，依據水域

特性、水流狀況、當日天候風向及民眾受困

情形，將救援人員任務編組，指定1名安全

官，其餘人員分為3組救援小隊，分別為使

用拋繩槍架設繩索、救生繩袋、救生圈戒備

及救生艇防護等，回報指揮科後展開救援，

而新社、石岡、和平分隊也陸續到達現場，

向指揮官報到及說明人員、裝備情形，於接

受分派任務後加入救援行動。初期指揮官以

喊話器安撫受困民眾情緒，請其不要驚慌，

應明確的配合消防人員救災行動指示而行

動。搶救人員使用拋繩槍架設繩索並將救生

衣、帽等送至民眾處後，利用鐘擺原理及水

流力量企圖讓2名受困者脫困，途中有1名民

眾不慎落水，下游搶救人員立即拋出救生繩

袋順利將溺者救起。

　　救援期間第二大隊大隊長到達現場，初

期指揮官將事故現場狀況及各項救災資源，

包括救災人員、裝備器材及後勤資源等明確

的轉移，由大隊長擔任現場指揮官，研判可

能發生之救援行動困難或災害是否持續擴

大。

　　當將2名受困沙洲的民眾救起後，現場

指揮官回報指揮科；就在此時又接獲派遣，

另有2名民眾受困大甲溪溪中波崁，情況相

當危急，而在現場亦由新社分隊同仁發現此

2名民眾，立即回報現場指揮官後利用救生

艇展開救援。其間有1名民眾過度驚慌不顧

消防人員之勸阻，企圖徒手游至對岸而被溪

水沖走，此時接近受溺者之搶救人員評估水

流狀況後立即下水游至受溺者附近，並使用

魚雷浮標將人拉上岸，此時救生艇也順利靠

近受困波崁之民眾並將其救出。

　　大甲溪常時溪流湍急，本次防溺演練沿

著事故現場沿岸，設置數個救生點並配置人

力及救生器具，在下游區域架設攔截索以做

為最後一道防線，並加派多輛救生艇警戒此

次演練人員的安全，藉由這次的演練讓消防

人員更熟悉大甲溪水域的特性，對於提升轄

內水域救生著實有正面效果。

    台中縣消防局第二大隊提醒民眾，從事

水域活動應提高警覺，不論是前往遊玩或是

釣魚都要隨時注意自身安全，尤其不要單獨

前往或是到不熟悉水域活動；在救人時更應

考量自身能力，量力而為。常見疏濬工程人

員為趕工或搶救重型機具而受困沙洲，這更

是相關單位在發包工程時應向業者事前說明

的防溺重點事項。溪水特性變化多端，意外

隨時可能發生，唯有大家注重安全才能避免

事故再發生。

台中縣消防局第二大隊轄區內大甲溪沿岸

山明水秀、風光明媚，常吸引不少民眾前來

遊憩，尤其是在炎炎夏日中常有民眾因為戲

水、垂釣或因進行疏濬工程而造成溺水或受

困沙洲之情事，為強化水域事故的應變處置

及搶救能力，確保被救民眾及消防救災人員

之生命安全，於98年6月29日假東勢河濱公

園對面大甲溪辦理防溺及操舟演練活動，計

有東勢、新社、石岡、和平等4個分隊共同

參與。此次防溺演練針對大甲溪河川流域特

性來設計演練項目，內容包括：多人橫渡救

生、拋繩槍應用、救生圈及魚雷浮標救援、

救生繩袋應用、攔截索架設、舟艇救生等，

由於平時的訓練相當確實，故演練過程中順

利迅速的將受困者自事故處救出。

　　本次演練假設四個狀況，第一狀況：

有2名民眾受困於對岸約40公尺遠的對岸沙

洲；第二狀況：搶救時有1名民眾因體力不

支而被流走；第三狀況：另有2名民眾受困

溪中波崁；第四狀況：有1名民眾等待救援

時，慌亂中企圖徒手游至岸邊而被水沖走。

而人力部署由事故處之上游起分別為東勢分

隊以拋繩槍架設繩索及救生艇戒備，新社分

隊以救生艇戒備，石岡分隊於東豐大橋下架

設攔截索橫跨大甲溪做為救生防線，和平分

隊以救生艇戒備在最下游處戒備。除此之

外，沿途設有多個點配置人力與救生繩袋、

救生圈及魚雷浮標等。

　　接獲本局救災救護指揮科派遣後，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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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演習前大隊長主持之勤前教育

圖2│使用拋繩槍射擊

圖3│使用救生艇將受困波崁的民眾救起

圖4│使用救生繩袋向溺水者
文│圖│台中縣消防局 莊舜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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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縣消防局第二大隊
     辦理98年加強防溺及操舟

Exercises of strengthening drowning prevention and 
rescue by boat conducted by 2nd Corps of Taichung County 
Fire Bureau i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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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轄區東勢分隊備勤同仁著個人裝備及攜拋

繩槍、救生艇等水域救生器材先到達現場，

由轄區分隊主管擔任初期指揮官，依據水域

特性、水流狀況、當日天候風向及民眾受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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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其餘人員分為3組救援小隊，分別為使

用拋繩槍架設繩索、救生繩袋、救生圈戒備

及救生艇防護等，回報指揮科後展開救援，

而新社、石岡、和平分隊也陸續到達現場，

向指揮官報到及說明人員、裝備情形，於接

受分派任務後加入救援行動。初期指揮官以

喊話器安撫受困民眾情緒，請其不要驚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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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攔截索橫跨大甲溪做為救生防線，和平分

隊以救生艇戒備在最下游處戒備。除此之

外，沿途設有多個點配置人力與救生繩袋、

救生圈及魚雷浮標等。

　　接獲本局救災救護指揮科派遣後，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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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使用拋繩槍射擊

圖3│使用救生艇將受困波崁的民眾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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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消防局自87年11月成立以來，致

力於加強各項救災專業訓練，為增進訓練成

效，91及92年度於各消防分隊全面建置健身

房，提供同仁勤務之餘，就近運動鍛鍊體能

（力），以為救災做好準備；更於93年2月

19日啟用全國首座模擬真實火災之消防教育

訓練基地，充分運用各項完善的訓練設施，

提昇各項消防專業訓練功效，本局才得於96

及97年達成「火災零死亡」的救災目標。

為培養同仁運動健身習慣，自9 0年起

每年均舉辦局長盃運動競賽，歷經9年的蛻

變，由原有的羽球、撞球、桌球、保齡球、

游泳、籃球及呼拉圈等趣味性較高的競賽活

動，去蕪存菁的調整為能代表消防人員精

神、體能及韌性的運動競賽，並自97年起訂

定長跑接力、拔河、游泳混合接力、籃球及

鐵人3項接力等5大主軸之競賽項目。

98年度局長盃運動競賽，延續了前2年

之競賽項目，各分隊在預知各競賽項目及每

位同仁只能參加2項競賽下，無不積極努力

的培養新秀，也開啟了本局同仁的運動風

氣。

赤炎炎的夏日並未能嚇阻同仁的鬥志，

反而個個蓄勢待發的想展現平日訓練的功

力；第 1場次長跑接力賽於 7月 2日正式開

跑，參賽選手計10隊40人，每隊4人每人需

完成30分鐘長跑，合計4人跑完總圈數（或

距離）多者為優勝；令人驚艷的是，在培養

新秀的同時，師父級的學長也均能有維持水

準以上的表現；400公尺的跑道，在30分鐘

內參賽選手可輕鬆完成16圈以上者已達20

人，而完成18圈者也達4人，較97年分別增

加了6人、2人，其中完成18圈者有1人為師

父級的5年級生，由競賽成績充分證明，鍛

練只要落實，年齡不是問題。

7月3日8人制拔河競賽隆重登場，參賽

選手計12隊120人，每一場次參賽隊伍總限

重640公斤以下；歷年的冠軍隊伍南寮分隊

雖也在歡呼聲中榮獲冠軍，但不容忽視的小

插曲是，後起之秀中山分隊，由敗部一路攀

升，終與南寮分隊在冠亞軍交鋒，真令人跌

破眼鏡，第1場次竟由中山分隊獲勝，在雙

方均有1敗記錄下，加賽1場次，最後終由南

寮分隊險勝獲得冠軍，所以說比賽是沒有永

遠的常勝軍，維持實力只是原地踏步，惟有

不斷的進步超越自我，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精彩激烈的鐵人 3項接力賽，連續辦

理了9屆，讓卡達車活動由平時休閑邁入專

業車隊的境界；而幾年來人手1部更蔚為奇

觀，不僅在每年的競賽成績上有顯著進步，

也帶動了同仁健康的運動風氣；7月4日依

競賽項目游泳1,000公尺、自由車20公里、

路跑5,000公尺之順序，在風光明媚的新竹

17公里蔚藍海岸線舉行；每位同仁卯足全

力衝刺，成績果然亮眼，每一項目均有相當

豐碩的成果，有的更是成功的自我挑戰；

1 ,000公尺游泳競賽由96、97年的18分32

秒、17分28秒進步至17分；5,000公尺路跑

競賽由96、97年的23分48秒、23分56秒進

步至22分16秒；20公里自行車競賽由96、

97年的38分37秒、36分52秒進步至36分15

秒，而自行車競賽，更是由本局火災調查科

黃裕勝科長獲得最優成績，可說是自我極限

挑戰的最佳典範。

7月6日的籃球競賽，由於各分隊主管

異動及隊員配合本局兩年一度的職務歷練，

而調整任職單位，打散了原有黃金隊伍組

成，重新洗牌後的結果，也顛覆了冠亞季軍

的排名，後起之秀中山分隊，一一擊退個中

強手，順利奪得此單項冠軍，也獲得了團體

總成績的第2名。

7月7日仰、蛙、蝶、捷游泳接力賽，

由廖局長親自領軍下場競技，長江後浪推前

浪，蟬聯多年游泳寶座的廖局長，也不免讚

嘆後繼有人，欣慰自己所推動的運動競賽，

不僅讓同仁在競賽中學習運動家精神，也培

養了健康的運動習慣，更強化了各單位同仁

之團隊合作精神。

競賽活動到此結束了嗎，那可不，每

單項成績一公告，各單位就急於索取成績

表，主管更是深入分析來年自己所能進步的

空間，及如何運用最精簡有效的人力來創造

佳績，且讓我們拭目以待，明年的競技交鋒

可否激發出更意想不到的成績。

圖2│撐住！冠軍就是你們的啦！

圖3│完成18圈長跑的5年級生

圖4│寶刀未老的洪秘書亦下場競技

圖1│游泳精英

文│圖│新竹市消防局 蘇玲玉

98年局長盃運動競賽
強化消防專業訓練、提倡鍛鍊體能運動

To strengthen professional training for the fire services and 
to promote physical exercise – 2009 Director’s Cup Sports 
Tourn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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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提供同仁勤務之餘，就近運動鍛鍊體能

（力），以為救災做好準備；更於93年2月

19日啟用全國首座模擬真實火災之消防教育

訓練基地，充分運用各項完善的訓練設施，

提昇各項消防專業訓練功效，本局才得於96

及97年達成「火災零死亡」的救災目標。

為培養同仁運動健身習慣，自9 0年起

每年均舉辦局長盃運動競賽，歷經9年的蛻

變，由原有的羽球、撞球、桌球、保齡球、

游泳、籃球及呼拉圈等趣味性較高的競賽活

動，去蕪存菁的調整為能代表消防人員精

神、體能及韌性的運動競賽，並自97年起訂

定長跑接力、拔河、游泳混合接力、籃球及

鐵人3項接力等5大主軸之競賽項目。

98年度局長盃運動競賽，延續了前2年

之競賽項目，各分隊在預知各競賽項目及每

位同仁只能參加2項競賽下，無不積極努力

的培養新秀，也開啟了本局同仁的運動風

氣。

赤炎炎的夏日並未能嚇阻同仁的鬥志，

反而個個蓄勢待發的想展現平日訓練的功

力；第 1場次長跑接力賽於 7月 2日正式開

跑，參賽選手計10隊40人，每隊4人每人需

完成30分鐘長跑，合計4人跑完總圈數（或

距離）多者為優勝；令人驚艷的是，在培養

新秀的同時，師父級的學長也均能有維持水

準以上的表現；400公尺的跑道，在30分鐘

內參賽選手可輕鬆完成16圈以上者已達20

人，而完成18圈者也達4人，較97年分別增

加了6人、2人，其中完成18圈者有1人為師

父級的5年級生，由競賽成績充分證明，鍛

練只要落實，年齡不是問題。

7月3日8人制拔河競賽隆重登場，參賽

選手計12隊120人，每一場次參賽隊伍總限

重640公斤以下；歷年的冠軍隊伍南寮分隊

雖也在歡呼聲中榮獲冠軍，但不容忽視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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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均有1敗記錄下，加賽1場次，最後終由南

寮分隊險勝獲得冠軍，所以說比賽是沒有永

遠的常勝軍，維持實力只是原地踏步，惟有

不斷的進步超越自我，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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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了9屆，讓卡達車活動由平時休閑邁入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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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不僅在每年的競賽成績上有顯著進步，

也帶動了同仁健康的運動風氣；7月4日依

競賽項目游泳1,000公尺、自由車20公里、

路跑5,000公尺之順序，在風光明媚的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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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衝刺，成績果然亮眼，每一項目均有相當

豐碩的成果，有的更是成功的自我挑戰；

1 ,000公尺游泳競賽由96、97年的18分32

秒、17分28秒進步至17分；5,000公尺路跑

競賽由96、97年的23分48秒、23分56秒進

步至22分16秒；20公里自行車競賽由96、

97年的38分37秒、36分52秒進步至36分15

秒，而自行車競賽，更是由本局火災調查科

黃裕勝科長獲得最優成績，可說是自我極限

挑戰的最佳典範。

7月6日的籃球競賽，由於各分隊主管

異動及隊員配合本局兩年一度的職務歷練，

而調整任職單位，打散了原有黃金隊伍組

成，重新洗牌後的結果，也顛覆了冠亞季軍

的排名，後起之秀中山分隊，一一擊退個中

強手，順利奪得此單項冠軍，也獲得了團體

總成績的第2名。

7月7日仰、蛙、蝶、捷游泳接力賽，

由廖局長親自領軍下場競技，長江後浪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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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撐住！冠軍就是你們的啦！

圖3│完成18圈長跑的5年級生

圖4│寶刀未老的洪秘書亦下場競技

圖1│游泳精英

文│圖│新竹市消防局 蘇玲玉

98年局長盃運動競賽
強化消防專業訓練、提倡鍛鍊體能運動

To strengthen professional training for the fire services and 
to promote physical exercise – 2009 Director’s Cup Sports 
Tourn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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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消防局第三大隊於98年7月3日下

午2時30分至5時40分，假鹿港鎮彰濱工業

區「台灣欣順股份有限公司」辦理98年化學

災害搶救演練，合計出動消防人員26名、義

消人員14名及化學災害處理車1部、水箱車2

部、水庫車1部、器材車1部、救護車2部、

指揮車1部，演練現場由消防局副局長顏千

雄主持，並邀請到環保署中區毒災應變隊協

同主持人易逸波教授、彰化縣環保局技正楊

素季小姐等蒞臨指導及環保署中區毒災應變

隊參與演練，另外還有彰濱工業區內廠家與

業界代表與會觀摩。 

此次演練狀況為假設「台灣欣順公

司」因作業意外，導致化學品「二異氰酸

甲苯」洩漏且有作業人員受傷，廠方人員立

即撥打119通報消防局請求協助，彰化縣消

防局勤務指揮中心接獲報案後，立即通報

「消防第三大隊、鹿鳴、鹿港分隊、彰化縣

環保局、環保署中區毒災應變隊、彰化縣警

察局」等化學災害防災編組單位進行救災，

演練項目計有「化學災害處理車資訊系統查

詢及攝影設備使用操作、防護裝備使用操

作、人命救助示範演練、防堵、止漏搶救器

材操作、除汙帳建立及除汙流程示範操作、

冷、暖、熱管制區示範演練、偵檢設備使用

操作、復原重建」等項目，並依化學物質災

害處理程序(H、A、Z、M、A、T)進行處

置。

意外發生後，台灣欣順公司立即廣播

啟動自衛編組進行人員搶救，搶救人員著個

人防護裝備進入廠區將其中1名受傷作業人

員救出並送醫急救，另名人員遭貨品壓住已

陷入昏迷無法立即救出，且洩漏物質(二異

氫酸甲苯)持續洩漏無法控制，廠區人員於

是先行撤出並進行人員疏散，並向消防局請

求支援，消防局接報後立即派遣消防第三大

隊、鹿鳴、鹿港分隊警、義消人員前往救災

並通報彰化縣環保局、環保署中區毒災應變

隊、彰化縣警察局前往現場協助相關救災事

宜。

消防人員到達現場後，依據緊急應變

指南、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手冊與物質安

全資料表，進行危害物質辨識與災情評估，

並立即成立指揮站、救護站及除污站，另將

事故現場劃分熱區（污染區）、暖區（污染

控制區）與冷區（安全區）。消防搶救人員

穿著防護裝備進入熱區進行人命救助及利用

止漏器材、吸液棉等進行洩漏物質防堵止漏

工作，另外為減少有毒氣體飄散造成災情擴

大，於洩漏處架設砲塔進行水霧防護，並將

受傷人員救出經除污程序後送醫救治。

環保署中區毒災應變隊趕抵現場後，

現場指揮官立即請毒災應變隊使用偵檢設備

（GC/MS）執行現場週邊及下風處環境偵

測並將偵測結果回報，決定是否疏散下風處

居民，毒災應變隊於下風處，偵測到空氣中

具有甲苯二胺0.003ppm。經核對事故廠家

運作化學品清單及MSDS後，研判為事故現

場之二異氫酸甲苯遇水分解產生之物質，經

毒災諮詢中心協助查詢後得知其時量平均容

許濃度 (TWA)0.005ppm，現場濃度不致影

響下風處居民。經過3 0分鐘後毐災應變隊

再度偵檢回報，環境中已無甲苯二胺反應，

且未再發現其他化學物質圖譜，建議可以解

除事故，進行除污作業。

現場吸液棉等廢棄物由台灣欣順公司

予以收集後，委由合法的廢棄物清除處理公

司妥善清理，將圍堵之廢水抽取後由槽車載

運合法污水處理廠處理，並持續進行環境除

污。最後環保局再度測定現場污染濃度合乎

表準後，演練圓滿完成。

「毋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希

望藉由此次演練提昇外勤消防人員化學災害

初期應變能力，及確認化學物質災害發生

時，緊急應變處理措施的可行性、適用性及

突發意外時的判斷應變能力，以達到正確處

理化災現場狀況，以減輕民眾生命及財產損

失，並降低事故現場周遭環境污染及儘速恢

復民生正常運作。

圖2│毒災應變隊使用偵檢設備（GC/MS）進行環境偵檢。

圖3│除污人員執行除污情形。

圖4│受傷人員救出情形。

圖1│彰化縣消防局副局長訓示。

搶救演練
彰化縣消防局第三大隊
辦理九十八年化學物質災害
文│圖│彰化縣消防局 尤富寬

Exercise of chemical disaster rescue conducted 
by 3rd Corps of Fire Bureau Changhua County i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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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2時30分至5時40分，假鹿港鎮彰濱工業

區「台灣欣順股份有限公司」辦理98年化學

災害搶救演練，合計出動消防人員26名、義

消人員14名及化學災害處理車1部、水箱車2

部、水庫車1部、器材車1部、救護車2部、

指揮車1部，演練現場由消防局副局長顏千

雄主持，並邀請到環保署中區毒災應變隊協

同主持人易逸波教授、彰化縣環保局技正楊

素季小姐等蒞臨指導及環保署中區毒災應變

隊參與演練，另外還有彰濱工業區內廠家與

業界代表與會觀摩。 

此次演練狀況為假設「台灣欣順公

司」因作業意外，導致化學品「二異氰酸

甲苯」洩漏且有作業人員受傷，廠方人員立

即撥打119通報消防局請求協助，彰化縣消

防局勤務指揮中心接獲報案後，立即通報

「消防第三大隊、鹿鳴、鹿港分隊、彰化縣

環保局、環保署中區毒災應變隊、彰化縣警

察局」等化學災害防災編組單位進行救災，

演練項目計有「化學災害處理車資訊系統查

詢及攝影設備使用操作、防護裝備使用操

作、人命救助示範演練、防堵、止漏搶救器

材操作、除汙帳建立及除汙流程示範操作、

冷、暖、熱管制區示範演練、偵檢設備使用

操作、復原重建」等項目，並依化學物質災

害處理程序(H、A、Z、M、A、T)進行處

置。

意外發生後，台灣欣順公司立即廣播

啟動自衛編組進行人員搶救，搶救人員著個

人防護裝備進入廠區將其中1名受傷作業人

員救出並送醫急救，另名人員遭貨品壓住已

陷入昏迷無法立即救出，且洩漏物質(二異

氫酸甲苯)持續洩漏無法控制，廠區人員於

是先行撤出並進行人員疏散，並向消防局請

求支援，消防局接報後立即派遣消防第三大

隊、鹿鳴、鹿港分隊警、義消人員前往救災

並通報彰化縣環保局、環保署中區毒災應變

隊、彰化縣警察局前往現場協助相關救災事

宜。

消防人員到達現場後，依據緊急應變

指南、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手冊與物質安

全資料表，進行危害物質辨識與災情評估，

並立即成立指揮站、救護站及除污站，另將

事故現場劃分熱區（污染區）、暖區（污染

控制區）與冷區（安全區）。消防搶救人員

穿著防護裝備進入熱區進行人命救助及利用

止漏器材、吸液棉等進行洩漏物質防堵止漏

工作，另外為減少有毒氣體飄散造成災情擴

大，於洩漏處架設砲塔進行水霧防護，並將

受傷人員救出經除污程序後送醫救治。

環保署中區毒災應變隊趕抵現場後，

現場指揮官立即請毒災應變隊使用偵檢設備

（GC/MS）執行現場週邊及下風處環境偵

測並將偵測結果回報，決定是否疏散下風處

居民，毒災應變隊於下風處，偵測到空氣中

具有甲苯二胺0.003ppm。經核對事故廠家

運作化學品清單及MSDS後，研判為事故現

場之二異氫酸甲苯遇水分解產生之物質，經

毒災諮詢中心協助查詢後得知其時量平均容

許濃度 (TWA)0.005ppm，現場濃度不致影

響下風處居民。經過3 0分鐘後毐災應變隊

再度偵檢回報，環境中已無甲苯二胺反應，

且未再發現其他化學物質圖譜，建議可以解

除事故，進行除污作業。

現場吸液棉等廢棄物由台灣欣順公司

予以收集後，委由合法的廢棄物清除處理公

司妥善清理，將圍堵之廢水抽取後由槽車載

運合法污水處理廠處理，並持續進行環境除

污。最後環保局再度測定現場污染濃度合乎

表準後，演練圓滿完成。

「毋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希

望藉由此次演練提昇外勤消防人員化學災害

初期應變能力，及確認化學物質災害發生

時，緊急應變處理措施的可行性、適用性及

突發意外時的判斷應變能力，以達到正確處

理化災現場狀況，以減輕民眾生命及財產損

失，並降低事故現場周遭環境污染及儘速恢

復民生正常運作。

圖2│毒災應變隊使用偵檢設備（GC/MS）進行環境偵檢。

圖3│除污人員執行除污情形。

圖4│受傷人員救出情形。

圖1│彰化縣消防局副局長訓示。

搶救演練
彰化縣消防局第三大隊
辦理九十八年化學物質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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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se of chemical disaster rescue conducted 
by 3rd Corps of Fire Bureau Changhua County i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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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以解決都市化及家庭結構改變下

的老人照護問題，當矜寡孤獨廢疾者皆

有所養時，這弱勢族群的安全照護自能

得到釜底抽薪之效，否則，獨居與身障

將是他們生命安全的一大隱形殺手。

而其它縣市或許不行，但時空宿

命下的金門離島，更應排除萬難而行，

畢竟，在外打拚的子女，久久才能返家

探省；社區志工定期的關懷有其時間限

制，怎能防患於萬一呢？金酒回饋券、

三節配酒等福利如果能妥善規劃，用之

於老人的安全照護上，應更具實質的意

義吧！

二、從本次火災案例談起：

記得過年時，本鄉有一無人居住

的民房無端半夜起火，身為本地婦宣的

我們，至今不知其發生原因，而今，事

隔多月，似已船過水無痕，無人再提及

此案。而前述火災案例，造成生命財產

莫大損失，震撼地區人心甚大。然而，

至今已屆1個月，我們也一直在等待火

災的鑑識結果，卻仍無下文。我想，知

道火災發生的原因，將會是我們進行宣

導更有力的依據，在創痛彌新的當下，

有助於袪除大家對火災普遍存在的「僥

倖心理」。以此案例而言：或許是「居

家三寶─偵煙探測器、滅火器、逃生路

線」、或許是用電須知、或許是逃生方

法等，都可應其發生原因進行相關的宣

導，因為，發生於身旁的案例一定更具

說服力，更能提高大家的防災意識，而

體會出生命的無常與水火之無情的，期

使悲劇不再重演。

因此，多麼希望相關單位對每一

火災案例能儘速鑑查出原因，且告知個

案發生之當地消防單位，讓當地婦宣隊

得以因勢宣導，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啊！

1 0 年了，即使每個家庭都已走

過，從瓦斯到用電，從逃生到溺水，從

居家安全到山林防火……，原以為民

眾都已耳熟能詳，卻未料到，在獨居老

人、身障或行動不便家居者的家訪中，

發現到他們對防火防災常識還是那麼地

不足；在慘痛的火災發生後才體會到

「口說之不足」及「聽而言不如起而

行」之重要。

所以，我們在宣導方式做了局部

修正，除了呈現斗大的宣導資料外，更

常佐以實際情境的指導與實物解說，例

如：一起現場勘查瓦斯是否過期、熱水

器裝置情境的建議、逃生路線的提醒、

爆竹實物的呈現，家中電器插座的體檢

等，總是希望因人而異，因家制宜的宣

導內容能提供受訪者最實際的幫助，以

降低火災發生的風險。

我不再認為老是宣導同樣內容惹

人煩，因為，防火防災不可一日不做，

寧可備而不用，不願悔之莫及，1 0年

了，我期許自己「勿懈勿怠，盡己之

力」，真心誠意，婦宣走下去。

                                                      

       98.06.21於蓮花颱風過境中寫

NATIONAL FIR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O.C (TAIWAN) 志工園地Valunteer  Garden2009
August

勿懈勿怠
   盡己之力
婦宣十年 有感而發

文│圖│金門縣消防局烈嶼婦宣分隊 吳明治

加入婦宣，從事防火宣導已滿10年，雖不

敢說：「十年有成」，然而，在提高民眾的

消防意識以致火災發生率降低甚多，也是不

爭的事實，尤其，地區媒體披露今年清明節

烈嶼鄉山林火災的發生率為零時，更暗自欣

喜，我們姐妹的付出似乎稍有所成呢！（雖

然，這是全體消防弟兄一致努力的成果而不

全然是婦宣之功。）

沒想到，在端午節的凌晨，金城地區

珠寶行發生一嚴重的火災，奪去2位熟識友

人的寶貴生命，令人傷痛不已！至今，腦海

中還經常浮現他們生前爽朗可親的容顏；而

滿目瘡痍的火災現場，更使人難以和災前絢

爛耀眼的光景相比擬，一切的一切都思之鼻

酸。唉！假如…有偵煙探測器…、假如…有

家庭逃生路線…、假如…有正確的用電常

識…、假如……一切都為之恨晚。當頭一記

棒喝：我們的宣導還有很大的空間待努力

呢！不可懈怠或滿足於現狀，不是嗎？此時

此刻，心中感受萬千，藉此園地，一吐心聲

與大家分享。

一、從家訪說起：

這幾個月來，我們一直致力於獨

居老人、身障或行動不便家居者的家

訪，雖然本鄉幅員不大，但金門向以福

利縣標榜，又適宜養老，因此相關對象

著實不少。我們分組地毯式地深入每個

對象，逐一造訪。有的三顧茅廬還不見

其蘆山真面目（在台）；有的需跋山涉

水才尋覓得到他的蹤跡；有的行走困難

或耳不聰目不明，卻膝下無人照料；最

幸運的莫過於獨居而健朗，身障而有子

女或外傭照護者。面對著這一群青春已

褪、體弱身殘的老人家，我們除了傳達

防火本意之外，與之短暫的交流，無形

中似也給他們帶來了人與人之間最可貴

的關懷。

姐妹們深深感到「老而無依」、

「老而有病」真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偏

偏在現今「少子化」、「高齡化」的社

會中卻是活生生存在的問題。我想，當

下「老人安置」應是社會福利之首要課

題，否則，我們的宣導成效實在是相當

有限的。假如可以，政府或相關機構應

投入更多的人力財力，廣設安養中心，

降低安置門檻（使家境不豐者亦負擔得

Do not be negligent; do one’s best
A few emotionally triggered words 

on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women’s 

advo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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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以解決都市化及家庭結構改變下

的老人照護問題，當矜寡孤獨廢疾者皆

有所養時，這弱勢族群的安全照護自能

得到釜底抽薪之效，否則，獨居與身障

將是他們生命安全的一大隱形殺手。

而其它縣市或許不行，但時空宿

命下的金門離島，更應排除萬難而行，

畢竟，在外打拚的子女，久久才能返家

探省；社區志工定期的關懷有其時間限

制，怎能防患於萬一呢？金酒回饋券、

三節配酒等福利如果能妥善規劃，用之

於老人的安全照護上，應更具實質的意

義吧！

二、從本次火災案例談起：

記得過年時，本鄉有一無人居住

的民房無端半夜起火，身為本地婦宣的

我們，至今不知其發生原因，而今，事

隔多月，似已船過水無痕，無人再提及

此案。而前述火災案例，造成生命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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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火災發生的原因，將會是我們進行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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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都可應其發生原因進行相關的宣

導，因為，發生於身旁的案例一定更具

說服力，更能提高大家的防災意識，而

體會出生命的無常與水火之無情的，期

使悲劇不再重演。

因此，多麼希望相關單位對每一

火災案例能儘速鑑查出原因，且告知個

案發生之當地消防單位，讓當地婦宣隊

得以因勢宣導，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啊！

1 0 年了，即使每個家庭都已走

過，從瓦斯到用電，從逃生到溺水，從

居家安全到山林防火……，原以為民

眾都已耳熟能詳，卻未料到，在獨居老

人、身障或行動不便家居者的家訪中，

發現到他們對防火防災常識還是那麼地

不足；在慘痛的火災發生後才體會到

「口說之不足」及「聽而言不如起而

行」之重要。

所以，我們在宣導方式做了局部

修正，除了呈現斗大的宣導資料外，更

常佐以實際情境的指導與實物解說，例

如：一起現場勘查瓦斯是否過期、熱水

器裝置情境的建議、逃生路線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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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認為老是宣導同樣內容惹

人煩，因為，防火防災不可一日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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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期許自己「勿懈勿怠，盡己之

力」，真心誠意，婦宣走下去。

                                                      

       98.06.21於蓮花颱風過境中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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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懈勿怠
   盡己之力
婦宣十年 有感而發

文│圖│金門縣消防局烈嶼婦宣分隊 吳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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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志願救災行列至今已十數個年頭，

猶記得當時我還是個方由軍中退伍初踏入社

會的小毛頭，對社會的一切正感到新鮮好奇

時，我愛上了騎機車兜風，也因為這嗜好讓

我得到一次慘痛的教訓---我出了車禍。記

得當時傷的很重，身邊車來人往，但是卻沒

有人伸出援手，正感絕望時，1位陌生的先

生出現在我眼前，告訴我：不要動!!我來幫

你處理傷口，待會送你去醫院｣。對我來說

那人真是天使阿，也就是這個人的舉動，開

啟了我從事志願工作的路。

從剛參加救災志願工作者的實習開

始，我一直希望能盡全力協助救災，所以

舉凡山訓、水訓、雪地訓、救生員訓、潛

水訓、救助訓、搜救訓、響導訓、駕艇訓、

消防訓以及急救員訓……無論是自費還是公

費，只要一有機會我一定爭取參訓，期間也

可以做的事更多，更能直接接觸病患並搶救

生命。終於在9 7年我正式加入了台中市鳳

凰志工的行列!!

97年12月6日傍晚到分隊執勤時，才剛

換好制服就聽到值班台廣播傳來陣陣催促的

聲音----救護!!救護!!趕快出動!!急病救

護!!地點在X X路X X號，於是和救護班的

兩位警消(呂正文、陳舒萍)迅速駕救護車

前往救護現場，此時無線電中傳來勤務指揮

中心的呼叫，告知患者昏倒在地無意識。心

裡正想著：真會選!!這時正值交通顛峰時

刻，而分隊又位於最會塞車的地段，不會演

變成OHCA個案吧!!

當我們到場時發現病患頸部以上呈現

發紺的狀態，家屬告知：「患者剛剛上廁所

出來時突然倒地；怎麼叫也叫不醒」，我們

立即實施生命徵象評估，患者呈昏迷狀態，

GCS僅3分，評估意識後開始評估呼吸，發

現沒有呼吸，即以BVM給氧2口氣，發現氣

給不進去，疑似異物哽塞，開始實施CPR，

在現場做了5個循環的CPR並戴上血壓計，

發現氣還是給不進去，趕緊將患者抬上擔架

床，上救護車準備後續的急救，為患者測量

血壓、上血氧機，開始做生命徵象評估，完

了!!有壓有脈搏、沒壓就……於是正文開

車並回報指揮中心及醫院預做準備、舒萍給

氧、我操作CPR，這時想到之前參訓時指導

醫師所教導的，推不出來可以試著推下去，

至少推下去還有機會。於是決定將患者上

LMA，試著用LMA將異物推下去，並使用

LMA在喉部形成一氣密式的封罩，包覆氣

管周圍，不單是堵住咽部還可以避免口咽部

的氣道阻塞，進而建立一個呼吸通道。就在

第2次的第三循環時，舒萍大叫：「氣進去

了!!」；檢查脈搏（有脈搏）、檢查呼吸

（無適當呼吸），於是舒萍以BVM繼續給

氧持續到達醫院。

也許老天冥冥之中有安排吧!!到達醫

院正要進急救室時，患者突然奇蹟似地甦

醒過來，且企圖試著拔掉我們為他所上的

LMA，我趕緊阻止並安撫患者情緒，醫護

人員重新評估意識G C S為1 5分，此時在場

的醫師、護士及我們竟不約而同的拍起手

來。醫護人員將LMA移除後，患者開始劇

烈咳嗽且又有氣道阻塞現象並感到呼吸困

難，醫護人員立即進行抽吸，從氣管內吸出

1個彈珠大小的口香糖（直徑約1 .5cm），

經醫院治療後患者於當晚 1 1 點多順利出

院，經後續追蹤復原情形良好。

這次的救護也許只是個案，但是對於

從事搶救生命的救護人員來說，無非是打

了一劑強心針，也發現到LMA的用途不單

僅在建立呼吸道，經詢問其他同樣使用過

LMA的分隊，他們也曾使用在異物哽塞的

CASE，順利將病患救回性命的經驗。

經歷這次救護成功個案，讓我對E M T

人員的專業與敬業由衷的佩服，相信未來我

一樣會秉持救人助人的理念，繼續為社會奉

獻心力，讓志願服務工作永遠伴隨著我。

圖2│教官指導志工們LMA之正確操作方法。

圖1│患者康復後至分隊與救護人員合影。

LMA
神奇的挽回患者性命

文│圖│台中市消防局鳳凰志工 黃亦聖

LMA magically restores 

the patient’s life.

實際參加過許多國、內外的救援、救災工

作。

但唯獨救護是我一直未能實際參與，

雖然每次看到那些鳳凰志工大姐們穿戴著

整齊的制服和裝備，在火警現場待命，但我

卻不了解他們的工作為何?聽其他義消前輩

說：就是跟著救護車出勤幫忙搬病患、紀錄

血壓、脈搏等簡單工作!心想：那不就跟搬

運工沒兩樣，所以也沒再多加了解。後來每

次在分隊看到救護班人員返隊時都滿頭大

汗，且馬上討論剛剛所執行的救護個案；是

否需要改進及加強，甚而可以再為病患多做

哪一些處置。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向警消

分隊長要求，讓我跟隨救護車出勤見習。幾

次下來才發現，原來不是我所想的只是幫忙

搬病患、紀錄血壓、脈搏那麼簡單，在送醫

之前還有那麼多事情要做，這比去救援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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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警消(呂正文、陳舒萍)迅速駕救護車

前往救護現場，此時無線電中傳來勤務指揮

中心的呼叫，告知患者昏倒在地無意識。心

裡正想著：真會選!!這時正值交通顛峰時

刻，而分隊又位於最會塞車的地段，不會演

變成OHCA個案吧!!

當我們到場時發現病患頸部以上呈現

發紺的狀態，家屬告知：「患者剛剛上廁所

出來時突然倒地；怎麼叫也叫不醒」，我們

立即實施生命徵象評估，患者呈昏迷狀態，

GCS僅3分，評估意識後開始評估呼吸，發

現沒有呼吸，即以BVM給氧2口氣，發現氣

給不進去，疑似異物哽塞，開始實施CPR，

在現場做了5個循環的CPR並戴上血壓計，

發現氣還是給不進去，趕緊將患者抬上擔架

床，上救護車準備後續的急救，為患者測量

血壓、上血氧機，開始做生命徵象評估，完

了!!有壓有脈搏、沒壓就……於是正文開

車並回報指揮中心及醫院預做準備、舒萍給

氧、我操作CPR，這時想到之前參訓時指導

醫師所教導的，推不出來可以試著推下去，

至少推下去還有機會。於是決定將患者上

LMA，試著用LMA將異物推下去，並使用

LMA在喉部形成一氣密式的封罩，包覆氣

管周圍，不單是堵住咽部還可以避免口咽部

的氣道阻塞，進而建立一個呼吸通道。就在

第2次的第三循環時，舒萍大叫：「氣進去

了!!」；檢查脈搏（有脈搏）、檢查呼吸

（無適當呼吸），於是舒萍以BVM繼續給

氧持續到達醫院。

也許老天冥冥之中有安排吧!!到達醫

院正要進急救室時，患者突然奇蹟似地甦

醒過來，且企圖試著拔掉我們為他所上的

LMA，我趕緊阻止並安撫患者情緒，醫護

人員重新評估意識G C S為1 5分，此時在場

的醫師、護士及我們竟不約而同的拍起手

來。醫護人員將LMA移除後，患者開始劇

烈咳嗽且又有氣道阻塞現象並感到呼吸困

難，醫護人員立即進行抽吸，從氣管內吸出

1個彈珠大小的口香糖（直徑約1 .5cm），

經醫院治療後患者於當晚 1 1 點多順利出

院，經後續追蹤復原情形良好。

這次的救護也許只是個案，但是對於

從事搶救生命的救護人員來說，無非是打

了一劑強心針，也發現到LMA的用途不單

僅在建立呼吸道，經詢問其他同樣使用過

LMA的分隊，他們也曾使用在異物哽塞的

CASE，順利將病患救回性命的經驗。

經歷這次救護成功個案，讓我對E M T

人員的專業與敬業由衷的佩服，相信未來我

一樣會秉持救人助人的理念，繼續為社會奉

獻心力，讓志願服務工作永遠伴隨著我。

圖2│教官指導志工們LMA之正確操作方法。

圖1│患者康復後至分隊與救護人員合影。

LMA
神奇的挽回患者性命

文│圖│台中市消防局鳳凰志工 黃亦聖

LMA magically restores 

the patient’s life.

實際參加過許多國、內外的救援、救災工

作。

但唯獨救護是我一直未能實際參與，

雖然每次看到那些鳳凰志工大姐們穿戴著

整齊的制服和裝備，在火警現場待命，但我

卻不了解他們的工作為何?聽其他義消前輩

說：就是跟著救護車出勤幫忙搬病患、紀錄

血壓、脈搏等簡單工作!心想：那不就跟搬

運工沒兩樣，所以也沒再多加了解。後來每

次在分隊看到救護班人員返隊時都滿頭大

汗，且馬上討論剛剛所執行的救護個案；是

否需要改進及加強，甚而可以再為病患多做

哪一些處置。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向警消

分隊長要求，讓我跟隨救護車出勤見習。幾

次下來才發現，原來不是我所想的只是幫忙

搬病患、紀錄血壓、脈搏那麼簡單，在送醫

之前還有那麼多事情要做，這比去救援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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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大同區」或許有人感到陌生，但

如提到台北「大龍峒」大家應該就熟悉多了，

且是曾經飛煌騰達的海港通商物資集散中心—

大稻埕，所以大同區往昔是啟航繁華的台北、

也紀錄台北的先期文化。

脫離不了那歲月足跡，雖歷經都市重劃改

建，大同區仍有那一份社區沒落的滄桑—社區

密集住宅老舊；這是婦女宣導隊最需要宣導的

「所在」，木造矮樓房特別多、人口又密集，

小巷弄內一般消防車根本無法進入，萬一發生

火災就像骨牌效應一樣，一發不可收拾根本無

法想像，所以身為婦女宣導隊隊長的我，在規

劃家戶防災訪視宣導時，都會特別提醒警消弟

兄與婦宣姐妹小巷弄多走幾趟，幾次觀念溝通

後民眾多數能接受，把老舊電線換新，延長線

不再綑綁使用，注意爐火，同時建議使用有安

全開關的延長線，增設獨立式火警探測器等

等，希望藉由民眾正視防災的重要性而減少災

害的發生。

一般民眾敬神拜佛、祭拜祖先保持老舊

思想，神桌上香爐不可隨意搬動，蓮燈要常年

通明……，記得我剛加入防火宣導行列時，對

防災觀念也跟一般民眾想法一樣，反正我家不

會那麼倒楣的僥倖心態的想，因為我拜佛敬祖

很虔誠，佛祖神明會保佑平安；以前我家神桌

上的香爐平常我絕不敢隨意觸動，香爐插滿祭

拜燒剩的香枝，易因天氣熱或星火很容易就引

起俗稱的發爐，那時我總想神明有指示，但為

什麼常指示？又要指示什麼？每每惶恐不安。

經過長官不斷教育，想想以前真的很無知，現

在我也有了正確的觀念可以教導民眾，我會去

改變她們想法，解說隱藏性危險給民眾知道，

神龕上香爐要常清理，香枝過多遇熱易引起火

苗，因燈座電線經年累月使用，焦黑污損也易

起火燃燒，其實只要小細節多加注意，敬神拜

佛自然平安又有保佑。

例行的工作會議、教育訓練課程、宣導

訪視行程等，週而復始每月進行著，總希望藉

由婦宣姊妹學習後，轉而透過家戶訪視及配合

警消大型防災宣導活動，不斷教導民眾如何防

災，期將災害損失降至最低，這是消防志工的

志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每當新聞畫面

播出災後悲傷慌亂的民眾，站在多年心血因燎

原之火毀於一旦的家園旁，茫然無助，我都感

同身受的想是不是我們婦宣姐妹行動力不夠？

我們是不是更要努力再加強防災宣導？心動不

如行動〝讓災害數字年年降低〞這就是我們大

同婦宣隊員一貫工作理念，有心志工的姊妹

們，願大家共同期勉。

筆者在消防工作崗位已親身體驗2 7年，

深深體會防火宣導的重要性，「防火工作寧

可百年不用，但卻不可一日不備。」宣導的

技巧是所有消防人員的責任與功課，今天不

做，可能成為日後之悔恨，而談到要如何喚

起民眾的防火工作，屬於高段班的工作，個

人將防火宣導視為終身志業，長久以來均利

用假日至本（台中）縣潭子鄉旅遊景點，如

風動石、新田登山步道、小西湖景點等等，

人潮聚集的地方宣導，並將宣導標語一一標

記在兩側護欄上，提醒登山遊客消防安全，

不論大人、小孩均能銘記在心中，留下深刻

印象，期許宣導工作能普及傳至各層面，並

達到預期的效果，把災害降至最低。

由於時代在變，社會的景象亦變化無

窮，人民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而防火宣導的

工作要融入知識、智慧、新鮮與變化才能有

進步的空間，無形中才能提升消防在人民心

中的地位。在此提出良性建言，在每年村里

民大會上不是掛上紅布條照幾張相交差了

事，一定要與承辦單位（民政課）洽談，派

資深且富有完備防火宣導常識之人員上台解

說，傳達防火防災宣導觀念；另每年元宵

節，各鄉、鎮、市均會舉辦大型晚會，利用

最佳時段、節目開始前約2 0分鐘，再配合

婦女防火宣導隊來加強宣導成效並實施有獎

徵答活動，一定會在觀眾群中留下深刻的記

憶，如果只發傳單沒有善加說明解釋，也是

事倍功半，浪費人力與付出心血。

談到集合住宅、公寓大廈防火宣導，

筆者曾至某集合住宅防火宣導及自衛消防編

組訓練，事先已和總幹事及主委聯繫並約定

時間，備好詳細資料與婦宣姐妹們到達宣導

場所，結果約定時間已過半小時，卻只有總

幹事一人到達，真的令我們有所感慨，事後

思索如何引發民眾興趣多多參與，做好事前

規劃協調，亦是重要課題，另要加強宣導

民眾自衛消防編組演練，利用每年住戶大會

集會時間，配合舉辦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效果

會更好，再邀請當地消防分隊同仁及婦女防

火宣導姐妹們，確實實施滅火器及消防栓使

用、射水及緩降機實際操作，有效分班編

組、任務分配，才能達到自衛消防編組的效

果，提升民眾防災防火、避難逃生的知識，

增加防災自救觀念，災害發生時才能將損失

減到最低，由此可知落實自衛消防編組演練

亦是防火宣導的重要一環。

由於才疏學淺，無法用筆墨詳述，雖

有不足之處，但以畢生之力略盡綿薄精神奉

獻在消防崗位上，吾子目前也於台中縣消防

局服務，希望藉由傳承的力量及精神並秉持

「多一份防災觀念，少一份災害發生」之態

度，期許將防火防災觀念傳達至社會每個角

落。

消防天地Firef ight ing World

文│圖│林勝楠

消防工作世代傳承

生 生 不 息
防火宣導常識面面觀之我見

Fire services continual ly  pass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 my panoramic view 

point of fire advocacy common sense. 

防災
宣導心情手札D i s a s t e r  p r e v e n t i o n 

a d v o c a c y  e m o t i o n a l 

letters.
文│圖│台北市政府消防局 詹美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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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大同區」或許有人感到陌生，但

如提到台北「大龍峒」大家應該就熟悉多了，

且是曾經飛煌騰達的海港通商物資集散中心—

大稻埕，所以大同區往昔是啟航繁華的台北、

也紀錄台北的先期文化。

脫離不了那歲月足跡，雖歷經都市重劃改

建，大同區仍有那一份社區沒落的滄桑—社區

密集住宅老舊；這是婦女宣導隊最需要宣導的

「所在」，木造矮樓房特別多、人口又密集，

小巷弄內一般消防車根本無法進入，萬一發生

火災就像骨牌效應一樣，一發不可收拾根本無

法想像，所以身為婦女宣導隊隊長的我，在規

劃家戶防災訪視宣導時，都會特別提醒警消弟

兄與婦宣姐妹小巷弄多走幾趟，幾次觀念溝通

後民眾多數能接受，把老舊電線換新，延長線

不再綑綁使用，注意爐火，同時建議使用有安

全開關的延長線，增設獨立式火警探測器等

等，希望藉由民眾正視防災的重要性而減少災

害的發生。

一般民眾敬神拜佛、祭拜祖先保持老舊

思想，神桌上香爐不可隨意搬動，蓮燈要常年

通明……，記得我剛加入防火宣導行列時，對

防災觀念也跟一般民眾想法一樣，反正我家不

會那麼倒楣的僥倖心態的想，因為我拜佛敬祖

很虔誠，佛祖神明會保佑平安；以前我家神桌

上的香爐平常我絕不敢隨意觸動，香爐插滿祭

拜燒剩的香枝，易因天氣熱或星火很容易就引

起俗稱的發爐，那時我總想神明有指示，但為

什麼常指示？又要指示什麼？每每惶恐不安。

經過長官不斷教育，想想以前真的很無知，現

在我也有了正確的觀念可以教導民眾，我會去

改變她們想法，解說隱藏性危險給民眾知道，

神龕上香爐要常清理，香枝過多遇熱易引起火

苗，因燈座電線經年累月使用，焦黑污損也易

起火燃燒，其實只要小細節多加注意，敬神拜

佛自然平安又有保佑。

例行的工作會議、教育訓練課程、宣導

訪視行程等，週而復始每月進行著，總希望藉

由婦宣姊妹學習後，轉而透過家戶訪視及配合

警消大型防災宣導活動，不斷教導民眾如何防

災，期將災害損失降至最低，這是消防志工的

志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每當新聞畫面

播出災後悲傷慌亂的民眾，站在多年心血因燎

原之火毀於一旦的家園旁，茫然無助，我都感

同身受的想是不是我們婦宣姐妹行動力不夠？

我們是不是更要努力再加強防災宣導？心動不

如行動〝讓災害數字年年降低〞這就是我們大

同婦宣隊員一貫工作理念，有心志工的姊妹

們，願大家共同期勉。

筆者在消防工作崗位已親身體驗2 7年，

深深體會防火宣導的重要性，「防火工作寧

可百年不用，但卻不可一日不備。」宣導的

技巧是所有消防人員的責任與功課，今天不

做，可能成為日後之悔恨，而談到要如何喚

起民眾的防火工作，屬於高段班的工作，個

人將防火宣導視為終身志業，長久以來均利

用假日至本（台中）縣潭子鄉旅遊景點，如

風動石、新田登山步道、小西湖景點等等，

人潮聚集的地方宣導，並將宣導標語一一標

記在兩側護欄上，提醒登山遊客消防安全，

不論大人、小孩均能銘記在心中，留下深刻

印象，期許宣導工作能普及傳至各層面，並

達到預期的效果，把災害降至最低。

由於時代在變，社會的景象亦變化無

窮，人民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而防火宣導的

工作要融入知識、智慧、新鮮與變化才能有

進步的空間，無形中才能提升消防在人民心

中的地位。在此提出良性建言，在每年村里

民大會上不是掛上紅布條照幾張相交差了

事，一定要與承辦單位（民政課）洽談，派

資深且富有完備防火宣導常識之人員上台解

說，傳達防火防災宣導觀念；另每年元宵

節，各鄉、鎮、市均會舉辦大型晚會，利用

最佳時段、節目開始前約2 0分鐘，再配合

婦女防火宣導隊來加強宣導成效並實施有獎

徵答活動，一定會在觀眾群中留下深刻的記

憶，如果只發傳單沒有善加說明解釋，也是

事倍功半，浪費人力與付出心血。

談到集合住宅、公寓大廈防火宣導，

筆者曾至某集合住宅防火宣導及自衛消防編

組訓練，事先已和總幹事及主委聯繫並約定

時間，備好詳細資料與婦宣姐妹們到達宣導

場所，結果約定時間已過半小時，卻只有總

幹事一人到達，真的令我們有所感慨，事後

思索如何引發民眾興趣多多參與，做好事前

規劃協調，亦是重要課題，另要加強宣導

民眾自衛消防編組演練，利用每年住戶大會

集會時間，配合舉辦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效果

會更好，再邀請當地消防分隊同仁及婦女防

火宣導姐妹們，確實實施滅火器及消防栓使

用、射水及緩降機實際操作，有效分班編

組、任務分配，才能達到自衛消防編組的效

果，提升民眾防災防火、避難逃生的知識，

增加防災自救觀念，災害發生時才能將損失

減到最低，由此可知落實自衛消防編組演練

亦是防火宣導的重要一環。

由於才疏學淺，無法用筆墨詳述，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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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天地Firef ight ing World

文│圖│林勝楠

消防工作世代傳承

生 生 不 息
防火宣導常識面面觀之我見

Fire services continual ly  pass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 my panoramic view 

point of fire advocacy common sense. 

防災
宣導心情手札D i s a s t e r  p r e v e n t i o n 

a d v o c a c y  e m o t i o n a l 

letters.
文│圖│台北市政府消防局 詹美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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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山多坡陡、河川短促、地質脆弱，每

逢颱風豪雨，山區容易發生山崩、地滑、土

石流等情事，往往造成中、下游地區之土石

災害，導致居民生命、財產及公共設施之巨

大損失，為因應即將來臨之颱風季節，及早

做好相關土石流暨各項重大災害防救措施，

以期避免或減輕土石流等重大災害可能造成

之危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乃會

同臺南縣政府、歸仁鄉公所於98年6月3日

（星期三）上午10時30分假國立成功大學歸

仁校區（台南縣歸仁鄉中正南路一段2,500

號）由副縣長顏純左及農委會副主任委員王

政騰共同主持辦理「台南縣98年土石流防災

疏散避難暨重大災害防救綜合示範演練」，

本次演練召集縣府消防局等相關處局、歸仁

鄉公所、空中勤務總隊、消防署特搜隊、高

雄市消防局、陸軍54工兵群、39化兵群、本

縣相關急救責任醫院、瓦斯、電力、電信、

自來水公司、慈濟功德會、及紅十字會台南

縣支會等共同參演。

本演練模擬本縣因颱風侵襲雨量暴增

進而造成土石流、橋樑斷裂、車輛落水、

車禍、民生管線中斷及瓦斯外洩等重大災害

發生時之搶救應變情形；整個演習由災害

整備、應變到復原計有7大狀況26個演練項

目，項目如下：

1.發佈警報、2.防災通報、3.成立災害應變

中心、4.防颱宣導整備、5.發布黃色警戒、

6.重機械進駐潛勢溪、7.勸導疏散及強制疏

散、8.災民收容所開設、9.土石流災害村民

自救、10.成立前進指揮所、11.房屋傾斜搶

救、12.房屋遭土石流沖走搶救、13.山區部

落災害搶救、14.緊急醫療救護、15.救濟物

資運送、16.救濟物資受理及發放、17.橋樑

沖斷車輛墜溪搶救、18.溪水暴漲車輛落水

救援、19.道路橋樑搶修、20.災區交通管制

及安全維護、21.車禍搶救、22.電力管線搶

修、23.電信管線搶修、24.自來水管搶修、

25.瓦斯管線暨房屋起火搶救、26.環境清理

及防疫消毒。

筆者就本次演練七大狀況概述如下:

一、災前防災宣導、救災器材整備及災民疏

散收容：

（一）氣象局發布「○○」颱風海上、陸

上颱風警報並通報相關單位加強防

颱準備；歸仁鄉公所接獲通報後以

電話通知各村辦公室，加強防災整

備及宣導，南興村村長接獲通知後

即以廣播系統宣導防災，並召集巡

守隊成員1 5人加強救災整備工作；

臺南縣政府及歸仁鄉公所依據災害

防救法規定，分別成立颱風災害應

變中心，消防局亦動員警義消、婦

宣隊挨家挨戶加強防颱宣導，巡守

隊員也針對易淹水區域推積沙包整

備。

（二）歸仁鄉預測雨量已逾土石流警戒值，

水保局發布土石流潛勢溪流黃色警

戒，這時水保局出動土石流專員、

觀測車及遙控直昇機觀測雨量及土

石流潛勢區土石狀況，縣府農業處

也調派開口契約廠商出動重機械前

往土石流潛勢區域待命。

（三）歸仁鄉實際雨量已超過土石流警戒

值，水保局發布歸仁鄉土石流潛勢

溪流進入紅色警戒，應變中心發布

執行疏散危險區域民眾，為安置疏

散民眾，公所開設收容所；此時村

長及巡守隊駕車前往土石流危險警

戒區，以廣播器勸導民眾前往避難

處所，在勸導過程中有2名村民經村

長勸導仍死守家園不肯離開，經村

長通報鄉公所及警察、消防等相關

單位，對不肯離開之村民以公權力

實施強制疏散。

NATIONAL FIR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O.C (TAIWAN) 消防花絮Firef ight ing Tidbi ts2009
August

圖3│演習各參演單位集合接受講評

圖4│婦宣隊及巡守隊於災前進行防災宣導及整備

圖5│國軍及消防人員進入災區進行人命搶救

圖2│台南縣顏副縣長於演習會場致詞

文│圖│台南縣消防局 張申武

圖1│土石流發生，國軍及消防單位進入災區搶救

暨
台南縣98年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

      重大災害防救綜合示範演練

Comprehensive demonstration of the Evacuation from Landslide and 

Prevention and Relief of major disasters conducted by Tainan County in 2009.

Comprehensive demonstration of the Evacuation from Landslide and 

Prevention and Relief of major disasters conducted by Tainan County i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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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石流災害發生，各地災害搶救：

（一）土石流災害發生，巡守隊長（村長）

召集所屬成員成立應變小組，指派

預警監控組2人騎機車巡視社區，搶

救組及救護組裝備器材整備，經預

警監控組回報發現一民宅遭土石沖

毀，2名受傷民眾逃出待救，即出動

巡守隊成員攜挖掘器具及急救箱前

往搶救，2位受傷民眾由巡守隊包紮

止血後送醫，另一處民宅發生電線

走火，巡守隊抵達現場後以滅火器

協助滅火。

（二）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科接獲，轄內發

生土石流災害報案，有2 0多位民眾

受傷、受困待救，立即派遣歸仁消

防分隊、本縣特搜隊前往災區，並

通報第三大隊大隊長前往成立前進

指揮所，進行指揮搶救及受理支援

單位報到分派救災任務；為即時掌

控災情，縣應變中心派遣消防局通

信平台指揮車前往災區開設指揮平

台以統合各項資通訊。

（三）災害現場 1 棟 3 層樓房遭土石流侵

襲，房屋傾斜2人受傷，4人於3樓待

救，臺南縣特搜人員先評估房屋遭

土石流侵襲受損狀況，及人員受困

位置，再利用頂舉器材支撐固定，

預防房屋繼續傾斜，再利用雙節梯

引領未受傷4名受困人員至地面，另

2名受傷民眾以籃式擔架吊掛方式送

至地面，再帶領至檢傷分類站；另2

棟2層樓房遭土石流壓毀11民眾受傷

受困待救，搜救隊人員詢問現場人

員及安全評估後進行建築物支撐，

避免繼續塌陷，並結合高雄市政府

消防局搜救犬、消防署特搜隊南部

分隊，利用生命探測器、蛇眼等實

施人命搜尋，確認受困民眾6人後，

以支撐器將一樓撐開，進入一樓室

內將 6名傷患救出，送至緊急醫療

站，其中一棟由於大量土石掩埋，

縣應變中心依照支援協定請求陸軍

54工兵群支援，54工兵群以小山貓

及挖土機，清開土石後再以小圓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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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將屋內 5人救出後送醫院就

醫。

（四）同時因道路及橋樑遭洪水沖斷車輛無

法進入山區部落搶救，經縣應變中

心協調空勤總隊直昇機前往山區利

用吊網以吊掛方式將3名受困災民救

出撤離。

三、受傷災民及收容所災民處置：

（一）台南縣衛生局接獲消防局通知後，啟

動大量傷病患處理機制，成立緊急

應變小組，通知歸仁鄉衛生所主任

前往擔任現場初期緊急醫療救護指

揮官，通報行政院衛生署並聯繫本

縣7家急救責任醫院待命，現場派遣

奇美醫院、永康榮民醫院、麻豆新

樓醫院及佳里醫院救護車與醫護人

員進行救護工作；衛生局局長趕至

現場接替衛生所主任擔任現場緊急

醫療救護指揮官並指揮醫護人員接

續緊急醫療救護相關工作，直至現

場傷患處置完畢。

（二）偏遠山區道路遭土石流沖毀，缺乏民

生物資，縣應變中心即協調空勤總

隊派遣直昇機協助運補救濟物資；

空勤總隊派遣B234直昇機前往運補

物資一批。

（三）縣府社會處因應成立災民收容所及受

困民眾需求，執行物資發放，受理

各界捐助，並規劃災民收容所內災

民房舍、物資歸類及派人管理物資

及炊事，另請志工人員對災民收容

所內災民加以關懷、照顧並安撫災

民情緒與心理輔導，以避免影響救

災進行，防止二次災害發生。

四、道路橋樑毀損人員救援及搶修：

（一）橋樑遭洪水沖毀，2部小汽車墜落溪

中 7人落水待救，消防局獲報後出

動2艘橡皮艇、2輛水上摩托車運載

潛水及救生人員分別救出落水民眾

後送醫院急救；另因豪雨致溪水暴

圖7│人員車輛落水消防局潛水人員進行搜救情形

圖6│醫療單位於災區設立緊急醫療站進行檢傷

圖8│履帶機動橋架設及新化工務段搶修情形

ဦ9ǖ˧ăܫඈࠎϠგቢຬ࣒情ԛ

圖10│消防局救助隊人員破壞車輛進行車禍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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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石流災害發生，各地災害搶救：

（一）土石流災害發生，巡守隊長（村長）

召集所屬成員成立應變小組，指派

預警監控組2人騎機車巡視社區，搶

救組及救護組裝備器材整備，經預

警監控組回報發現一民宅遭土石沖

毀，2名受傷民眾逃出待救，即出動

巡守隊成員攜挖掘器具及急救箱前

往搶救，2位受傷民眾由巡守隊包紮

止血後送醫，另一處民宅發生電線

走火，巡守隊抵達現場後以滅火器

協助滅火。

（二）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科接獲，轄內發

生土石流災害報案，有2 0多位民眾

受傷、受困待救，立即派遣歸仁消

防分隊、本縣特搜隊前往災區，並

通報第三大隊大隊長前往成立前進

指揮所，進行指揮搶救及受理支援

單位報到分派救災任務；為即時掌

控災情，縣應變中心派遣消防局通

信平台指揮車前往災區開設指揮平

台以統合各項資通訊。

（三）災害現場 1 棟 3 層樓房遭土石流侵

襲，房屋傾斜2人受傷，4人於3樓待

救，臺南縣特搜人員先評估房屋遭

土石流侵襲受損狀況，及人員受困

位置，再利用頂舉器材支撐固定，

預防房屋繼續傾斜，再利用雙節梯

引領未受傷4名受困人員至地面，另

2名受傷民眾以籃式擔架吊掛方式送

至地面，再帶領至檢傷分類站；另2

棟2層樓房遭土石流壓毀11民眾受傷

受困待救，搜救隊人員詢問現場人

員及安全評估後進行建築物支撐，

避免繼續塌陷，並結合高雄市政府

消防局搜救犬、消防署特搜隊南部

分隊，利用生命探測器、蛇眼等實

施人命搜尋，確認受困民眾6人後，

以支撐器將一樓撐開，進入一樓室

內將 6名傷患救出，送至緊急醫療

站，其中一棟由於大量土石掩埋，

縣應變中心依照支援協定請求陸軍

54工兵群支援，54工兵群以小山貓

及挖土機，清開土石後再以小圓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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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將屋內 5人救出後送醫院就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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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資，縣應變中心即協調空勤總

隊派遣直昇機協助運補救濟物資；

空勤總隊派遣B234直昇機前往運補

物資一批。

（三）縣府社會處因應成立災民收容所及受

困民眾需求，執行物資發放，受理

各界捐助，並規劃災民收容所內災

民房舍、物資歸類及派人管理物資

及炊事，另請志工人員對災民收容

所內災民加以關懷、照顧並安撫災

民情緒與心理輔導，以避免影響救

災進行，防止二次災害發生。

四、道路橋樑毀損人員救援及搶修：

（一）橋樑遭洪水沖毀，2部小汽車墜落溪

中 7人落水待救，消防局獲報後出

動2艘橡皮艇、2輛水上摩托車運載

潛水及救生人員分別救出落水民眾

後送醫院急救；另因豪雨致溪水暴

圖7│人員車輛落水消防局潛水人員進行搜救情形

圖6│醫療單位於災區設立緊急醫療站進行檢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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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消防局救助隊人員破壞車輛進行車禍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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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公司設備受損通訊中斷，

應變中心接獲通報後，立即通知中

華電信公司進行搶修，中華電信公

司臺南營運處即調派吊車、光纜

車、公用電話車及必要之工具材料

前往搶修，到達現場後，勘查災害

狀況，做好安全警示，並進行工作

說明及工作分配，隨即派員至現場

巡勘並將損害情形上傳至中華電信

【11174】危情通報平台，此平台提

供社會大眾透過3G行動網路，將有

關天災、人禍造成的危害狀況，儘

速提供相關單位以進行防災、救災

的任務，經搶修後測試撥打電話回

報應變中心以確認恢復通信。

（三）土石流沖刷破壞路面，造成水管管線

沖垮，搶修人員至現場設置警告標

誌及安全措施，同時關閉制水閥，

工程人員隨即進行搶修，搶修完成

後開啟制水閥，並排水至清淨後恢

復供水，且回報災害應變中心。

（四）土石流沖刷造成瓦斯管線斷裂瓦斯

外洩引起火災，消防局接獲通報，

立即派遣水箱車組，及警消2 8名前

往搶救，到達現場水箱車2部立即各

出1線，利用雙叉接頭分成2線(共4

線)，其中第2線及第4線交叉攻擊，

依現場指揮官指示以水霧防護前

進；水霧水線慢慢前進，直至接近

開關後，加大水霧防護，於水線防

護下將開關筏關閉，同時因天然氣

起火，延燒到房屋起火燃燒，消防

局獲報後，立即加派消防車支援滅

火搶救最後在優勢消防力搶救下火

勢熄滅；欣營瓦斯公司搶修人員至

現場設置警告標誌，採取安全警戒

措施，以測漏儀器測試現場無殘留

瓦斯餘氣後進行搶修作業，經檢查

測試無漏後開啟開關供氣，並回報

災害應變中心。

七、災後復原環境清理：

土石流造成房屋倒塌、交通中

斷、維生管線中斷等災情，使得災後

病蟲滋生，並有大量廢棄物影響民眾

生活品質，歸仁鄉公所為進行災後復

原工作，即派出清潔隊人車進行環境

清理，縣應變中心亦申請國軍3 9化兵

群出動卡車及9 3式重型消毒器協助環

境消毒防疫，國軍5 4工兵群支援兵力

清除污泥、大型家具等，使得災區在

最短時間內恢復環境之清潔。

本次土石流演習以橫向聯繫結合了各

救災單位的資源，並利用空中與地面聯合救

災方式，充分發揮了黃金救災時刻的應變時

效；另外也藉由警察、消防、歸仁公所及婦

女防火宣導隊進行災前防颱宣導、土石流防

災疏散避難，以提高民眾防災警覺，呈現了

防災整備的重要性，使民眾對颱風及土石流

的初期應變有基本的認識，當真正面臨災害

時，能達到自救救人的成效，是一場成功的

重大災害防救綜合示範演練。

NATIONAL FIR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O.C (TAIWAN) 消防花絮Firef ight ing Tidbi ts2009
August

漲將1部小汽車衝落溪水中，駕駛

逃出車外於溪中待救，乘客被沖流

至沙洲呼救，消防局救災人員抵達

現場，利用拋繩搶拋射牽引繩至對

岸，另一端則由救難人員固定拉緊

後，由搜救人員橫渡救出受困者，

另一名受困沙洲人員由空勤直升機

吊掛救離現場。

（二）因道路及橋樑遭洪水沖毀，警察局

即派遣警車管制指揮交通，公路總

局新化工務段接獲橋樑、道路遭土

石流沖毀阻斷之通知，隨即到達災

害地點擺設拒馬、交通錐以阻隔民

眾及車輛誤闖災區並以大小裝載機

清除道路土石，卡車2部運棄所清除

道路土石，小裝載機 1部將道路整

平，灑水車1部噴灑道路塵土，且緊

急聯繫國軍單位派遣人員機具搭建

M48A5履帶機動橋前往災害地點進

行搶通作業。

（三）颱風侵襲造成道路交通嚴重受損及

多處地方發生災情，為使各項搶救

工作順利進行，警察單位於進入災

區道路前設置管制站並拉警戒繩管

制，此時管制區遭一名酒駕民眾強

行闖入，經攔阻後發生爭執，員警

依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條例將人員保

護管束帶離現場，並將車輛拖吊保

管。

五、重大車禍搶救：

颱風侵襲期間6輛小客車對撞、追

撞、多人受傷，消防局救助隊隊員1 8

名至現場搶救，依指揮官指示分成6小

組，分別進行車輛破壞救助工作，救

護人員則依照車禍救護準則進行傷患

救護，8位傷患陸續救出後，救災救護

指揮中心分別指派後送至急救責任醫

院救治。

六、維生管線搶修：

（一）電線遭土石流沖斷致停電，電力公

司接獲災害應變中心通報，立即指

派搶修人員前往搶修，搶修人員到

達現場，領班勘查電力設施損害情

形後，集合班員指示工作，於工作

區域內作好安全措施後，並確實剪

電、掛妥接地線，班員立即展開搶

修，接妥斷落之導線，更換損壞之

橫擔、開關，工作完成依序送電並

回報災害應變中心搶修工作完成。

（二）由於溪水暴漲沖刷損壞道路，造成

圖11│瓦斯外洩起火消防人員以水霧防護進行搶救

圖12│陸軍39化兵群及歸仁公所進行災區環境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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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公司設備受損通訊中斷，

應變中心接獲通報後，立即通知中

華電信公司進行搶修，中華電信公

司臺南營運處即調派吊車、光纜

車、公用電話車及必要之工具材料

前往搶修，到達現場後，勘查災害

狀況，做好安全警示，並進行工作

說明及工作分配，隨即派員至現場

巡勘並將損害情形上傳至中華電信

【11174】危情通報平台，此平台提

供社會大眾透過3G行動網路，將有

關天災、人禍造成的危害狀況，儘

速提供相關單位以進行防災、救災

的任務，經搶修後測試撥打電話回

報應變中心以確認恢復通信。

（三）土石流沖刷破壞路面，造成水管管線

沖垮，搶修人員至現場設置警告標

誌及安全措施，同時關閉制水閥，

工程人員隨即進行搶修，搶修完成

後開啟制水閥，並排水至清淨後恢

復供水，且回報災害應變中心。

（四）土石流沖刷造成瓦斯管線斷裂瓦斯

外洩引起火災，消防局接獲通報，

立即派遣水箱車組，及警消2 8名前

往搶救，到達現場水箱車2部立即各

出1線，利用雙叉接頭分成2線(共4

線)，其中第2線及第4線交叉攻擊，

依現場指揮官指示以水霧防護前

進；水霧水線慢慢前進，直至接近

開關後，加大水霧防護，於水線防

護下將開關筏關閉，同時因天然氣

起火，延燒到房屋起火燃燒，消防

局獲報後，立即加派消防車支援滅

火搶救最後在優勢消防力搶救下火

勢熄滅；欣營瓦斯公司搶修人員至

現場設置警告標誌，採取安全警戒

措施，以測漏儀器測試現場無殘留

瓦斯餘氣後進行搶修作業，經檢查

測試無漏後開啟開關供氣，並回報

災害應變中心。

七、災後復原環境清理：

土石流造成房屋倒塌、交通中

斷、維生管線中斷等災情，使得災後

病蟲滋生，並有大量廢棄物影響民眾

生活品質，歸仁鄉公所為進行災後復

原工作，即派出清潔隊人車進行環境

清理，縣應變中心亦申請國軍3 9化兵

群出動卡車及9 3式重型消毒器協助環

境消毒防疫，國軍5 4工兵群支援兵力

清除污泥、大型家具等，使得災區在

最短時間內恢復環境之清潔。

本次土石流演習以橫向聯繫結合了各

救災單位的資源，並利用空中與地面聯合救

災方式，充分發揮了黃金救災時刻的應變時

效；另外也藉由警察、消防、歸仁公所及婦

女防火宣導隊進行災前防颱宣導、土石流防

災疏散避難，以提高民眾防災警覺，呈現了

防災整備的重要性，使民眾對颱風及土石流

的初期應變有基本的認識，當真正面臨災害

時，能達到自救救人的成效，是一場成功的

重大災害防救綜合示範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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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將1部小汽車衝落溪水中，駕駛

逃出車外於溪中待救，乘客被沖流

至沙洲呼救，消防局救災人員抵達

現場，利用拋繩搶拋射牽引繩至對

岸，另一端則由救難人員固定拉緊

後，由搜救人員橫渡救出受困者，

另一名受困沙洲人員由空勤直升機

吊掛救離現場。

（二）因道路及橋樑遭洪水沖毀，警察局

即派遣警車管制指揮交通，公路總

局新化工務段接獲橋樑、道路遭土

石流沖毀阻斷之通知，隨即到達災

害地點擺設拒馬、交通錐以阻隔民

眾及車輛誤闖災區並以大小裝載機

清除道路土石，卡車2部運棄所清除

道路土石，小裝載機 1部將道路整

平，灑水車1部噴灑道路塵土，且緊

急聯繫國軍單位派遣人員機具搭建

M48A5履帶機動橋前往災害地點進

行搶通作業。

（三）颱風侵襲造成道路交通嚴重受損及

多處地方發生災情，為使各項搶救

工作順利進行，警察單位於進入災

區道路前設置管制站並拉警戒繩管

制，此時管制區遭一名酒駕民眾強

行闖入，經攔阻後發生爭執，員警

依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條例將人員保

護管束帶離現場，並將車輛拖吊保

管。

五、重大車禍搶救：

颱風侵襲期間6輛小客車對撞、追

撞、多人受傷，消防局救助隊隊員1 8

名至現場搶救，依指揮官指示分成6小

組，分別進行車輛破壞救助工作，救

護人員則依照車禍救護準則進行傷患

救護，8位傷患陸續救出後，救災救護

指揮中心分別指派後送至急救責任醫

院救治。

六、維生管線搶修：

（一）電線遭土石流沖斷致停電，電力公

司接獲災害應變中心通報，立即指

派搶修人員前往搶修，搶修人員到

達現場，領班勘查電力設施損害情

形後，集合班員指示工作，於工作

區域內作好安全措施後，並確實剪

電、掛妥接地線，班員立即展開搶

修，接妥斷落之導線，更換損壞之

橫擔、開關，工作完成依序送電並

回報災害應變中心搶修工作完成。

（二）由於溪水暴漲沖刷損壞道路，造成

圖11│瓦斯外洩起火消防人員以水霧防護進行搶救

圖12│陸軍39化兵群及歸仁公所進行災區環境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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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政府消防局路竹分隊於98年6月26
日下午2時於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高

雄園區內之『台灣凸版國際彩光股份有限公

司』舉辦化學災害搶救演習。本次演練由大

隊長蕭國斌督導所屬路竹、岡山、永安、湖

內、阿蓮、茄萣等6個分隊共同實施，並由

高雄縣政府消防局局長黃志榮主持演習，南

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副局長林威呈以及台

灣凸版國際彩光股份有限公司協理李孝忠並

至現場觀摩。本次演習擬藉由模擬化災搶救

實況，俾能以最迅速、最有效之方式發揮整

體化災搶救體系功能，除了台灣凸版本身緊

急應變作為外，並協調自來水公司、電力公

司、衛生所、警察等有關單位之通力合作，

強化救災指揮體系，藉著演習的機會，訓練

同仁於災害發生時，如何避免災情擴大、保

護自身安全，並訓練指揮官於災害現場指令

決斷思維能力，減少無謂的傷亡。

有鑑於工廠化災除造成民眾人命及財

物損失外，更造成救災人員嚴重死傷案例，

讓社會大眾產生莫大的恐懼，因此藉由化災

演習搶救的過程中，讓救災人員瞭解「做的

對更勝於做的快」，除需落實「救災安全管

理」工作外，並賴純熟的消防戰技及充沛良

好的體能，及配合各項車輛、裝備、器材之

妥適運用始能克盡全功，進而防止災情擴

大、減少無謂的傷亡與損失。

本次救災演習，假設狀況為98年6月26

日下午2時5分，高雄縣路竹鄉『台灣凸版

國際彩光股份有限公司』發生化災事件，

發生原因初步判斷為建築物內因槽車灌充

時管線破裂，而造成去光阻劑洩漏，可能

向4周發展，情況危急。此時台灣凸版自衛

消防編組通報班組長發現後，立即向消防

局119報案，並說明現場化災狀況，並以緊

急廣播系統通知疏散工廠內洽公人員及員

工，工廠員工開始依照自衛消防編組工作

進行初期化災處裡工作，消防局119救災救

護指揮中心接獲報案後立即派遣相關人車

展開救災救護行動。此次演習除了消防局

進行搶救工作外，於災區成立救護站並協

調自來水公司集中供水、電力公司必要時

予以斷電，警察單位管制交通，藉由各單

位之協調合作，順利完成此次演習。

去光阻劑MSDS(物質安全資料表)小資料：

1、去光阻劑為光電科技工廠中除去光阻劑

之化學混合物。主要成分大多為鹼質、

醇醚類溶劑、醇類、介面活性劑。

2、沸點大多高於170℃。液態且溶於水，

氨氣味，具可燃性、毒性。

3、接觸後可能對人體的眼睛和皮膚引起過

敏、疼痛、發炎等症狀。吸入會引起暈

眩、無意識。亦可能造成肝、腎臟病等

影響。

4、火災發生時可適用化學乾粉、酒精泡

沫、二氧化碳進行滅火。

彰化縣消防局第二大隊永靖分隊於6月26
日下午2時至4時，至轄內永靖國民小學辦

理快樂暑假防溺、防火暨CPR宣導活動，由

永靖消防分隊主管張書賓率警消4名、義消

8名，為該校師生共約300人宣導防溺、防

火及CPR相關知識，將消防安全教育往下扎

根，以期在學童放暑假前夕，吸收更多消防

安全常識，使學童過一夏快樂的暑假。

本次活動先請學童將有關防溺、防火

標語及情境，以書法及繪畫方式展現出來，

於活動會場張貼宣導，並由永靖消防分隊主

管張書賓講授119報案要領及注意事項、居

家用火用電安全、避難逃生要領及防溺四不

一沒有原則；再採分站進行體驗，內容有水

滅火器滅火、消防車輛及裝備介紹、濃煙體

驗、心肺復甦術教學等。其講授各項內容如

下：

一、119報案要領及注意事項：

打 1 1 9報案時應說明火災發生地

點，包括巷、弄及住宅號碼，並將附

近明顯標的物一併告知受理人員，進

一步告知受理人員起火樓層及有無人

員受困，使消防人員掌握更多火場訊

息，儘速派遣適當消防人、車抵達現

場，執行滅火及急救人工作。

二、居家用火用電安全：

(一)不隨意施放爆竹及煙火。

(二)不在床上抽煙。

(三)勿同時使用多種電器用品，且電源延

長線勿供耗電量大之電器用品，防止

電源線路過載引起短路。

(四)勿使用電暖爐烘乾衣物；使用電熨斗

時，勿離開過久時間，產生過熱引起

火災。

(五)打火機及火柴等引火物品，勿隨意放

置，讓小孩有玩火機會。

三、避難逃生要領：

(一)以手帕或濕毛巾掩住口、鼻。

(二)採低姿勢，沿牆壁逃生。

(三)試摸門把溫度。

(四)尋找安全門或安全梯逃生。

四、防溺四不一沒有原則： 

(一)不要單獨前往戲水。

(二)不要在颱風天及下雨天到溪邊或海邊

戲水。

(三)不要在飯後或酒後下水游泳。

(四)不要在危險水域戲水。

(五)沒有救生員水域，不可玩水。

藉由此次防火、防溺教育宣導活動，

除讓該校師生達到相互交流與互動效果外，

更加深師生對防火、防溺觀念之重視，達成

防火及防溺教育宣導普及化之目的，養成良

好防火、防溺習慣，希望每位學童均能快樂

又平安的度過今年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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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廠商將指揮權轉移給路竹分隊分隊長

文│圖│高雄縣政府消防局 湯冠銘

文│圖│彰化縣消防局 張書賓

高雄縣政府消防局第二大隊路竹分隊於台

灣凸版國際彩光股份有限公司舉辦消防自

衛編組訓練及火災搶救演習
彰化縣永靖國民小學

快樂暑假防溺、防火暨CPR宣導

Firefighting self-defense grouping training and fire rescue exercise 
conducted by Luchu Branch, 2nd Corps of Fire Bureau Kaohsiung 
County in Toppan CFI (Taiwan) Co., Ltd.

Changhua County Yongjing Elementary School happy 
summer drowning prevention, fire prevention and 
CPR advo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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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政府消防局路竹分隊於98年6月26
日下午2時於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高

雄園區內之『台灣凸版國際彩光股份有限公

司』舉辦化學災害搶救演習。本次演練由大

隊長蕭國斌督導所屬路竹、岡山、永安、湖

內、阿蓮、茄萣等6個分隊共同實施，並由

高雄縣政府消防局局長黃志榮主持演習，南

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副局長林威呈以及台

灣凸版國際彩光股份有限公司協理李孝忠並

至現場觀摩。本次演習擬藉由模擬化災搶救

實況，俾能以最迅速、最有效之方式發揮整

體化災搶救體系功能，除了台灣凸版本身緊

急應變作為外，並協調自來水公司、電力公

司、衛生所、警察等有關單位之通力合作，

強化救災指揮體系，藉著演習的機會，訓練

同仁於災害發生時，如何避免災情擴大、保

護自身安全，並訓練指揮官於災害現場指令

決斷思維能力，減少無謂的傷亡。

有鑑於工廠化災除造成民眾人命及財

物損失外，更造成救災人員嚴重死傷案例，

讓社會大眾產生莫大的恐懼，因此藉由化災

演習搶救的過程中，讓救災人員瞭解「做的

對更勝於做的快」，除需落實「救災安全管

理」工作外，並賴純熟的消防戰技及充沛良

好的體能，及配合各項車輛、裝備、器材之

妥適運用始能克盡全功，進而防止災情擴

大、減少無謂的傷亡與損失。

本次救災演習，假設狀況為98年6月26

日下午2時5分，高雄縣路竹鄉『台灣凸版

國際彩光股份有限公司』發生化災事件，

發生原因初步判斷為建築物內因槽車灌充

時管線破裂，而造成去光阻劑洩漏，可能

向4周發展，情況危急。此時台灣凸版自衛

消防編組通報班組長發現後，立即向消防

局119報案，並說明現場化災狀況，並以緊

急廣播系統通知疏散工廠內洽公人員及員

工，工廠員工開始依照自衛消防編組工作

進行初期化災處裡工作，消防局119救災救

護指揮中心接獲報案後立即派遣相關人車

展開救災救護行動。此次演習除了消防局

進行搶救工作外，於災區成立救護站並協

調自來水公司集中供水、電力公司必要時

予以斷電，警察單位管制交通，藉由各單

位之協調合作，順利完成此次演習。

去光阻劑MSDS(物質安全資料表)小資料：

1、去光阻劑為光電科技工廠中除去光阻劑

之化學混合物。主要成分大多為鹼質、

醇醚類溶劑、醇類、介面活性劑。

2、沸點大多高於170℃。液態且溶於水，

氨氣味，具可燃性、毒性。

3、接觸後可能對人體的眼睛和皮膚引起過

敏、疼痛、發炎等症狀。吸入會引起暈

眩、無意識。亦可能造成肝、腎臟病等

影響。

4、火災發生時可適用化學乾粉、酒精泡

沫、二氧化碳進行滅火。

彰化縣消防局第二大隊永靖分隊於6月26
日下午2時至4時，至轄內永靖國民小學辦

理快樂暑假防溺、防火暨CPR宣導活動，由

永靖消防分隊主管張書賓率警消4名、義消

8名，為該校師生共約300人宣導防溺、防

火及CPR相關知識，將消防安全教育往下扎

根，以期在學童放暑假前夕，吸收更多消防

安全常識，使學童過一夏快樂的暑假。

本次活動先請學童將有關防溺、防火

標語及情境，以書法及繪畫方式展現出來，

於活動會場張貼宣導，並由永靖消防分隊主

管張書賓講授119報案要領及注意事項、居

家用火用電安全、避難逃生要領及防溺四不

一沒有原則；再採分站進行體驗，內容有水

滅火器滅火、消防車輛及裝備介紹、濃煙體

驗、心肺復甦術教學等。其講授各項內容如

下：

一、119報案要領及注意事項：

打 1 1 9報案時應說明火災發生地

點，包括巷、弄及住宅號碼，並將附

近明顯標的物一併告知受理人員，進

一步告知受理人員起火樓層及有無人

員受困，使消防人員掌握更多火場訊

息，儘速派遣適當消防人、車抵達現

場，執行滅火及急救人工作。

二、居家用火用電安全：

(一)不隨意施放爆竹及煙火。

(二)不在床上抽煙。

(三)勿同時使用多種電器用品，且電源延

長線勿供耗電量大之電器用品，防止

電源線路過載引起短路。

(四)勿使用電暖爐烘乾衣物；使用電熨斗

時，勿離開過久時間，產生過熱引起

火災。

(五)打火機及火柴等引火物品，勿隨意放

置，讓小孩有玩火機會。

三、避難逃生要領：

(一)以手帕或濕毛巾掩住口、鼻。

(二)採低姿勢，沿牆壁逃生。

(三)試摸門把溫度。

(四)尋找安全門或安全梯逃生。

四、防溺四不一沒有原則： 

(一)不要單獨前往戲水。

(二)不要在颱風天及下雨天到溪邊或海邊

戲水。

(三)不要在飯後或酒後下水游泳。

(四)不要在危險水域戲水。

(五)沒有救生員水域，不可玩水。

藉由此次防火、防溺教育宣導活動，

除讓該校師生達到相互交流與互動效果外，

更加深師生對防火、防溺觀念之重視，達成

防火及防溺教育宣導普及化之目的，養成良

好防火、防溺習慣，希望每位學童均能快樂

又平安的度過今年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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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廠商將指揮權轉移給路竹分隊分隊長

文│圖│高雄縣政府消防局 湯冠銘

文│圖│彰化縣消防局 張書賓

高雄縣政府消防局第二大隊路竹分隊於台

灣凸版國際彩光股份有限公司舉辦消防自

衛編組訓練及火災搶救演習
彰化縣永靖國民小學

快樂暑假防溺、防火暨CPR宣導

Firefighting self-defense grouping training and fire rescue exercise 
conducted by Luchu Branch, 2nd Corps of Fire Bureau Kaohsiung 
County in Toppan CFI (Taiwan) Co., Ltd.

Changhua County Yongjing Elementary School happy 
summer drowning prevention, fire prevention and 
CPR advo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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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消防局為落實同仁對災害搶救

的熟悉度，俾利災害發生時，能迅速至現場

展開人命搜救及搶救部署，以保護民眾生命

財產安全，於6月16日下午3時假第二大隊

新埤分隊轄區規劃辦理『迦樂醫院』自衛消

防編組驗證暨組合訓練搶救演習，由於該醫

院收容約200名精神疾病的病患〈屬避難弱

者〉，一旦發生火災事件，該如何對避難弱

者進行避難疏散與搶救就顯得非常重要，即

是本此演練的主要目的所在。本次演練計出

動各式消防車6部、救護車3部支援單位配合

演習的車輛4部，動員消防、義消、警察、

衛生所員工、醫院護士及病患與台電員工等

約260名人員參加演習。

活動項目包括（一）員工自衛消防編

組演練，由「迦樂醫院」全體員工參加演

練，內容包括滅火、通報、避難引導逃生、

救護及安全防護等5項。（二）災害搶救演

習，由新埤、林邊、潮州、南州等消防分隊

與台電公司新埤所、新埤警察分駐所、小康

醫院及新埤衛生所等單位參加演練，安排有

入室搜救、通風排煙、傷患處置等項目，藉

此訓練業者自救能力，並加強訓練消防、義

消人員救災技能。在各專業領域人員的指導

下，業者對防災觀念及消防救災技能皆有更

深一層的認知，員工更表示上了一堂寶貴的

消防課程。

大隊長程冰霜期勉所有參與演練人

員，透過此次防火防災演練搶救演習活動，

更能落實防災知識、技能及態度，平時應該

做好災害預防工作，並定期實施員工消防演

練，落實防火防災計畫，逐步將防火防災教

育深耕於社會大眾之中，進而減少災害發

生。

文│圖│屏東縣政府消防局 許朝陽

屏東縣政府消防局第二大隊至「迦

樂醫院」舉辦組合訓練搶救演習

圖1│救出受困病患及台電支援車輛準備實施斷電

圖2│射水搶救演練情形

彰化縣消防局第二大隊為加強防溺宣導，

以強化民眾正確防溺及水上救生知識，於6

月23日上午10時30分於員林鎮員林游泳池辦

理水上救生及防溺宣導記者會，並邀請所轄

地方電視台彰化有線新聞台、三大有線新聞

台及聯合報、自由時報等多家平面媒體記者

參與，以宣導游泳戲水須找政府立案合法、

安全且配置救生員之場所，並擴大宣導防溺

及注重水上安全新聞的能見度，以保障民眾

從事水上活動的安生外，更強化民眾重視暑

假期間學童游泳戲水的安全問題。

此次水上救生及防溺宣導記者會一開

始安排消防人員示範救生四式游法、水中自

救、徒手與簡易器材水中救生等方法，透過

媒體宣導讓民眾瞭解正確水上救人之方法，

強調勿直接冒然跳下水救人，以免發生不

幸。另宣導民眾勿前往危險水域及無救生員

駐守之溪流海邊從事游泳、釣魚、捕魚等水

上活動，如從事水上活動時也要穿著救生

衣，以保護自己本身的生命安全，並利用此

次記者會機會運用媒體加強宣導學童於夏日

戲水之安全知識，以發生過的不幸溺水案

例來喚起家長及師長的防範學童溺水警戒之

心，來防止學童溺水不幸事件再度發生。最

後也希望藉由此次宣導，呼籲民眾於暑假期

間應至安全水域或有救生員維護地點從事安

全的水上活動，以避免溺水事件發生，讓自

我的生命安全更有保障。

圖1│簡易器材水中救生示範情形。

圖3│徒手與簡易器材水中救生示範情形。

圖2│水中自救及簡易器材水中救生示範

情形。

文│圖│彰化縣消防局 蔡佳洲

彰化縣消防局第二大隊辦理

水上救生及防溺宣導記者會

Combination training rescue exercise 
conducted by 2nd Corps, Fire Bureau 
of Pingtung County in “Ka Le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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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vocacy press conference 

conducted by 2nd Corps for water 

rescue and drowning prevention.

The advocacy press conference 

conducted by 2nd Corps for water 

rescue and drowning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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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熟悉度，俾利災害發生時，能迅速至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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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編組驗證暨組合訓練搶救演習，由於該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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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進行避難疏散與搶救就顯得非常重要，即

是本此演練的主要目的所在。本次演練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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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訓練業者自救能力，並加強訓練消防、義

消人員救災技能。在各專業領域人員的指導

下，業者對防災觀念及消防救災技能皆有更

深一層的認知，員工更表示上了一堂寶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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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隊長程冰霜期勉所有參與演練人

員，透過此次防火防災演練搶救演習活動，

更能落實防災知識、技能及態度，平時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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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勿直接冒然跳下水救人，以免發生不

幸。另宣導民眾勿前往危險水域及無救生員

駐守之溪流海邊從事游泳、釣魚、捕魚等水

上活動，如從事水上活動時也要穿著救生

衣，以保護自己本身的生命安全，並利用此

次記者會機會運用媒體加強宣導學童於夏日

戲水之安全知識，以發生過的不幸溺水案

例來喚起家長及師長的防範學童溺水警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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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簡易器材水中救生示範情形。

圖3│徒手與簡易器材水中救生示範情形。

圖2│水中自救及簡易器材水中救生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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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training rescue exercise 
conducted by 2nd Corps, Fire Bureau 
of Pingtung County in “Ka Le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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